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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31 March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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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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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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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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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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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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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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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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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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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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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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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6

譚耀宗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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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AL SECRETARY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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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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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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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WONG KI-CHI, G.B.S.,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經濟局局長關錫寧女士， J.P.
MS MARIA KWAN SIK-NING,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先生， J.P.
DR EDGAR CHENG WAI-KIN,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列席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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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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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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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 1999 年路 表（城巴有限公司）令》 ........... 78/99

《 1999 年路 表（大嶼山北部及赤 角機場）

（城巴有限公司）令》 ................... 79/99

《 1999 年路 表（九龍巴士公司）令》 ........... 80/99

《 1999 年路 表（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令》 ....... 81/99

《 1999 年路 表（新大嶼山巴士公司）令》 ....... 82/99

《 1999 年路 表（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

有限公司）令》 ......................... 83/99

《 1999 年電影檢查（修訂）規例》 ............... 84/99

《 1999 年商船（安全 )(運載貨物 )(修訂）規例》 ... 85/99

《 1999 年證券（交易商、投資顧問、合夥及代表）

（修訂）規則》 ......................... 86/99

《〈 1997 年護士註冊 (修訂 )條例〉 (1997 年

第 82 號）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87/99

《〈 1999 年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 (修訂附表 )

公告〉 (1999 年第 38 號法律公告 )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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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高等法院規則 (修訂 )條例〉 (1999 年

第 39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89/99

《 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 (收入 )令》 ............... 90/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Schedule of Routes (Citybus Limited) Order 1999.............. 78/99

Schedule of Routes (North Lantau and Chek Lap Kok
Airport) (Citybus Limited) Order 1999 .................. 79/99

Schedule of Routes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Order 1999 .................................................... 80/99

Schedule of Routes (Long Win Bus Company Limited)
Order 1999 .................................................... 81/99

Schedule of Routes (New Lantao Bus Company)
Order 1999 .................................................... 82/99

Schedule of Routes (New World First Bus Services Limited)
Order 1999 .................................................... 83/99

Film Censorship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84/99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riage of Cargoe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85/99

Securities (Dealers, Investment Advisers, Partnerships and
Representatives) (Amendment) Rules 1999 ............. 86/99

Nurse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82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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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s and Plants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s) Notice 1999
(L.N. 38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88/99

Rules of the High Court (Amendment) Rules 1999 (L.N. 39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89/99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 90/99

提交文件

第 111 號 ─ 截至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該年度的財政預算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摘要及按總目及分目的收入分析

第 112 號 ─ 語文基金截至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周年帳目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第 113 號 ─ 法律援助服務局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年報

第 114 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1999/2000 財政年度核准收支預算

第 115 號 ─ 警務處處長就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及警察教育福利信託基金提交的報告書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116 號 ─ 臨時區域市政局

一九九八 /九九年度修訂開支預算

第 117 號 ─ 經修訂的臨時區域市政局 1998 至 99 財政年度工程

一覽表（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第 3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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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al Papers

No. 111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0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Summaries and Revenue Analysis by Heads and
Subheads

No. 112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Language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1998

No. 113 ─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7-98

No. 114 ─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pproved Estimate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99/2000

No. 115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n the Pol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and the Police
Education and Welfare Trust
for the period 1 April 1997 to 31 March 1998

No. 116 ─ Provisional Regional Council Revis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1998/99

No. 117 ─ Revised list of works of the Provisional Regional Council
for the 1998/99 financial year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ended 31 December 1998)

報告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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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發言

ADDRESS

主席：發言。涂謹申議員及庫務局局長會分別就《稅款豁免(1997 課稅年度）

令》，即在 1999 年 3 月 10 日提交本會省覽的附屬法例，向本會發言。

《稅款豁免（ 1997 課稅年度）令》

Tax Exemption (1997 Tax Year) Order

涂謹申議員：主席女士，謝謝你容許我就《稅款豁免（ 1997 課稅年度）令》

（第 62 號法律公告）發言，我會盡量將我的意見保持簡短。

主席，在市民陸續收到退稅支票時，大家實在都會感到一瞬間的高興，

我個人並不反對政府退稅，相反地，我是贊成的，但我個人認為，政府今次

以附屬法例形式落實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的退稅建議，在法律上是值得商

榷的。政府在實施建議時，並沒有做到令人無可質疑的地步。我會分兩個層

面解釋我的看法。

首先，政府運用《稅務條例》第 17 條賦予的權力，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訂下命令，制定一項稅務豁免，規定在 1997-98 課稅年度，根據《稅務

條例》應徵收的物業稅、薪俸稅或利得稅稅款中的 10%款額可免繳付。在命

令下，絕大部分已繳納 97-98 年度的應課稅款的市民都會收回退稅，而未交

稅的納稅人，也相應享有稅務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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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條例》第 17 條是說甚麼的呢？條例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

藉命令豁免任何人、辦事處或機構繳付根據本條例應徵收的任何稅款的全部

或任何部分。

根據過往的例子，透過第 17 條訂立的命令，都是指明給一些特定類別的

人士或機構：例如過往有些先例是豁免金融管理局某些人員的薪酬不用納

稅、醫院管理局某些收入不用納稅等，而非普遍性地廣泛使用在非特定類別

人士身上。政府今次是“派錢”，交了稅或未交稅的納稅人都可以受惠，明

顯是與第 17 條所訂明的有出入，說是“豁免稅款”其實是十分勉強的說法。

況且，與條例更不符的是，政府今次的命令，在意義上是具追溯性的，派回

已交的稅款，不是前瞻性地豁免市民下年或某些年度可以少交些稅款。

第二，政府認為這次退稅只是一次過的做法，不會影響既往和以後的稅

務措施，故此亦無須以修改主體法例的形式，向立法會提交審議。我並不同

意政府這方面的觀點。

修改主體法例和使用附屬法例兩者之間存在重要的分別：社會大眾可以

透過政府刊憲、提交修改主體法例予立法會，以及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審

議等的程序，就政府的建議作出討論、發表意見；這些都是附屬法例不能提

供的機會。雖然，市民是普遍歡迎退稅，但不要忘記，今次涉及的是龐大的

政府開支，我認為市民應可更大程度參與討論其運用是否必需的。故此，在

憲制上，政府應以修改主體法例的形式，而不是採用附屬法例的形式，實施

今次的退稅。假如政府提交主體法例的修訂予立法會，我相信各位同事都會

體會到退稅對市民的重要性，因而優先考慮及處理條例草案，以便能更有效

率地完成審議過程，讓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

我希望政府考慮、研究一下我提出的觀點。當然，我不知道政府會否再

退稅，但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這項憲制上的觀點。謝謝。

黃宏發議員：我是想提出詢問。雖然我有類似的意見，但我不打算發言。不

過，我想問一問，可運用的是否應該是《稅務條例》第 87 條而不是第 17 條

呢？

主席：黃宏發議員，你是否要求涂謹申議員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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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是的。

主席：涂謹申議員 ......

涂謹申議員：主席，對不起，應該是第 87 條，謝謝黃宏發議員。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speak on the Tax Exemption (1997 Tax Year) Order made under section 87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which was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10 March.
The Order authorizes a rebate of 10% of the 1997-98 final assessments of
salaries tax, profits tax and property tax.

Section 87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may by order exempt any person, office
or institution from payment of the whole or any portion of any tax
chargeable under the Ordinance."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the section is to provide relief to taxpayers from the
payment,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of the taxes chargeable under the
Ordinance as and when circumstances justify.  The wording of the section has
neither restricted its application to specific situations, or classes of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nor limited the amount of tax which may be exempted.  Given
its scope and legislative intent, we consider there is sufficient legal basis for the
issue of the Order under section 87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Since the Order is a piece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provisions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 1) regarding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pply.  Section 28(3) of the Ordinance stipulates tha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comes into ope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on which it is
published, or if provision is made for it to commence on another d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at other day.  As such, the Order took effect on 10 March,
which was the day after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made the Order.  Under
section 34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there is a 28-day
negative vetting period fo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during which Members may
move a motion to amend the concerned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e welcome
Members' decision not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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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in the light of what I have said,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effect the tax rebate through an order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under
section 87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is entirely proper.  Thank you.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帶有吸煙信息的非煙草產品廣告

Non-tobacco Advertisements Containing Messages on Smoking

1.1.1.1. DR LEONG CHE-HUNG: It is learnt that advertisements of non-tobacco
products often feature leading characters smoking cigarettes or cigars.  In view
of the impacts of such advertisements on young people,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tipulating that such advertisements
should include health warnings against smoking?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section
14 of the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Cap. 371) (the Ordinance)
stipulates that an advertisement is a tobacco advertisement if it:

(a) contains any express or implied inducement, suggestion or request
to purchase or smoke cigarettes, cigarette tobacco, cigars or pipe
tobacco;

(b) relates to smoking in terms which are calculated, expressly or
impliedly, to promote or encourage the use of cigarettes, cigarette
tobacco, cigars or pipe tobacco; or

(c) illustrates or mentions smoking or cigarettes, cigarette tobacco,
cigars or pipe tobacco or their packages or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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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ments falling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14 of the Ordinance
must carry appropriate health warnings.  Whether or not advertisements of
non-tobacco products featuring leading characters smoking cigarettes or cigars
are tobacco advertise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14 will have to be
determined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monitor the
situation and take necessary enforcement action.

私人分層工廠大 的空置率

Vacancy Rates of Private Flatted Factories

2. 呂明華議員：據悉，1997年年底全港私人分層工廠大 的整體空置量為

180萬平方米，約佔總存量的 10%。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會否考慮豁免徵收空置單位的地租及差餉，以降低工商界的營運成

本；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b) 有否計劃把市區內工業大 用地改作住宅用地；若然，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地租是根據《基本法》徵收的。《基本法》並沒有訂明可獲豁免地

租的情況，政府是沒有酌情權提供豁免。由於《基本法》沒有豁免

空置樓宇繳付地租的條文，因此，我們不能考慮這項豁免。

在差餉方面，我們的政策是所有物業，不論佔用與否，均須徵收差

餉，主要的理由如下：

(i) 差餉是就物業而徵收的一種稅項，用以支付政府及兩個市政局

提供的公共服務，例如警察巡邏、消防、街道照明及收集廢物

等。豁免空置樓宇的業主繳付差餉會令擁有自住物業的業主或

物業租戶須繳付更多差餉，以分擔應由空置樓宇的業主繳付的

部分。此外，豁免空置樓宇繳交差餉的安排亦可能對沒有租金

收入的自住樓宇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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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差餉佔家庭收入及商戶經營成本的部分微不足道。在非住宅樓

宇方面，差餉佔商戶經營成本不足 0.1%。因此，豁免空置樓宇

的差餉未必能有效地減輕商戶的財政負擔。

(iii) 我們估計目前在香港約有 5%的私人樓宇是空置的，如向這些空

置樓宇退回 1998-99 年度的差餉，所涉及的款額約為 7.7 億

元。

(iv) 為要豁免所有空置樓宇的差餉，我們估計須增設 53 個職位，

以處理申請個案及抽樣視察申報為空置的樓宇，而涉及的員工

薪酬和行政費用每年達 3,000 萬元。

(v) 由於對每一個申報為空置樓宇進行視察所需的費用非常高，考

慮退回差餉的申請主要依賴個別業主申報。這項安排會造成濫

用的情況，令業主提出其樓宇為空置樓宇的虛假申報，以求獲

得退回差餉。因此，我們估計實際減少的差餉收入會更大。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不認為有足夠理據支持豁免所有空置樓宇或空

置工業樓宇的差餉。

(b) 根據規劃署於 1997 年年中完成的“為新工業區及商業園提供工業

樓宇及制定規劃指引和設計規範研究”所得，到了 2011 年時，一般

工業用地會多出約 115 至 140 公頃。根據研究建議，政府已就工業

用地改劃用途的機會進行檢討及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

提出改劃用途申請。

自 1997 年年中以來，城規會已經把市區內合共 65 公頃的工業用地

改劃作其他用途，其中 49 公頃改劃作住宅用地。

除了改劃土地用途之外，我們也通過規劃許可制度，容許工業用地

改作其他用途。自 1997 年年中以來，城規會批出了多項規劃許可，

准許 12 幅佔地共約 4 公頃的市區工業用地改作非工業用途（當中約

0.22 公頃的土地可作住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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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精簡工作程序及節省開支的計劃書

Formulation of Plans to Streamline Work Procedures and Reduce
Expenditures

3. 鄧兆棠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有否要求各政策局或部門在指定

日期內就不同項目呈交精簡工作程序及節省開支的計劃書；若有：

(a) 在過去兩年，各決策局及部門一共制訂了多少份計劃書；

(b) 該等計劃的成效和涉及的預算開支為何；有多少個已完成的項目開

支超出預算；及

(c) 哪個部門負責就該等項目進行衡工量值式評估，並就整體計劃作成

效評估？

庫務局局長：主席，在公營部門改革中，資源管理職責是交由各決策局局長

和部門首長執行的。身為管制人員，他們必須確保公帑用得其所，符合經濟

效益。為達致這個目標，他們必須不斷檢討其決策局和部門的工作程序，並

探討提供服務的其他方式。此外，他們亦會對旨在提高效率的中央措施，例

如行政長官在 1998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的資源增值計劃，作出回應。

　　在提供上述背景資料後，我們現就有關提問答覆如下：

(a) 精簡工作程序和節省開支的計劃，是由各決策局局長和部門首長制

訂的，藉以達致合乎成本效益的整體目標。這些計劃是在政府不同

的層面提出和處理的，因此，我們並沒有關於所有這些計劃的數目

和開支的綜合統計數字。

(b) 並非所有這類措施均會招致額外開支。以最近推行的資源增值計劃

短期方面的措施為例，政府各決策局、部門和機構及政府資助機構

已承諾在 1999-2000 年度把資源增值合共 8.18 億元。在這筆款額

中，有 6.55 億元會重新調配，用以提供三百多項新增或改善服務措

施，餘下的 1.63 億元則屬實際節省的款項，會在 1999-2000 年度開

支預算草案中減省的開支反映出來。到 2002-03 年度，各決策局、

部門及機構均須把基 運作開支最少減低 5%。在政府發表的 1999-

2000 年度預算案文件中，有一本是關於資源增值計劃的小冊子，當

中詳載在 1999-2000 年度推行的主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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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這些計劃或項目的成效，是由提出這些項目的有關當局在指定機構

協助下負責評估的。一般來說，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效率促進

組會擔當統籌的角色，在管理參議署協助下負責監察和協調政府各

部門及機構在提高公共服務效率方面的工作。庫務局會透過本身進

行的中央資源管理和資源分配工作，推廣衡工量值的做法，而審計

署則負責進行衡工量值式核數工作。

慶祝千禧年的來臨

Millennium Celebrations

4. 單仲偕議員：有關慶祝千禧年的來臨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計劃發行紀念金幣、郵票及其他紀念物品；若有，估計收入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b) 當局於本月 12日公布的各項慶祝活動的預算收入及開支詳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a) 政府沒有計劃為新千禧年發行紀念金幣，因為香港金融管理局認

為，鑑於目前的經濟環境，以及近年黃金市場表現普通，所以很難

判斷對這種金幣大概有多少需求。此外，據我們瞭解，多間鑄幣廠

正準備為紀念千禧年發行金幣，因此競爭會很激烈；在今年年底前，

本地和國際金幣市場上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金幣。鑑於這種種情

況，實在難以預測香港發行金幣能否賺取任何整體利潤。至於其他

紀念物品，政府認為向千禧年活動的參加者免費派發小巧的紀念品

較為合適，這也是社區參與計劃及活動的一貫做法。不過，政府打

算為新千禧年發行郵票，估計銷售郵票會帶來 1,200 萬元的收入。

(b) 1999 年 3 月 12 日所公布和現正計劃舉行的主要千禧年慶祝活動的

政府預算開支將不超過 1,000 萬元。這些活動包括在 2000 年來臨之

前及在該年內舉行的節目，其中以 1999 年 12 月 31 日晚上舉行的

“龍騰燈耀慶千禧”最為矚目。這些活動不會帶來收入，因為我們

的目標是鼓勵社區和公眾參與。這些活動大多數是透過主辦機構安

排贊助或銷售門票而自資進行，現正擬備各項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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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使用未完稅燃油

Use of Duty-not-paid Fuels by Vehicles

5. MISS CHRISTINE LOH: With regard to the use of duty-not-paid fuels
by vehicle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in respect of each type of fuel used by vehicles in 1997 and 1998
respectively,

(i) of the quantity sold;

(ii) based on the Hong Kong Energy End-use Data compiled by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quantity that should have been
consumed by vehicles;

(iii) how the difference in quantities in (i) and (ii) above compares
to the quantity of duty-not-paid fuels seized by the authorities;

(iv) of the estimated loss in duty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 in
quantities in (i) and (ii) above; and

(b) of the number of persons prosecuted for smuggling or selling duty-
not-paid fuels in 1997 and 1998 respectively?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a) (i) The duty-paid quantities of petrol and light diesel oil in 1997
and 1998 are as follows:

Year Petrol ('000 litres) Light Diesel Oil
Leaded Unleaded Total ('000 litres)

1997 75 007 392 238 467 245 697 422
1998 46 307 417 987 464 294 67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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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quantities of petrol and light diesel oil, estimated based
on the Hong Kong End-use Data compiled by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consumed by all
vehicles (excluding franchised buses which are authorized to
use duty-exempt fuels) in 1997 and 1998 are as follows:

Year Petrol1 Light Diesel Oil
('000 litres) ('000 litres)

19972 503 000 1 583 000
19982 528 000 1 641 000

(iii) to (iv)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i) and (ii) is as follows:

Year Petrol ('000 litres) Light Diesel Oil ('000 litres)

duty-paid

quantity

(a)

estimated

consumption

(b)

difference

(a) - (b)

duty-paid

quantity

(c)

estimated

consumption

(d)

difference

(c) - (d)

1997 467 245 503 000 -35 755 697 422 1 583 000 -885 578

1998 464 294 528 000 -63 706 672 900 1 641 000 -968 100

The quantities of duty not-paid fuels seized in 1997 and 1998
are as follows:

Year Diesel Oil ('000 litres) Petrol
light diesel

oil
marked

oil
detreated
marked oil

Total ('000 litres)

1997 1 636   287 281 2 204  27
1998 1 833 3 093 166 5 092 139

                                   
1 No breakdown for leaded and unleaded petrol is available.
2 Only energy data up to 1994 are available at this stage.  The figures for 1997 and 1998 are the preliminary

trend projected figures based on the data i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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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under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Regulations (Cap. 109 sub. leg.), the fuel in the fuel tanks of

vehicles arriving from the Mainland is exempt from duty.  Based

on the number of incoming cross-border vehicle trips made by

diesel-driven vehicles in 1998 and assuming that the fuel tank of

each vehicle is on average 80% full when arriving Hong Kong from

the Mainland, we estimate that around 876 million litres of light

diesel oil were brought into Hong Kong from the Mainland by those

vehicles in 1998 (no statistics for 1997 are available).  Details of

the calculation are at the Annex.  On this basis, we estimate the

loss in duty from light diesel oil to have been $184 million3 for 1998.

We do not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he quantity of petrol

brought into Hong Kong in the fuel tanks of vehicles arriving from

the Mainland to be able to give an estimate of the loss in duty from

petrol.

(b) The number of persons prosecuted for smuggling or selling duty-

not-paid fuels in 1997 and 1998 are as follows:

Year Diesel Oil Petrol Others

light diesel

oil

marked

oil

detreated

marked oil

1997 702 307 15 61 14

1998 673 356 17 222 -

                                   
3 It is assumed that in 1998 the duty rate for light diesel oil was $2.00 per litre.
4 The offence involved diesel oil and keros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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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Estimated Quantities of Light Diesel Oil
brought into Hong Kong by Cross-Border Vehicles in 1998

Estimated No. of
vehicle trips1

Total volume of fuel
(litre)

(assuming the fuel
tanks were 80% filled)

Vehicles of fuel tank size of
100 litres

169 863 13 589 040

Vehicles of fuel tank size of
200 litres

2 089 859 334 377 440

Vehicles of fuel tank size of
300 litres

2 069 160 496 598 400

Others (Passenger vehicle of
fuel tank size of 224 litres2)

175 187 31 393 510

Total 4 504 069 875 958 390

                      
1 The number of trips for 1 January to 3 February 1998 is a projected figure as records of cross-border trips

by diesel-driven vehicles have only been kept since 4 February 1998.
2 The average fuel tank size of diesel-driven vehicles for passengers.

胃癌

Gastric Cancer

6. 劉江華議員：據報，有醫學研究報告指感染幽門螺旋菌的人患胃癌的機

會比較高，而本港有超過一半市民受該種細菌感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本港市民患胃癌的比率是否較西方國家為高；若然，是否知悉原因為何，

以及這個現象與香港巿民以下的生活慣性有何關係：

(a) 使用筷子用膳；及

(b) 生活節奏急促？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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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伊利沙伯醫院轄下的癌病統計資料中心從本港各機構所搜集的

資料，在 1994 年，胃癌在本港按年齡分布作為標準的標準化發病率

約為每 10 萬人口 12.7 宗。該中心曾比較胃癌在本港及數個地區的

發病率。資料顯示，本港的胃癌發病率比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為

高，但比其他亞洲地區（包括日本、新加坡及中國內地）為低。

醫學界一直有對飲食習慣和罹患胃癌兩者的關係進行研究。長期進

食經曬乾、煙薰及鹽醃的食物而攝取高濃度硝酸鹽的人士，似乎有

較高的患病風險。除了飲食習慣外，傳染病學上，幽門螺旋菌與胃

癌有關連，但是現時尚未清楚該種細菌的傳播模式。雖然理論上該

種細菌可透過進食傳播，但並沒有確實證據顯示使用筷子會增加該

種細菌的傳播機會。香港中文大學一項在 1997 年發表的研究顯示，

幽門螺旋菌甚少附於感染該種細菌的病人的筷子上。

(b) 沒有流行病學上的證據顯示胃癌與本港市民生活節奏急促有關。

專上院校校董會的表現

Performance of Governing Bodies of Tertiary Institutions

7. 劉慧卿議員：關於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專上院

校的校董會在履行職責方面的表現，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去年各校董會舉行會議的次數及各校董會成員的平均出席

率；

(b) 是否知悉各校董會的成員如何得悉其職責範圍；及

(c) 有否評估各校董會是否有效履行監察管理層工作的職能；若有，評

估結果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校董會在 1998年舉行會議的次數及各校董會

成員的平均出席率，載列如下：

院校 校董會舉行會議次數 平均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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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3 79%

香港浸會大學 4 67%

嶺南學院 4 71%

香港中文大學 3 66%

香港教育學院 3 73%

香港理工大學 4 62%

香港科技大學 2 75%

香港大學 3 60%

上述統計數字只顯示校董會全體會議的有關資料。校董會成員也同

時出任校董會轄下各個常務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的成員，分別負責

處理例如財務、產業及人事等事宜。在沒有會議期間，各校董會以

傳閱文件或郵遞表決的方式處理事務。

(b) 各教資會資助院校校董會和校董會成員的權力、責任和職責，均載

列於每所院校的相關條例內。

有關院校的高級行政人員會向新委任的校董會成員簡介校董會和校

董會成員的權力和職責，以及該院校的學術計劃和其他活動。如有

需要，各院校的行政部門亦會為校董會成員提供協助，使他們能有

效地履行職責。

(c) 政府尊重各專上院校在行政管理上的自主權，並無意干預個別院校

的內部管理工作。有關條例已訂明這些校董會的成員組合，確保校

董會由不同界別的人士組成，包括教職員和學生代表，以及來自工

商界、專業團體及學術界的校外人士。這些校外人士均有良好的公

職服務紀錄，尤其是曾參與教育諮詢組織的工作。我們的目標，是

讓每所院校的校董會都有最理想的成員組合，能有效地引領各院校

朝 適當方向發展，以配合社會的需要。

政府和教資會與各校董會的主席和成員，以及各院校的管理層，一

直保持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在決定委任和再度委任成員時，我們

會考慮到現任成員的出席率和參與程度、該校董會是否有吸納新血

的需要，以及現任成員和新成員人選的專業知識等因素。這樣做是

為了確保校董會的組合及成員的不時轉換，均有利於個別院校的整

體發展。

政府辦公室操作自動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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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ffice Automation Programme

8. 鄧兆棠議員：關於獲得本會財務委員會撥款推行的政府辦公室操作自動

化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兩年，在該計劃下已推行超過一年的項目總數；其中未能達到

原先設定的開支節約目標的項目及原因為何；

(b) 當局有否計劃，就已推行的自動化計劃項目能否達致開支節約的目

標作出評核，並向本會提交評核報告；及

(c) 當局有否計劃就已推行的自動化計劃項目進行衡工量值式評估；若

有，負責評估的部門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a) 截至 1999 年 3 月，共有 4 個個別經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進

行的政府辦公室操作自動化工程項目（即每項需費 1,000 萬元以上

的項目）。該 4 個項目尚在發展階段，並未投入運作。我們要待有

關工程完工後，始能評估個別項目是否達到原先設定的節約開支目

標。

(b) 政府每年會就個別經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進行的電腦工程

項目（包括辦公室操作自動化計劃下的工程項目），向財務委員會

提交周年報告。該報告的內容包括評估個別電腦工程項目推行後，

是否達到原先設定的節約開支目標。

(c) 現時，每個部門及其所屬決策局必須在推行一項電腦工程項目（包

括辦公室操作自動化計劃下的工程項目）後，就下列事項進行檢討：

(一 ) 該項目所取得的效益（例如是否達到原先設定的節約開支目

標）；

(二 ) 該項目所涉及的開支（例如有否超支）；及

(三 ) 落實該項目時是否能按原定時間表推展各項工作（例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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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延誤）。

檢討報告會呈交庫務局、資訊科技署及審計署參閱。

工業大 的用途

Use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9. MISS CHRISTINE LOH: In view of the court judgment on 2 March this
year that a company which operated a paging service centre in an industrial
building was not break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relevant land lease,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the court judgment
on the use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in Hong Kong; if so, the details of
it;

(b) of the actions it will take to encourage the re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for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 of the actions it will take to encourag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o operate in industrial buildings rather than in specialized
locations such as science parks; and

(d)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existing vacant accommodation in
industrial buildings can meet the need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f there is enough accommodation, whether it will reassess
the need to proceed with the proposed Cyberport projec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We are now asse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urt judgment.  The
court judgment has adopt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existing leases regarding "industrial" us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Government.  Depending on the result of the assessment, we may
have to file an appeal against the court judgment in early May.

(b)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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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Board (the Board) has been adopting a liberal and positive
approach towards broadening the uses permitted in industrial
buildings.  In September 1997, the Board adopted a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 Uses" that covers a wide scope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tra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work) (see Annex).
The Board has also promulgated new guideline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office buildings, and to increase the
permitted proportion of ancillary office in industrial buildings from
30% in the past to 50%.  These measures would greatly facilitate
the accommodation of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relatively new industrial
buildings.  However, whether or not the older industrial buildings
would eventually be redeveloped for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would be determined by market forces.

(c) The planning-related measures mentioned in (b) above will
encourage m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o be
accommodated in industrial building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ience park is not designed only to provide accommodation for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It is to provide a high quality and low
density environment for the operation of high technology-based
companie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yberport is not simply to provide
additional office space for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objective is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multi-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entre in Hong Kong, providing sustained,
long-term benefit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value-added
services.  The Cyberport will provide a high quality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which will attract overseas professionals and
retain local talents with long-term career opportunities.  This will
create a centre of talents where creativity is enhanced by the
"clustering"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working in close
proximity.  Hence, the existing individual industrial buildings,
whether or not in surplus, cannot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Cybe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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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Town Planning Board's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 Use"

"Any premises, structure, buildings or part of building or place (other
than a mine or quarry), in which articles are manufactured, altered,
cleansed, repaired, ornamented, finished, adapted for sale, broken up or
demolished or in which materials are transformed, or where goods and
cargo are stored, loaded, unloaded or handled, or where the tra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work, quality control and packaging
related to the above processes are carried out."

於地鐵車站月台安裝幕門

Installation of Retro-fitting Screen Doors on Platforms of MTR Stations

10. 劉江華議員：政府於去年 12月 16日及本年 1月 20日答覆本會質詢時表示，

地下鐵路（“地鐵”）公司計劃在所有地下車站加裝月台幕門，並且正在研

究裝設月台幕門計劃的技術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a) 地鐵公司進行上述研究的結果為何；幕門安裝工程存在甚麼技術困

難；

(b) 地鐵公司有否編定各車站安裝幕門的先後次序；若有，編定次序所

用的準則為何；若沒有，原因為何；及

(c) 除了在地鐵車站月台安裝幕門外，地鐵公司還會採取甚麼措施保障

乘客的安全？

運輸局局長：主席，

(a) 地鐵公司正積極考慮在地鐵車站加裝月台幕門。該公司仍在進行研

究，以探討這項裝設計劃的技術問題。一俟取得研究結果，地鐵公

司應可評估車站及隧道內的環境控制系統須改動的地方（包括通風

系統、排煙設備，以及各類管道的改移工程），以及進行建造和裝

設工程的最佳方法，目的是使各車站可維持正常運作，不會影響乘

客安全和服務水準。由於這項在運作中的鐵路加裝月台幕門的計劃

並無先例可援，地鐵公司必須謹慎行事，盡力確保工程不會影響鐵

路的安全和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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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裝工程的規模、建造及裝設計劃的時間表，以及實施這項計劃時

的優先次序，須視乎研究結果而定。我們已促請地鐵公司盡快完成

有關研究。研究原定於 1999 年最後一季內完成，但現已加快進行，

預期可在 1999 年第三季內完成。地鐵公司會根據研究結果，決定如

何實施裝設計劃。

(c) 乘客安全絕對是地鐵運作的先決條件。地鐵公司為地鐵系統訂定了

很高的安全標準，員工在進行日常工作時都嚴格遵守有關規定。每

個車站的月台已安裝閉路電視監察攝影機，以便員工能有效地監察

和維持月台的秩序。車站控制室和月台值班亭也裝設了充足的通訊

和控制設備。此外，月台的支柱或牆上也裝有緊急停車掣。地鐵公

司訂立了車站管理計劃，包括人潮控制措施，旨在確保乘客安全。

例如，當月台過度擁擠時，地鐵公司便會實行這項措施，以減慢乘

客從車站大堂進入月台的速度，直至月台上的乘客已登上地鐵列

車。此外，該公司亦已實施排隊制度，以維持月台的秩序，並不時

在車站內作出廣播，提醒處身月台的乘客不要站越黃 。

多年來，地鐵公司不時通過各種途徑，促請市民注意安全，包括派

發宣傳印刷品，以及在電台和電視節目進行宣傳，藉以傳達有關安

全搭乘地鐵的信息。

前教育署職員獲資助學校聘用

Appointment of Former ED Staff in Aided Schools

11. 劉慧卿議員：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5年，每年有多少名教育署的

公務員，在退休後獲聘擔任資助中、小學的校長或校內其他高級職位；有否

評估該等聘任會否產生潛在的利益衝突問題，以及會否影響教育署履行其監

管該等學校的職能？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過去 5 年，任職於教育署的公務員，於退休後獲准於資助中、小學

出任校長、副校長或校董會成員的數目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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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94-95 1995-96 1996-97 1997-98 1998-99 總數

數目 0 3 6 5 2 16

(b) 所有公務員，包括教育署的官員，如欲於退休後兩年內，接受外間

機構聘用，必須依照《公務員事務規例》，向有關批核當局申請。

有關申請的審批程序如下：

─ 非首長級公務員的申請，交由部門或職系首長／副首長／助理

首長批核；及

─ 首長級公務員的申請，會先由部門首長推薦，遞交退休公務員

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考慮，並提供意見，然後提交政務司司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副局長批核。該委員會的主席及大部分

成員均由非公務員出任。

(c) 審批有關申請時，一般會考慮以下各點，以確保聘任在各方面均妥

善恰當，包括不會與公眾利益有衝突：

(i) 該名人員以往曾否參與可能令其未來僱主有所得益的政策制

訂或決定；

(ii) 該名人員以往擔任公職時所得的資料和經驗會否令其未來僱

主不公平地獲得較其他競爭機構有利的條件；

(iii) 公眾人士對該名人員擬擔任該職位的看法；及

(iv) 特別就高級公務員而言，有關的聘任會否令政府尷尬，或使人

覺得有不適當的地方。

採用無軌電動巴士

Introduction of Electric Trolley Buses

12. 何鍾泰議員：為減輕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有人建議以無軌電動巴士取

代柴油巴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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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當局曾否就本港引入無軌電動巴士的可行性及能否因而減少空氣污

染的問題進行研究；若然，詳情為何；及

(b) 是否知悉世界各大城市採用無軌電動巴士後空氣污染改善的情況；

若然，詳情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快將完成一項研究，搜集有關無軌電動

巴士的最新技術發展，以及這項技術在外國應用情況的資料。總括

來說，這項研究發現無軌電動巴士已被廣泛認同是一種能改善空氣

質素的運輸系統。在很多城市，無軌電動巴士不但深受公眾歡迎，

而且車輛壽命較長，行駛時保持寧靜，以及在載重情況下仍維持良

好的加速性能。與排出大量污染物如可吸入懸浮粒子和二氧化氮的

柴油巴士相比，無軌電動巴士完全不會在路面上排放任何污染物。

供給無軌電動巴士能量的發電程序所排放的污染物數量，整體上亦

比柴油燃料所排放的污染物少得多；若發電站使用氣體燃料發電，

所排放的污染物則更少。有一點我們還應留意，便是發電程序所產

生的污染物可透過發電站的高煙 ，排放到周遭的大氣層，遠離人

口稠密的市中心。因此，無軌電動巴士被視為是一種較低污染的交

通工具，可以減輕空氣污染的情況。我們明白在香港這樣擠迫的城

市環境中加設新式無軌電動巴士毫不簡單，但我們會進一步研究把

無軌電動巴士引進香港的可行性。

(b) 環保署的研究確定，大約有 340 個亞洲、美洲和歐洲的城市正在使

用無軌電動巴士。這項研究旨在探討其他城市在無軌電動巴士技術

方面的發展，並非這些城市的污染問題。不過，各地都公認在城市

使用無軌電動巴士對環保的好處。有些城市正因此改用新式系統來

取代他們的舊有系統，並擴大無軌電動巴士網絡，雅典便是當中一

個為減輕空氣污染情況而發展無軌電動巴士系統的例子。該城市估

計柴油巴士佔其空氣污染成因的 20%至 40%，因此計劃分階段擴展其

無軌電動巴士系統，以取代柴油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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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鄉村代表的選舉

Election of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13. 何秀蘭議員：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本月 12日作出裁決，根據《基本法》

及和有關的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居於西貢布袋澳村的非原居民擁有選

舉村代表的投票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就新界鄉村代表的選舉

安排曾採取或將採取的跟進行動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現正仔細研究法庭最近就西貢布袋澳村的村代

表選舉作出的裁決。這項裁決的影響廣泛，當中涉及的事項很複雜，因此須

詳加研究。政府就村代表選舉採取的跟進行動，會視乎研究結果而定，而這

次研究須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在河流上噴灑殺蟲劑

Spraying of Insecticide on the Rivers

14. 何鍾泰議員：據報，當局為防止蚊蟲滋生，過去半年不斷在新機場附近

的河流上噴灑殺蟲劑，並且砍伐河邊的樹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採取該等行動的詳情；

(b) 當局在採取該等行動前，有否知會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若

然，環保署的反應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c) 有否評估該等行動對自然生態所造成的影響；若有評估，詳情為何；

若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謹根據區域市政總署提供的資料，就何鍾泰議員

的提問答覆如下：

(a) 在大嶼山進行瘧蚊情況評估以來，一直都有發現瘧蚊。為配合大嶼

山北部及赤 角新機場的發展， 生署在 1995 年向區域市政總署

（“區署”）提出，區署須在東涌及新機場附近進行全面的預防瘧

疾工作。因此，區署自 1995 年起已進行預防瘧疾計劃，以保障公眾

健康及防止瘧蚊的幼蟲在赤 角新機場附近滋生。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37

目前，區署正在東涌、沙螺灣及大蠔一帶的 34 條溪澗進行預防瘧疾

工作，以消滅瘧蚊及防止其幼蟲在溪澗和荒田滋生。所採取的措施

包括填補窪地，以便清除積水；清理溪澗兩旁的水藻、青苔和植物

及整理旁邊的石塊，以保持水道暢通，清除可能滋生蚊蟲的地方。

此外，區署的工作人員亦有修剪一些阻擋陽光直射到溪澗的樹枝，

以免蚊蟲在陰暗的水道滋生。

上述的預防瘧疾工作每周一次在每條溪澗進行，從而破壞蚊蟲大約

7 天的繁殖周期。如果尚有幼蟲未被清除，工作人員會使用殺蟲劑

"Abate 1-SG"或蚊油（礦物油），消滅蚊蟲。

(b) 從上述在大嶼山北部進行的預防瘧疾計劃的性質及規模來看，這項

工作並非《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的指定項目，無須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因此，區署未有就上述行動知會環保署。

(c) 進行防止瘧蚊幼蟲滋生工作的目的，是控制及預防瘧疾。這是保障

本港公眾健康所必須進行的工作。此外，由於大嶼山北部是國際機

場所在地，如果預防瘧蚊滋生的措施不足，將會對國際間的公眾健

康帶來嚴重影響。正如上述，鑑於這項計劃是以人手操作，而且工

作規模不大，故可無須進行自然生態影響評估。

有關村代表選舉的規定

Rules for Village Representative Elections

15. 鄭家富議員：就新界各鄉村村代表選舉中選民及候選人資格的規定事

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西貢布袋澳村、上水河上鄉村、十八鄉大旗嶺，以及錦田永隆圍和

泰康圍現時所採用的規定；及

(b) 現時哪些鄉村所採用的規定與鄉議局發出的相關指引有所差異；該

等差異的詳情為何；有否評估該等規定有否違反《基本法》及香港

法例中保障公民有平等機會及權利參與政治事務的條文；若評定該

等規定為違反有關法例，政府會否及曾否因而拒絕確認有關選舉的

結果；若當局曾經拒絕作出確認，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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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a) 現時各鄉村就村代表選舉中選民及候選人資格所採用的規定如下：

(i) 西貢布袋澳村、上水河上鄉村及錦田永隆圍和泰康圍的原居村

民，如年滿 18 歲，便合資格在有關的村代表選舉中投票和參

選。

(ii) 香港永久居民只要年滿 18 歲，在十八鄉大旗嶺擁有物業（包

括祖父母及／或父母擁有的物業），並以該物業作為主要居住

地方，便合資格在村代表選舉中投票。只有那些把有關鄉村視

為主要居住地方，並在選舉當日之前的 7 年期間一直在該村居

住的人士，才合資格在有關的村代表選舉中參選。

(b) 目前，新界所有鄉村均採用鄉議局在 1994 年 8 月頒布的“規則範

本”以規管村代表選舉的程序。村民可按照個別鄉村既有的傳統和

慣常做法，對規則靈活作出適應化修改。

原訟法庭最近裁定，在布袋澳村的村代表選舉中，有關村民投票權

的若干規則，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基本法》

和《性別歧視條例》若干條文。鑑於法庭的判決影響廣泛及當中涉

及複雜的問題，政府現正仔細研究有關判決，以作出有關決定，包

括會否就該項判決提出上訴。政府就村代表選舉事宜採取甚麼行

動，會視乎研究結果而定。

在互聯網上進行的賭博活動

Gambling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16. 朱幼麟議員：據報，近日在互聯網上進行的賭博活動日益活躍。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統計現時互聯網上提供賭博活動的網站總數為何；當中有多少

個網站設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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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過去 1年，當局曾就多少宗在互聯網上進行的賭博的個案進行調查；

有多少人因參與該等賭博活動而被檢控；涉及的金額總數為何；及

(c) 當局會採取何種措施針對香港市民在外國網站上進行賭博活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現答覆如下：

(a) 現時無法準確統計互聯網上提供賭博活動的網站總數，因為這類網

站與互聯網上大部分其他網站一樣，都是變動頻繁的。根據警方資

料，這些賭博網站的網址均在海外，而正確地址亦難以追查，因為

其中大部分都是虛擬網站，而執行有關操作的電腦伺服器則可設於

世界上任何地方。當中並沒有賭博網站設於香港；

(b) 過去 1 年，警方曾對一些互聯網上的賭博活動展開調查，但由於證

據不足，並沒有對任何人提出起訴；

(c) 現行法例已對市民參與賭博活動作出監管。根據《賭博條例》，除

了經政府批准及該條例第 3 條所容許的情況下進行的賭博活動外，

其他賭博活動均屬違法。因此，在互聯網上的賭博活動，在香港屬

於非法賭博。無論有關網頁設於本港或海外，參與投注者都可能觸

犯《賭博條例》第 8 條“向收受賭注者投注”。此外，政府亦一直

勸諭市民不要參與互聯網上的賭博活動，因為投注者既可能觸犯《賭

博條例》，亦因這類賭博活動缺乏本港法律監管，本港投注者的權

利並無保障，可能因而招致金錢上的損失。

至於執法方面，有關互聯網的執法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全球性問

題，備受世界各地執法機關的關注，因為要有效地調查涉及互聯網

的罪案並對有關的不法之徒提出起訴，當中涉及很多新概念和複雜

的電腦技術問題，例如電子密碼解碼匙與解碼、截取電訊資料、實

時監察、追查本地及海外的電子交易及有關本地及海外電子證據的

電腦法證問題等。

當局會密切留意互聯網上賭博的發展，以及繼續研究如何更有效地

監管互聯網上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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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執業醫生在私家醫院提供的服務

Services Provided by Private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Private Hospitals

17. 何敏嘉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

(i) 去年在各私家醫院內醫生為病人進行手術的次數；當中由駐院

醫生、私人執業醫生及兩者攜手進行手術的次數分別為何；所

涉及的駐院醫生和私人執業醫生的數目分別為何；

(ii) 私家醫院與在院內為病人進行手術的私人執業醫生有何關

係；有否規定私家醫院持牌人須為私人執業醫生在院內提供醫

療服務所引致的醫療事故負責；及

(iii) 私家醫院有何職責處理住院病人對私人執業醫生在院內提供

的醫療服務所作的投訴；及

(b) 當局如何監管私人執業醫生在私家醫院內提供的醫療服務？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i) 1998 年私家醫院大約進行了 91 000 宗手術，大部分由獲批收

症權的非駐院醫生施行。 生署並無定期收集駐院及非駐院醫

生工作量的統計數據，因此現時未能提供此方面的資料。

(ii) 私人執業醫生須就其在私家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負上專業責

任。私家醫院提供設施及護理支援，協助這些醫生護理及治療

病人。如遇上醫療事故，有關醫院及執業醫生均可能要負上責

任。

(iii) 生署規定各私家醫院設立機制，接受病人的投訴並進行調

查。醫院院方在大多數情況下，會負責調查病人作出的投訴，

但在某些情況下，也會要求有關的私人執業醫生直接向投訴人

作出解釋。如果投訴人不滿意有關解釋或其投訴涉及“專業上

行為失當”，他可向香港醫務委員會提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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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署規定各私家醫院院方須設立機制，在批准私人執業醫生收症

權前，先行審核其專業資格，並在其後監察其專業服務水平。私家

醫院院方一旦認為某私人執業醫生提供的專業服務不符標準，可終

止其收症權。

至於對專業水平的監察，各私家醫院均會採取各種確保服務質素的

措施，例如進行病人意見普查、成立臨 檢討及審計小組，以及就

投訴作出分析等。部分醫院更參與本地及海外地區所推行的評審計

劃及持續醫學教育計劃。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的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Hong Kong

18. 梁耀忠議員：政府於去年 12月 2日回答本會的質詢時表示，政府就《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實施的情況而編寫的報告，將於本年 2月初完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是否已完成編寫該份報告；若否，現時的進度為何；及未能依

期完成編寫報告的原因為何；

(b) 當局至今共收到多少份公眾人士就該公約在香港特區實施的情況而

提交的意見書；會否公布公眾人士的意見摘要，並指出報告內哪些

地方採納了該等意見；及

(c) 當局會否考慮先把報告擬稿提交本會，經本會審議及修改後，才把

報告的最後文本呈交聯合國有關機構；若不會，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本人現依次回答梁耀忠議員的提問如下：

(a) 我們已完成報告的擬稿，現正進行最後階段的核稿工作。編寫報告

的工作比原先設想的為繁複，也更為艱辛。我們預計可在短期內把

編寫好的報告送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便轉交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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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在 1998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15 日進行公眾諮詢，其間共收到

10 份有關該公約的意見書。按照一貫做法，公眾提出的意見只要與

公約條文有關，我們都會在報告內處理。我們會在報告中與公眾意

見有關的條文內，撮述有關意見，並對意見作出回應；及

(c) 一如對其他同類報告（包括《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報

告）那樣，報告備妥後，便會送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再經由

中央人民政府設於日內瓦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呈交聯合國。我們按

照一貫做法，在草擬工作尚未開始之前，於 1998 年 3 月發表有關報

告的論題大綱，就該公約在香港實施的情況徵詢公眾意見。同樣，

我們亦將按照一貫做法，在向聯合國呈交報告後盡快發表報告。我

們不打算再進行諮詢，我們先前已多次表示，人權報告是政府的報

告，而不是任何其他機構的報告。跟所有這類報告一樣，在這份關

於《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報告的聽證會舉行之前，市

民會有充分機會進行討論。他們若認為我們的報告有任何不足之

處，可另行擬備報告，呈交聯合國審議。這些報告是聯合國整個報

告制度的重要一環，非政府組織和立法會對於自行呈交報告，以及

出席聽證會與公約監察組織成員討論有關事項，均有豐富的經驗。

在專上院校校園內發生的性侵犯事件

Sexual Assaults on Campuses of Tertiary Institutions

19. 蔡素玉議員：據報，不時有性侵犯（包括性騷擾）事件在各專上院校的

校園內發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a) 過去 3年，每年在各個校園內發生的性侵犯事件的數目及按專上學院

劃分，此類個案的數目分別為何；當中轉交警方處理的個案數目及

經證實犯事的人士的數目分別為何；在經證實犯事的人當中，有多

少名為校內學生；

(b) 現時各專上院校有何常設機制處理該等個案；校方怎樣處分該等證

實犯事的學生；及

(c)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如何就校園性侵犯事件向學校及受

害人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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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現把議員要求的資料表列如下：

院校 年份 舉報性騷擾的

個案數目

轉交警方處理

的個案數目*

經證實的犯事

者數目#

香港城市大學 1996-97

1997-98

1998-99

2

1

1

1

0

1

0

0

0

香港浸會大學 1996-97

1997-98

1998-99

1

2

0

0

1

0

1(1)

2(1)

0

香港中文大學 1996-97

1997-98

1998-99

5

3

1

0

1

0

1(0)

1(0)

0(0)

香港教育學院 1996-97

1997-98

1998-99

0

0

1

0

0

0

0

0

0

香港理工大學 1996-97

1997-98

1998-99

7

14

4

2

3

0

5(5)

4(3)

1(1)

香港科技大學 1996-97

1997-98

1998-99

0

1

2

0

1

1

0

0

1(0)

香港大學 1996-97

1997-98

1998-99

1

0

2

0

0

2

0

0

0@

嶺南學院 在過去 3 年並無舉報性騷擾個案

註：

* 如受害人能指出涉嫌犯事者，並同意報警，校方便會把個案轉交警方調查。

# 這些個案並非全由警方處理。括號內的數字是經證實的犯事者之中，屬該院校

學生的數目。

@ 有一宗個案警方仍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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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所有院校，均設有處理

性騷擾個案的機制或程序，包括：

─ 設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負責處理性騷擾個案，並在校園內推

廣平等機會；

─ 委派一名人員擔任平等機會主任；及

─ 就一般的性騷擾和平等機會事宜，向學生和教職員發表政策文

件、指引和守則。

案中如有受害人而情況需要，有關院校會即時把他們送往接受治

理，並建議他們接受輔導。凡涉及刑事罪行的個案，都會即時轉交

警方採取適當行動（例如調查，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提出起訴）。

在校內而言，這些個案會交由有關的教職員／學生委員會考慮，並

採取適當行動。

犯事者一經定罪，法庭可判處刑罰。各間院校亦會視乎情況加以懲

處。如果犯事者是學生，他／她可能遭飭令停學、開除學籍或撤銷

學術資格。如果犯事者是教職員，則可能會受紀律處分，以及被停

職或終止聘用合約。

(c) 平機會就性騷擾問題向專上院校提供下述協助：

─ 分發通訊、教育資料和舉辦研討會，以推廣平等機會；

─ 協助專上院校訂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政策及程序；及

─ 就個別個案的處理方法，向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意見。

平機會亦向受害人提供協助。當接獲根據《性別歧視條例》而提出

的性騷擾投訴時，平機會會展開調查，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嘗試調

解。如雙方未能和解，平機會可考慮為投訴人提供其他協助，包括

應投訴人的申請，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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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市區重建局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20. 梁耀忠議員：就設立市區重建局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籌備設立該局的時間表；

(b) 有否計劃就該局的職權範圍、組織架構及董事會的組成等事宜進行

公開諮詢；若否，原因為何；及

(c) 計劃何時將規管該局的設立及運作方式的法案提交本會？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的目標是在 1999 年年中，就市區重建局的

職權範圍、組織架構（包括管理局的組成）和運作指引制訂建議。我們的構

思，是要擺脫以往較零碎的重建方式，而重新及全面地規劃較大範圍的市區

重建及更新地區，務求更有效地重整土地用途，加快重建步伐，全面改善環

境，建造現代化的都市。未來的市區重建策略、執行的組織和所需的資源等

問題，對很多市民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故此，我們認為應就這些建議進

行公眾諮詢後，約於 1999 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於

2000 年成立市區重建局。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9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PREVENTION OF BRIBERY (AMENDMENT) BI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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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司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1999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8) BILL 1999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9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9) BILL 1999

《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草案》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BILL

《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 年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修訂）條例草案》

MERCHANT SHIPP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 1999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 1999 年司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8 號）條例草案》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9 號）條例草案》

《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草案》

《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 1999 年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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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1999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PREVENTION OF BRIBERY (AMENDMENT)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的目的是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2(1)條中公職人員的定

義，並指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

公司（“期交所”）及各結算所（即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

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是《防止賄賂條例》條

文所指的公共機構。條例草案亦建議對現有載列公共機構的附表稍作修訂，

這些修訂主要是名稱上的更改和技術性的修訂。現時，聯交所、期交所及各

結算所並非《防止賄賂條例》所指的公共機構。鑑於兩間交易所及 3 間結算

所對香港金融巿場極為重要，將之列為公共機構是符合公眾利益的。獲賦予

責任處理或管理這些機構事務的人士，將會因而成為《防止賄賂條例》條文

所指的公職人員，接受更為嚴格的監管。

　　條例草案須顧及以下兩個因素：首先，兩間交易所的普通經紀會員及 3

間結算所的普通結算會員，並不參與處理及管理這些機構的事務，因此不應

被列為公職人員。其次，負責處理或管理兩間交易所及 3 間結算所事務的人

士，並非全是這些機構的會員，但該等人士應被列為《防止賄賂條例》條文

中所指的公職人員。由於現行《防止賄賂條例》中公職人員的定義並未能配

合上述特殊情況，因此我們建議在該定義下加入一個新類別，指明兩間交易

所和 3 間結算所的所有僱員，以及這些團體轄下的各類委員會內的人士，包

括並非這些團體的會員但獲賦予管理責任的人士，均屬公職人員。根據建議

的修訂，公職人員的定義並不包括兩間交易所的普通經紀會員及 3 間結算所

的普通結算會員，因為他們並不參與這些機構的管理工作。鑑於兩間交易所

及 3 間結算所在香港金融制度內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盡快把它們列為《防

止賄賂條例》條文所指的公共機構，有助鞏固巿民及投資者對本港金融制度

的信心。因此，我謹請各位議員通過條例草案，使條例草案早日成為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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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司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司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有 3 個目的。首先，條例草案撤銷有關在懸掛紅色暴雨警告訊

號時，將司法程序延期的規定。根據我們的經驗，在懸掛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時，天氣狀況並不一定令法院使用者不能出庭。我們相信撤銷有關懸掛紅色

暴雨警告訊號時將司法程序延期的規定，會使我們更有效地使用法院的時

間，避免不當地擾亂法院運作，以及減少對法院使用者造成不便。我們亦會

同時提醒法官和司法人員，倘一方當事人因紅色暴雨警告生效而無法出庭，

他們必須靈活處理有關延期聆訊的問題，並且行使其酌情權。

第二個目的是精簡各法院和審裁處暫委司法人員的任命機制。當局會不

時作出臨時司法任命，以配合司法機構的短期運作需要。目前，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具有法定權力，委任原訴法庭暫委法官、區域法院暫委法官，以及小

額錢債審裁處暫委審裁官。我們建議訂立法定條文，授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亦有權任命土地審裁處的暫委成員、勞資審裁處的暫委審裁官、暫委審判官，

及暫委死因裁判官。事實上，現時大部分暫委司法人員的任命，都已經授權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處理。

最後，條例草案對某些條文作出一些輕微的技術性修訂，例如使條例的

表述更為一致、劃一罰款額、取代已過時的職銜，以及對個別詞語的中文提

述作出修改。這些修訂事項，並不會改變有關的政策。

主席，這項條例草案將容許我們更有效運用法院的時間，統一暫委司法

人員的任命機制，以及使各條例在較大程度上更一致。我謹請議員支持條例

草案，使條例草案早日成為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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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司法（雜項規定）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8) BILL 1999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8

號）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 10 條與環境有關的法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必要的

適應化修改，使這些法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並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相符。

　　這 10 條條例的部分措辭，例如“總督”或“總督會同行政局”等用詞均

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或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

符，須加以適當的修改。

　　雖然《香港回歸條例》與《釋義及通則條例》已經作出規定指出如何詮

釋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或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地位不

符的用詞，但在香港法例中保留這些用詞，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們

須制定本條例草案，以便作出必要的文本修改。

　　建議的修改大多數謹屬用詞上的更改，這些適應化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

例，即會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效。這項條例草案省卻了須經

常參照《香港回歸條例》及《釋義及通則條例》的工作，我懇請議員予以支

持。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8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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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9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9) BILL 1999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9 號）條例

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 14 條與道路交通及隧道有關的條例及其附屬法

例，作必要的適應化修改，使這些法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並與香港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相符。

　　儘管《香港回歸條例》與《釋義及通則條例》已經明確規定如何詮釋與

《基本法》有所牴觸，或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地位不符的

用語，但仍在香港法律中保留這些用語是不適當的。因此，我們須制定本條

例草案，以便對個別法例作出必要的詞句修訂。建議的修訂均屬於文本用語

上的更改，例如凡提述總督及立法局處，分別以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代替。

　　正如其他有關法律適應化的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中的適應化修改一經

通過成為法律，即會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效。本條例草案一

旦獲得通過，閱讀有關法例的人便無須經常參照《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

及通則條例》。我促請議員支持，並通過本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9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

訂）條例草案》。

　　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即俗稱孖展活動），在香港存在已經超過 10 年，

只是在數年前才漸趨普遍，而且散戶投資者的參與亦越來越多，尤其是在

1997 年金融風暴發生以前，情況更為顯著。部分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是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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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證券交易商所提供的。這些公司受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監管，一般都是健全穩妥，並沒有使投資者或市場承擔太大的風險。

　　不過，自從八十年代末以及九十年代初起，由於證監會對證券交易商引

入更嚴緊的財政資源規定，以及加緊監管的標準，註冊交易商如進行證券保

證金融資活動亦受到同樣的監管，以致用不受監管的財務公司（或稱放債人

公司）經營的證券保證金融業務的做法更為普遍。

　　無疑，在證券交易商業務範圍以外進行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由於不

受監管所以業務運作比較靈活，資金運用的效率亦得以大幅提高，尤其是一

些規模較細、資本較薄弱的本地證券經紀，便能夠為散戶市場注入額外的流

通資金，從而支持了市場的增長。此外，股票保證金活動亦為市場提供了靈

活性，便利部分散戶投資者的參與。可是，在 1997 年的牛市之中，市場上的

散戶買賣活動顯著增加，而保證金買賣同時亦急速大幅增長；這個急劇發展

帶來了相當大的風險，因為雖然部分財務公司在業務經營方面是有採取審慎

措施限制其所承擔的個別投資者或股票風險，確保有關貸款各有足夠的抵押

擔保，以及設有適當的追補保證金政策等，但大部分其他公司是沒有採取審

慎及風險管理措施，以致向保證金客戶及其他與證券業無關的貸款借款人作

出過度借貸，以及出現風險過分集中在個別股票抵押品或借款人的情況。這

些公司往往都是資本薄弱，須依重銀行融資及保證金客戶的結餘作為資金的

主要來源，以致到市況逆轉時，它們是特別容易受到資金短絀所影響。

　　證監會留意到有關問題，在 1997 年年初聯同聯合交易所就這些公司進行

了一連串的調查行動。在金融風暴期間，證監會亦一直密切留意這些財務公

司的財政狀況，並在有需要時要求這些公司及他們的聯營證券交易商注入更

多資金，以及減低其保證金借貸的貸款總額，以確保他們有能力履行對他們

的客戶及債權人的責任。這些行動的結果令大部分財務公司都能夠度過這次

金融風暴，但很可惜的是，仍有財務公司及其聯營的證券交易商因出現嚴重

的財政問題而倒閉，令有關的投資者蒙受損失。

　　為了長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建議就證券保證金融資作出審慎監管。我

們的政策目標是要透過對證券保證金融資經營者的審慎監管，提高對投資者

的保障及維持市場的穩健性，而同時亦要保持經營的空間，滿足市場的需求。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將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及其經營者很清晰地列入《證券

條例》的監管範圍內，設立一個稱為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註冊人類別，使其

受證監會監管。現時的持牌證券交易商可以繼續向客戶提供證券保證金融

資，無須另行註冊，但他們在這方面的業務將會跟持牌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一

樣，受同一套監管標準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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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中亦會將現時適用於證券交易商，並與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的

經營有關的規則，套用於這個新的註冊人組別，其中包括以下的事項：證券

保證金融資人及其代表的註冊、帳戶結單的發出、帳目及審計的標準，以及

註冊人須備存適當的會計簿冊及紀錄。證監會調查及制定規則的權力及暫時

吊銷及撤銷註冊資格的權力，均同樣是適用於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

　　在保障客戶的資產方面，《證券條例》中有關證券文件的處置，以及處

理客戶資產的條文將予以修訂，規定證券交易商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須得到

客戶書面授權，才可運用客戶就其保證金融資活動所押存的股票；而且縱使

已得到授權，客戶股票的運用亦只限於指定的用途。

　　除了在《證券條例》下規定之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與其他向證監會註

冊的人一樣，都受到財政資源規則約束。證監會稍後會修改現行的財政資源

規則，將規則的適用範圍伸延至包括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並因應證券保證金

融資活動的性質而加強有關的規則。證監會亦藉此機會修改財政資源規則，

使之符合市場務實轉變的步伐，其中包括 1997 年就該規則所進行的檢討範

圍。有關修改財政資源規則的建議，會收納在 1999 年財政資源規則之內。這

個規則將另行提交立法會，以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通過。此外，

證監會亦會修訂操守準則，訂明證監會對證券保證金融資人運作標準的期

望，包括追補保證金的政策、現金周轉管理及就客戶的帳戶狀況作出充足披

露等。條例草案及有關的規則和準則將組成一個穩健的架構，為投資者提供

更大的保障，以及減低市場的風險。

　　有關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的監管建議，在 1999 年 1 月 7 日的財經事務委

員會上曾經討論過。我很高興大部分議員都很支持整體的監管建議，同時我

亦留意到部分議員對個別措施抱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在這裏強調，我們認

為建議的架構，必須在審慎監管及保障投資者和市場經營空間兩者之間取得

適當平衡。在證券保證金融資的監管架構之中，必須具備足夠保障投資者及

維持市場穩健性的措施，而所實施的資本規定，亦應切合所承擔的風險水平。

不過，我們亦必須注意，所實施的措施及資本規定，不應成為正當及管理妥

善的公司的障 ，以免扼殺市場的生存空間。我們相信現時建議的監管架構，

是已經平衡了各方面的需要，亦符合香港證券市場的最佳利益，所以我謹呼

籲議員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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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草案》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BILL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商船（本地船隻）條例草案》。

　　制訂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改善本地船隻管理、簡化分類及監管程序，從

而提高港口和海上安全。本條例草案將把現時分別載於不同條例而適用於管

制本地船隻的法例，納入一條單為本地船隻而設的綜合法例內。

　　條例草案將適用於所有香港水域操作的本地船隻，包括本地發牌的船

隻，以及獲准進入並停留在香港水域的內地沿岸船隻和內河船隻。

　　為配合船隻類型及設計的演進，本條例草案將簡化現時繁複的船隻分類

制度，由現時的 11 類歸納為 4 個新類別。同時，我們增加本地船隻安全及檢

查標準的透明度，訂明新類別內每一類別的安全標準，以規例和工作守則的

形式公布，為業內及公眾提供安全規定方面的指引。

　　我們將簡化船長和輪機員的本地合格證書的現行分類方法，以配合現時

本地船隊的需要。我們亦建議設立一個公開和公平的機制，以研訊有關本地

合格證書持有人的專業操守。

　　為向船東和船公司提供多一項選擇，我們建議授權海事處處長，把客船

和危險貨物運載船以外的船隻檢查工作轉授予特許驗船師。我們會設立監管

制度，以確保特許驗船師的檢查工作達至認可水平。

　　為確保在海事意外中受傷的乘客和操作人員獲得適當的保障，條例草案

建議將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範圍，由現時的本地渡輪、小輪和遊樂船隻擴

大至所有獲准在香港水域操作的本地船隻。

　　條例草案亦建議發出一種新的船隻擁有權證明書，訂明船隻擁有權，使

在違法事件或民事索償個案中的責任所屬更容易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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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各項建議是以《本地船隻檢討》諮詢文件為基礎，並經過廣泛

諮詢本地航運界和公眾意見而制訂的。

　　主席，本條例草案將增加規管本地船隻的效率，提高港口和海上安全，

從而促進香港成為主要國際海事中心。我謹此陳辭，向立法會推薦早日通過

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商船（本地船隻）條例草案》予

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對從事海上工作人士的安全保障，以及

擴大《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對海上作業活動的涵蓋範圍，以

包括“海上建造工程”。

　　近年來，各類海上作業活動均見增長，其中包括貨櫃處理的數量也有上

升，加上業內採用了一些較快的貨櫃處理程序，例如由駁艇間互相傳遞貨櫃

等，都會導致新的潛在危險。根據統計數字顯示，在貨物處理方面所發生的

意外，由 1992 年至 94 年的 1 163 宗，增加至 1995 年至 97 年的 1 385 宗，

即增加接近 20%；而這兩段期間內，因海上工業意外而引致死亡的人數，亦

超過 20 人。為求把意外數字減至最低，當局認為有需要加強條例中的有關條

文，以進一步保障從事海上工作人員的安全。

　　此外，現時法例對從事海上建造工程如填海、疏浚挖撈、鋪設導纜等工

作人員的保障，並不十分清晰，當局認為有需要將此類工作的安全規管清楚

納入現時法例之內，以便能足夠保障從事海上工作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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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是賦予海事處處長權力，發出工作守則以提供安

全工作的實務指引，認可船上作業安全訓練導師，以及賦權制定規例，以確

保所有工程及受僱人員的安全受到保障；同時，違例的罰款額會有所提高。

此外，條例草案會擴大現時法例至包括“海上建造工程”，以保障從事這類

工作人員的安全。

　　在作出條例修訂時，我們已經諮詢了有關的行業和人士，他們對修訂建

議均表示支持。海事處處長在草擬上述安全工作指引時，亦會詳細諮詢有關

行業的代表。

　　主席，我謹此陳辭，向本會推薦早日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修訂）條例草案》

MERCHANT SHIPP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修訂）條例

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將《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內訂立

規例的權力，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轉移給經濟局局長，以便能夠更快捷

地在香港實施由國際海事組織不時對《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所作出

的修訂。

　　我們亦藉此機會，建議對條例作出一些修訂以便能夠更有效防止及減低

船隻在海上造成污染。這些修訂包括：清楚列明海事處處長於可能造成海上

污染事故時，有權向船東、船長及與救助行動有關人士發出指令，以控制及

減低事故可能對環境及人命的影響；明確指明政府官員有權登上香港水域內

的船隻，進行有關防止及控制海上污染的檢查；以及授權經濟局局長就適用

於香港的有關國際協議訂立規例，以便執行這些協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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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令政府能夠更有效地執行國際海事組織在防止

海上污染方面的協議，及在出現海上污染事件時，能夠採取有效行動，減低

這些事故對環境的影響。實施修訂法例將會對環境保護有幫助，並會減少船

隻在香港水域可能引起的污染危險。

　　主席，我謹此陳辭，向本會推薦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

（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有關的政府官員

會先行發言，隨後由財政司司長答辯。

《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3 月 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 March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1999-200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是

一份務實、進取和視野廣闊的預算案，得到市民和各界的廣泛支持。在本會

就財政預算案辯論發言的議員，對絕大多數的建議均予以肯定，我們對此深

表欣慰和歡迎。稍後 7 位政策局局長會就議員辯論中所提的意見作出回應，

而財政司司長亦會就預算案的辯論作總結。

主席，在過去 1 年，香港的經濟因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受到了極大的

挫折，不少企業及市民正面對 經濟調整所帶來的種種痛苦。在這種情況下，

市民均殷切期望政府能夠制訂有效措施和策略，減輕衰退帶來的沖擊及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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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復甦。在權衡輕重後，我們決定在不違反審慎理財的大原則下，短暫

動用儲備，維持主要的社會服務，例如教育和福利等的開支增長等，並在

1999-2000 年度，展開多項基建項目，促進資訊和科技發展，以及振興旅遊

業，以配合行政長官的施政目標，使香港能夠在下世紀初，提升成為區內的

科技和資訊服務中心。另一方面，我們會進一步鞏固金融財經體制，加強競

爭力；與此同時，我們亦不忘提升公營機構的成本效益及服務水平，以配合

社會不斷的轉變和需求。我們的目標是在現有的鞏固基礎上，促進香港的發

展，以期在經濟領域和社會質素方面，更上層樓。

香港能夠有今天的成就，實在有賴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我們效率良

好和廉潔的公務員隊伍，也為此作出了不少貢獻。回歸以來，香港面對很多

急風巨浪，公務員均能發揮專業精神，克服多項前所未見的問題，保持政府

運作暢順。我們承認，在處理個別事件時，的確有不少值得我們改善和提高

效率的地方。

公務員是特區的一項重要資產，特區的施政是否良好，市民的生活質素

能否繼續改善，均與我們公務員隊伍的工作表現和成本效益息息相關。我們

有必要進一步改善公務員的管理體制，務求公務員隊伍能夠與時並進，精益

求精。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本月初發表的《公務員體制改革諮詢文件》中，就

任免、薪酬、附帶福利、紀律程序、表現評核及培訓等重要管理環節，提出

多項建議。文件勾劃出一個更靈活、開放及具激勵性的管理架構，鼓勵以服

務市民為本的管理文化。諮詢文件發表後，社會各界輿論普遍對改革的方向

及建議表示充分支持，同時，大多數公務員團體亦認同改革的目標，並以積

極和正面的態度研究各項建議。

在上星期的辯論中，有數位議員認為在進行公務員體制改革的過程中，

必須與員方保持良好的溝通，考慮他們的意見，以維持公務員隊伍的士氣和

穩定。

政府一向重視溝通，並設有一套有效的諮詢機制，在發表諮詢文件後，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除了親自向 4 個中央評議會員方代表及其他主要公會代表

介紹改革建議外，並且安排了局內的高級人員到訪各個部門，跟部門諮詢會

的員方代表見面，解釋建議及收集意見。此外，公務員事務局會印製公務員

改革通訊，定期向全體公務員介紹各項改革建議的進展及回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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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薪酬及附帶福利與私人界別的比較，一向是社會人士頗為關心的

課題，有部分評論認為公務員入職薪酬過高，不合時宜；另一方面，個別議

員和部分關注勞工事務人士，則批評政府希望能透過凍結和調整公務員薪

酬，拉低整體勞工市場的工資。我必須重申，政府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是根

據私人界別的薪酬情況，制訂合理和具競爭力的薪酬條件，以吸引、挽留及

激勵員工。同時，政府所聘用的公務員只是佔總工作人口的 5.5%，即使把資

助機構的員工計算在內，也不可能左右整體市場的工資取向。我們決定在下

個財政年度凍結薪酬，是出於財政考慮，在這個經濟困難時期，公務員亦應

為整體經濟利益作出合理犧牲，與市民共度時艱。同時，公務員薪俸及服務

條件常務委員會現在已經就入職的薪酬進行檢討，目的是要保持公務員入職

的薪酬、福利跟市場大致相若，以維持私營和公營界別的人力供求平衡。

主席，我留意到有些議員指我們某些改革建議會影響公務員隊伍的穩

定，及導致政府在挽留人才方面遇到困難。持有這些意見的人似乎認為，只

有用終身長俸聘用制及全部依賴內部人才的封閉式晉陞機會制度，才能保持

公務員隊伍的忠誠及士氣。我不會全盤否定這種看法，因為我們沿用已久的

公務員制度的確有助回歸時保持隊伍的穩定，但我亦深信，相對於香港不斷

進步和改變的社會，我們目前這個較為封閉的人事管理制度，很快便會變得

不合時宜。

我們的建議是透過逐步引進一個既靈活又有系統的任免安排、一份既有

義意又富挑戰性的公職、一個引入良性競爭的工作環境，以及一個高透明度

的賞罰制度和現代化的福利來汲取及栽培人才。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讓

公務員隊伍不斷更新，並繼續維持高質素及成本效益。我們會小心參考立法

會議員、部門管理階層、公務員團體代表、公務員同事及市民各界向我們提

供的意見，逐步推行各項改革。我們致力改革公務員體制的同時，亦會落實

資源增值計劃，以及研究如何進一步改革政府提供服務的方式。

致力提高政府部門和各資助機構的效率，以便騰出資源，應付公共服務

日益增加的需求，是行政長官推行資源增值計劃的目的。這項計劃已初見成

效，在 1999-2000 年度，各部門和機構透過各項措施及通過資源增值計劃，

節省了 8.18 億元，其中 6.5 億元會重新調配，用以提供新服務或改善服務，

而餘下的一億六千多萬元減省的支出，則可用於應付年中突發的開支。

我很感謝議員對我在這方面工作的認同，我們亦歡迎議員和公眾透過資

源增值計劃 1999-2000 年的小冊子，監察各部門和資助機構如何實踐他們在

計劃下的承諾。正如有些議員建議，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向議員匯報

資源增值計劃的進展；在推行資源增值計劃的同時，我們亦須重新檢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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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機構的角色。目前資助這些機構的金額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 40%，在

1999-2000 年度共約 750 億元。資助機構是各類社會服務的主要服務提供者，

包括醫療、教育及福利等。我們很高興看見各資助機構大都積極投入資源增

值計劃，但為了更進一步發揮這些非政府機構的潛能，我們有需要在服務要

求、資助形式、撥款安排等方面，作出更為根本的改革；各有關政策局及庫

務局將會充分諮詢各資助機構，在這個範疇上多做些工夫。

儘管我們努力及全面地提高公營機構的效率，但我們仍舊無法在有限的

資源下，滿足對社會服務不斷增加的需求；而人口的增長，使問題更趨嚴重。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和議會，我們必須有勇氣面對問題，嚴肅地檢討現行

的資源使用政策，其中尤以醫療服務更是刻不容緩的課題。我期望在這些艱

鉅的檢討工作上得到議員的支持，共同努力解決困難。

除了致力將資源增值，我們還會進一步改善政府提供服務的方式。在這

方面，我們會研究把個別政府部門公司化，公司化最大的好處，是讓提供服

務的單位在其日常運作中，無須硬性地受到各項政府規例的掣肘，能以一套

更為貼近市場的管理模式及文化來服務市民。公司化也可以讓私人機構有更

多機會參與傳統上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在適當時候，如果我們確實認為某些

服務無須由公營界別提供，我們更可以進一步把其中一些政府公司私有化。

我們明白維持公務員隊伍穩定的重要性，亦理解任何有關將政府服務公司化

或私有化的建議，都會引起員方的關注。在推行有關改革時，我們定當及早

諮詢員方，務求作出妥善安排。此外，我們在提出有關建議時，亦會仔細研

究如何引入有效的監管機制，保障公眾利益。我們決心推動這些改革，並會

盡早向議員提出具體建議。

我不諱言，要落實以上種種建議及方向，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作為

公務員之首，我樂意承擔這項使命，亦為公務員隊伍能積極及勇敢地面對改

革而感到自豪。我在任期內，定當與公務員事務局及庫務局同事、各部門首

長、公務員團體及整體公務員共同為迎接下一世紀的挑戰作好準備。

香港繁榮安定的另一重大支柱是法治精神，要捍 法治，並為政府及各

行業提供高質素的法律服務，我們需要優秀的法律專業人才。有議員對本地

律師的水準表示關注，並且指出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現正舉辦一系

列的課程，旨在加強私人執業律師的專業培訓和教育。政府對於這些措施表

示支持，我們亦會積極考慮法律界在服務業資助計劃下提出的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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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終審法院對於居留事宜作出的裁決，引起了社會和立法會的廣泛關

注。特區政府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為了落實執行裁決，我們在 2 月初馬上

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聯同各政策局局長詳細評估裁決的影響，及確保特區

政府能夠有效核實聲稱擁有居留權人士的身份。無可否認，裁決大大增加了

合資格享有居留權的內地人士數目，會為香港的經濟及社會各項服務帶來極

大壓力。統計處現在正進行一項綜合住戶調查，瞭解港人在內地子女的數目，

預計 5 月底將會有初步結果，屆時我們便能夠更準確地評估裁決對服務的需

求及資源的調配所帶來的影響。由於大部分合資格人士都不會在今個財政年

度內來港，因此不會對這個預算案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們現正與內地公安機

構保持密切聯絡，希望盡快落實居留證的新申請程序，以及有秩序地安排獲

發居留證人士來港定居。

主席，來年是香港發展的關鍵時刻，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措施紓解民困，

減低個人及企業在調整期的痛楚，在多方面鞏固經濟的根基，並且積極進取，

開拓新領域，為香港的復甦和穩步增長提供機會。財政司司長在經濟困難的

情況下，仍然能夠制訂出一個兼顧各方面的預算案，實在是不容易的，我希

望各位議員能夠全力支持預算案所載的所有建議。謝謝主席。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在上星期的兩天辯論中，我仔細聆聽各位議

員的發言，很高興聽到不少議員談及和支持數碼港，我感到十分鼓舞。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宣布政府在鋼 灣發展數碼港的意向後，的

確引起社會人士的興趣，也令他們更清楚瞭解資訊科技對本港經濟發展的裨

益。我特別注意到，市民大多認為香港有需要建設一個數碼港，我亦感謝大

多數議員和市民對這項計劃的支持。最令我們感到激勵的是，很多議員在談

及這項計劃時，均指出這計劃可以在較闊的經濟層面上為香港帶來不少利

益，這正是我們積極推行這項計劃的原因。

　　雖然我們已不遺餘力地闡釋何謂數碼港，但綜觀一些議員就這項計劃所

發表的意見，以及社會上若干界別人士的看法，我覺得我們仍須努力再作解

釋。讓我先把這項計劃的性質和目標說清楚。數碼港是一個資訊基建計劃，

目標是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吸引頂尖的資訊科技和服務公司匯聚香港。

這項計劃可以發揮旗艦的作用，令香港在全球資訊科技發展的地圖上穩佔一

個席位。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61

　　雖然這項計劃獲得絕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有些人卻質疑我們作出這項

決定和建議發展安排的過程。我很高興有機會再次向議員詳加解釋。

　　在逐一闡釋各位議員關注的事宜之前，我想簡略重申政府的數碼 21 新紀

元　─　資訊科技策略，以便在討論數碼港計劃時，可以有適當的宏觀考慮。

數碼 21 新紀元，是實現行政長官的目標，使香港在資訊科技新紀元 領

先。有些人曾質疑這個目標，認為香港的資訊科技遠遠落後於區內其他地方。

在製造電腦硬件方面，譬如電腦晶片、桌面個人電腦及其他電腦周邊設備，

這點可能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資訊科技、電訊科技和多媒體製作科技迅速

匯流，加上互聯網的急劇增長，已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競爭局面。現階段競爭

的焦點在於資訊應用、服務和內容，如果要在競爭中取勝，必須快捷有效地

發展應用技術和服務，以提高本港各行各業的競爭能力。取勝之道，在於提

升我們資訊內容創作的質量，以第一時間傳送最新資訊，包括國際性和本地

的創作，以應付不斷增加和日益嚴格的需求。在這場競賽中，大部分人都是

在起步點，但香港其實在很多方面也享有優勢。或許大家會問，我們具備了

甚麼優越條件呢？

(一 )我們擁有一流的電訊基建。雖然香港的電訊基建設施在亞洲首屈一

指，但我們不會故步自封，我們現正逐步開放本港的電訊市場，並

改善規管制度，以便鼓勵私營企業在市場作出更大投資，改革創新。

(二 )我們提供一個方便營商的環境。我想在這裏特別指出，資訊的自由

流通及言論自由，對開發應用技術及創作資訊內容十分重要，我們

在這方面的優勢，的確比很多亞洲其他地區的競爭對手強得多。

(三 )我們通曉中英兩種語文。互聯網的資訊內容，一向都是以英文為主，

不過，隨 互聯網在全球迅速發展，越來越多地區要求以當地語言

及文化作為基礎資訊。事實上，國際互聯網資訊供應商也意識到有

需要將他們的資訊內容本地化，以便滿足顧客的需求。我們能夠以

中英兩種語文溝通及創作資訊，在這方面極具優勢。

(四 )我們與中國內地的關係獨特。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兩地的關係更形

密切，我們佔有地利之便，可以在傳達數碼信息方面，擔當龐大中

國市場的中介角色。

　　為了充分利用剛才我所概述的優越條件，我們的策略是致力加強香港的

資訊基建設施及服務，令香港在全球網絡相連的二十一世紀，成為 領先

的數碼城市，而擬建的數碼港，將會是整個策略中的一項重要基建。數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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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提供最優良的工作及居住環境，吸引海外及香港的主要資訊科技及服務

公司租用，從而匯聚一批具有共同意向及創意的高科技公司。我們的目標，

是創造合適的環境，讓香港新進的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能夠與頂尖的跨國公

司在數碼港共處，交流意念、專業知識和經驗。把數碼港說成是物業發展項

目或地產計劃的人，既不明白匯聚專才效應對全球頂尖資訊科技城市或地區

在發展資訊科技及服務上的重要性，也不瞭解為了要確保數碼港在計劃之始

有把握達到匯聚主要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的目標，在設計上必須切合這些公

司的需要，而市場推廣策略亦必須部署得宜，才可吸引他們成為租客，如果

要達到上述目的，與我們合夥興建數碼港的機構，必須是頂尖的私營資訊科

技公司，並由這些私營公司負責設計、建造及推銷數碼港。在這種合夥關係

下，政府希望把融資責任及發展風險交由合夥的私營公司一力承擔。

　　為甚麼我們選擇與一間公司直接磋商呢？答案是在選擇私營公司為合作

夥伴時，我們希望該公司具備以下條件：

(一 )這是一間先進的資訊科技公司，可確保數碼港的設計與支援服務符

合未來租客的要求。

(二 )該公司將成為數碼港的主要租客，發展先進的資訊科技應用技術及

服務。這樣可確保該公司不斷致力促使數碼港成功，也使該公司在

推廣這項計劃時，更容易取得其他租客的信任。

(三 )該公司能夠確保數碼港的發展符合政府認可的規格，並如期竣工。

(四 )該公司願意承擔整項計劃的融資責任及發展風險。

　　我們曾經接觸過多間主要資訊科技公司，但結果顯示，儘管這些公司可

與政府成為合作夥伴，但一般都不願意承辦這樣規模龐大而且歷時經年的發

展項目。我們決定與盈科集團商討，是基於這個集團能夠符合上述所有條件。

有評論關注到其他公司沒有機會競投這個項目，這點我們是十分理解的。不

過，政府在衡量多項因素之後，認為這個安排可以接受，那些因素包括以下

數點：

(一 )數碼港的構思是由我們所選擇的合作夥伴提出的。

(二 )這個合作夥伴能夠符合我們開列的所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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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標工作會令計劃最少延誤一年，因為我們在準備招標時須擬定詳

細的規定，包括投標者本身在資訊科技的投資、數碼港的設計、建

築、共用設施、推廣計劃、融資等各方面的要求，才可以評估不同

的標書，但如果延誤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在資訊科技競賽中的優勢

便會大受影響。

(四 )即使進行投標，我們仍會列出與我剛才所述的相同要求，只有符合

這些要求的主要資訊科技公司才可以競投，要求包括：願意成為數

碼港的主要租客，願意承擔所有成本及風險，以及願意確保計劃在

最短時間內妥善完工。市場上似乎沒有其他公司可以完全符合這些

條件。

　　有些公司表示希望可以分享這項計劃可能帶來的利潤，我們願意考慮向

他們出售政府在這項計劃中的股權。但即使認購了這些股權，他們對數碼港

的設計、建造及管理也沒有決定權。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不想阻

延數碼港的預定竣工日期。

　　第二點，我想談一談盈科集團是否合資格承擔這項工作的問題。對於私

營公司的信譽，無須由我答辯，不過，我獲得該公司答允，向外透露該公司

計劃在未來 6 年投資 24 億港元在本港發展資訊服務業，並且由今年開始，在

其香港總部僱用 1 000 人。這些投資表明了該公司決心在香港發展，也有誠

意促使數碼港成功。

　　第三點，我必須重申，數碼港並非一項以資訊科技塗脂抹粉的物業發展

項目。有些人拿我們建議出售的住宅部分的建築樓面面積，以及我們提議的

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租客使用的數碼港部分的相對比例作為論據，指出這項

計劃主要是一個物業發展項目，這樣的比較就好像是拿蘋果和橙作比較一

樣。由於數碼港部分擬提供高質素的工作及居住環境，以發展資訊科技應用

及服務，所以其建築樓面面積比率將遠遠低於住宅部分。事實上，數碼港部

分佔該處用地約三分之二，規劃的建築樓面面積比率是 1；住宅部分則佔該

處用地大約三分之一，規劃的建築樓面面積比率大約是 3.8。如果要改變數

碼港部分與住宅部分的建築樓面面積比例，我們只須在數碼港內多些建造樓

宇便成。可是，這樣做便會有違我們的原意，單單 眼於相對的建築樓面面

積，而沒有考慮原擬的發展目的，是有誤導之嫌的。

　　我也應該指出，在發展大型基建項目時，批出有關用地一部分的住宅發

展權，以推動整個發展項目，並不是數碼港獨有的。本港的鐵路興建工程，

是廣為人知的例子。鑑於數碼港是一個大型的關鍵資訊基建項目，牽涉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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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及需時經年，政府同意有需要利用出售住宅部分的收入，來協助整項計

劃的融資。有別於一般地產項目，樓宇的收入將首先用作發展數碼港，並扣

除 2 億元作為發展基金用途後，才可以攤分利潤。

　　至於附屬住宅發展項目是否過大這個問題，與我將回答的第四個問題息

息相關，那便是政府有否給予我們合作的私營公司一個謀取暴利的機會；換

句話說，風險和利潤的比例是否合理，而這個比例又是否合乎政府和本港社

會的整體利益。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我們投入的資金計算額，將會是在批出

住宅部分用地發展權當時的市價，政府並沒有提供土地成本補貼。由於政府

希望優先發展數碼港，加上這幅土地亦有其他工程上的實質限制，所以盈科

集團必須先行建設數碼港，由 2001 年年底／ 2002 年年初至 2003 年分期完

成。至於住宅部分，則只會在計劃發展後期竣工，亦即是在 2003 年之後才建

成。因此，盈科集團必須首先動用資源來完成數碼港部分，而日後出售有關

住宅單位所得收益，亦須先行再投資在數碼港計劃（包括住宅部分的建築成

本及設立發展基金），然後才可以分紅。此外，即使地產市道比預期好，政

府仍然可以在攤分利潤方面得益；同時，政府亦保留數碼港部分及這部分上

面所有建築物及設施的擁有權，而無須分擔任何融資或建築方面的風險。

　　我這樣詳細解釋計劃的各期發展情況，原因是有不少傳媒報道錯誤，以

為在計劃初期便可以發展住宅部分出售，而無須顧及首要的資金規定，或把

出售住宅單位所得收益再投資在數碼港的規定。憑普通常識便可知道，要符

合上述兩個規定，所得的回報自然會比一般物業發展項目所得的為少。不過，

我亦明白要有較詳細的資料，才可作出公允的判斷。在未來數星期，待我們

與盈科集團詳細磋商後，必定會再向各位議員全面匯報有關情況。

　　第五點，有人曾經質疑數碼港成功的機會，因為其他地方亦有類似的發

展項目，競爭非常激烈。不過，我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仍然有機會在

資訊科技及服務業建立本身的地位。像我較早前已經指出，在發展資訊科技

的應用、服務及資訊內容創作方面，我們確實是有優勝之處。我們曾經徵詢

主要資訊科技公司的意見，這些公司亦指出，本港資訊及電訊基建達世界一

流水平，又擁有方便營商的環境，而且位置優越，是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

加上港人又極具創意，所以本港在這幾方面確有優勝之處。當這些公司選擇

在甚麼地方發展多媒體製作、資訊內容創作、電子商業以及其他同類業務時，

上述因素非常重要，可以左右其決定，而數碼港便正是發揮我們在這方面長

處的策略性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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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港將提供一個優越環境及設施，讓這些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擴展業

務。這項計劃並非只為跨國企業公司而設，規模較小的公司，無論是海外還

是本地公司，也可以同樣受惠，因為數碼港設有一流的電訊和資訊基建及共

用設施，例如多媒體實驗室、多媒體創作及展示設備等，以迎合不同業務的

需要。市場推廣、把研究成果商品化等支援服務，亦在籌劃當中。我們也會

向風險投資公司推廣在數碼港設立據點，提供資金。我們的目標是制訂一套

全盤計劃，協助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踏上成功之路。

　　我們深信數碼港對於資訊科技及服務業，甚至整個經濟來說，都是一個

關鍵的基建項目。不過，我們很清楚瞭解單靠這項計劃，不足以推動我們邁

進明日的資訊世界，而許多議員都有提出同一觀點。值得特別關注的地方，

是培育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才。我們現已 手推行“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

習”的 5 年策略，並已為這個 5 年期撥出資本成本 32 億元。由 1999-2000

年度起，我們的全年經常開支將達 5.7 億元。

　　數碼港這個重要基建項目，將有助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充分利用我們建

立的有利環境，並會為整個社會帶來不少利益。本地公司將有機會在數碼港

內跟海外的頂尖資訊科技及服務公司共處，互相交流，從中獲益。這項計劃

也為資訊科技及服務業的從業員提供更多職位，我們預期本港的專業人士，

將可透過數碼港的公司獲得過往不曾有的機會，學習嶄新的技能，發揮創新

的意念。我們也相信在數碼港建立一個專業社區，將鼓勵本港年青人投身資

訊科技及服務業。

　　自從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宣布數碼港計劃後，世界各地多間頂尖

的資訊科技公司紛紛表達他們對數碼港的興趣，向我們查詢。對於我們致力

向海外投資者推銷香港的努力，這項計劃無疑起了事半功倍之效。

　　關於議員對數碼港計劃的安排所提出的主要疑慮，我相信我已解釋清

楚。我也懇切希望，這些疑慮不會再轉移我們的視 ，以致使我們忽略這項

基建計劃在整體宏觀經濟層面上會為香港帶來的利益。我促請議員支持這項

計劃，讓我們可以迅速付諸實行，令香港能在資訊科技的世界地圖上穩佔一

個席位。謝謝主席。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的發言主要 重數點，第一，工業支援政策，包括科

學園的定位；第二，保護知識產權；第三，競爭政策；第四，政府對中小型

企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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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工業支援政策，目的是要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使我們的經濟可

保持競爭力和邁向多元化。我們這兩年來積極推動創新和科技，正是體現我

們這個政策的明證。我們現正制訂創新及科技基金的運作模式、資助範圍和

評審準則等細節，亦正勾劃應用科技研究院的規劃大綱。

　　有議員對科學園和數碼港這兩個主要科技基建項目如何相互配合表示關

注，我想在這裏作出一些解釋。其實，兩項計劃的發展方向和重心是有相當

分別的。數碼港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以資訊科技為本的服務業，而科學園則提

供優良的環境和基礎設施，以吸引所有從事商業科研開發活動的公司，服務

對象廣泛，如精密工程、微型電子、生物科技及資訊科技等。

　　因此，兩個項目是相輔相成的，並能互補優勢。事實上，政府在這兩個

項目中顯示對推動科技發展的承擔，已逐漸見效，目前已有多間著名的跨國

資訊科技公司表示有興趣成為數碼港的租戶。數碼港所引入的大量技術和資

本投資，會提高國際投資者在香港投資科技項目的興趣，這不會局限於資訊

方面，其他行業亦會受惠。同時，數碼港亦會提升香港在國際投資者眼中作

為一個科技中心的地位，從而擴大本港整體對科研的需求，為科學園提供更

多的租客。這些均有助提升科學園的巿場潛力，促進其發展。

　　有不少議員對侵犯知識產權，尤其是盜版光碟問題，十分關注。我可以

向各位保證，包括行政長官在內的政府最高層，對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是十

分堅定的。在過去兩年間，我們在立法、執法、教育和宣傳方面都下了不少

工夫，例如在 1997 年年底引進的進出口光碟製造機器的發牌制度，以及在去

年實施的《防止盜用版權條例》，已使生產層面的盜版活動大大減少。

　　很可惜，在零售層面的侵權活動仍然令人關注，而社會上漠視知識產權

的風氣亦助長了非法的侵權行為。要知道，尊重知識產權並不單止是道德問

題，而是決定香港經濟前景的重要因素。侵權行為直接打擊以知識和創新意

念為本的行業和投資，連帶的負面影響將蠶食我們整體的經濟，更會窒礙我

們邁向二十一世紀以知識為本的新經濟紀元。此外，猖獗的侵權行為更大大

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如果情況惡化，更可能導致外國對我們實施貿易制裁，

到時我們只會自食其果。

　　政府絕對明白，在打擊侵權行為上，我們責無旁貸。我們不可以墨守成

規，亦須不時檢討如何更有效打擊侵權活動。我們在 2 月 24 日發表公眾諮詢

文件後，已經收到不少意見，包括一些在文件中沒有提及的建議，例如立例

規定所有售賣光碟的地方均須領牌，以加強執法力度。我們會仔細研究所有

的建議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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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相當多的聲音要求政府盡快落實一些廣為巿民及業界接受，以

及較少爭議的方案。因此，我較早前已決定把文件的諮詢期由原來的 6 月底

提前到 4 月底結束，希望可以加快有關法律條文的草擬工作。與此同時，我

們已開始了一些基本的準備工作，以盡量縮短日後的工作時間表。

　　我們在 1997 年 12 月成立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明確顯示政府決心鼓勵

競爭及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去年 5 月委員會發表《競爭政策綱領》，促使公

營及私營機構遵行競爭政策。在過去一年多，委員會和各決策局及部門共同

研究方法，在不同範疇內促進競爭。剛發表的《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報告》，

詳細臚列決策局及部門針對不同行業的需要而採取的促進競爭措施，顯示委

員會運作良好，有助提高競爭的意識和促進不同行業的公平營商環境。

　　政府十分認同議員對中小型企業發展的關注，我們已透過不同支援機構

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支援服務。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財政司司長在新的財

政預算中，已增撥資源在工業署下設立中小型企業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將會

在明天正式成立。

　　我也想趁此機會向大家匯報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的檢討結果，檢討

的主要結論，概括來說有數點。首先，我們重新肯定該計劃只屬短期措施，

政府實在不大可能向該計劃再作出注資。但我們看到在目前的經濟調整下，

中小型企業在融資方面仍遇到不少困難，故此我們認為計劃在現階段應該繼

續運作。

　　我們建議應改善現行計劃的運作，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一 ) 政府在計劃之下所分擔的風險比率，由現時的 50%增加至 70%；

(二 ) 保證期由現時最長 1 年延長至兩年；及

(三 ) 現時規定銀行須就逾期 60 天仍未償還貸款的申請者向政府作出

聲明，我們建議取消這個要求。

　　我們希望，這些改善措施能夠鼓勵更多貸款機構利用這個計劃，令更多

中小型企業受惠。我們將盡快向財務委員會申請，落實有關建議。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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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主席，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就經濟局範疇的工作所發表的寶貴

意見。我想借此機會，就 議員最關注的旅遊業、港口發展和航空運輸作出

一些回應。

　　在旅遊業方面，98 年是艱苦的一年。雖然面對 亞洲金融風暴的困難情

況，各方面特別是業界都非常努力，齊心協力加強香港作為旅遊中心的競爭

力。事實上，自從去年年中開始，訪港旅客的數字及酒店入住率，都持續比

較去年同期為高，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面對 外圍

日益劇烈的競爭，我們必須繼續加強香港的吸引力。

　　在辯論中，多位議員都支持在港興建狄士尼主題公園，但同時亦指出，

必須確保協議內的條款對雙方均公平合理。由於現時雙方正在談判，我們須

遵守保密原則，不可以就雙方爭取的條件進行評論。但我向議員保證，在致

力爭取狄士尼主題公園在香港興建的同時，我們不會不惜任何代價以求達到

目的，因為這並不符合香港的利益。如果雙方能就有關條款達成共識，我們

會諮詢立法會。

　　有議員關注到狄士尼主題公園可能對大嶼山的環境和發展造成影響，像

其他大型發展項目一樣，狄士尼主題公園亦須通過規定的環境評估才可以落

實。政府現正就大嶼山的整體發展策略及大嶼山東北一帶的發展進行研究，

假如狄士尼主題公園成事的話，上述的研究將會在整體規劃的層次將狄士尼

納入考慮範圍。我們亦會就在大嶼山的貨櫃碼頭發展計劃，再作檢討。

　　除了與狄士尼公司商討興建主題公園外，我們亦積極和策略性地增加和

改善發展旅遊業的硬件和軟件，以提高香港作為旅遊勝地的吸引力。

在發展旅遊業的硬件方面，財政司司長在今年預算案的演辭中，已經提

到 3 個項目，就是私人發展商在北角興建郵輪碼頭的計劃，海洋公園低地設

施的重建計劃，以及研究在香港仔發展類似三藩市或悉尼的漁人碼頭的可行

性，後者的研究預期將在年底左右完成。

就興建郵輪碼頭的計劃，我想強調，該計劃是由私人發展商提出的，計

劃的規模和選址都是私人發展商自行決定，並非由政府牽頭。該計劃亦是根

據一般的規劃程序進行，並沒有特別安排。當然，假如計劃最終能夠實行，

將會對香港的旅遊業發揮積極作用。事實上，郵輪旅遊在全球旅遊業中正快

速發展，而香港亦是亞洲主要的停靠港；為將來新一代的大型遠洋郵輪提供

先進的停泊設施，將有助吸引這些船隻經停香港，帶來更多海外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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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計劃外，政府亦正研究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一座世界級的先進

表演場館。旅協已經在最近完成了有關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並已提交政府考

慮。

　　我們最近亦已經宣布計劃在天水圍米埔外圍興建一個國際濕地公園，一

方面可以推動自然保育，另一方面亦能夠切合生態環境旅遊的世界潮流，吸

引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海外旅客，讓他們體驗香港多姿多采的旅遊樂趣。現時

旅協和漁農處正就該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預計研究將於年中前完成，之後

我們希望能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期在 2000 年開始興建。

　　除了一些大型景點外，我們也計劃為各旅遊區營造一個更有吸引力的環

境，讓旅客有更好的體驗。今年旅協會以最多旅客遊覽的中西區為試點，進

行一項旅遊區改善計劃。該計劃將在選定的景點進行一些美化工程，包括改

善照明及旅客設施等。此外，政府亦會撥款在赤柱進行改善旅客標誌試驗計

劃，務求更進一步方便旅客使用該區的設施。

　　旅協亦在去年底成立了一個文物旅遊專責小組，成員不單止包括政府部

門，亦有不少文物專家、旅遊業界成員等。小組的工作是制訂推動文物旅遊

的策略，以及籌辦和推廣各種促進文物旅遊的活動。小組已經展開工作，並

已就未來 1 年訂下工作計劃，包括加強推廣香港傳統節日，改善現時文物旅

遊路 ，以及增加古蹟建築物在旅遊方面的吸引力等，向政府提交建議。

　　推動旅遊須作多方面的考慮，要能夠在保持和發揮香港傳統特色的同

時，又要能夠推陳出新。上述所勾劃出的各項計劃，包括了消閒旅遊、盛事

旅遊、生態環境遊和文物旅遊等方面的建設，以提供更多樣化的旅遊體驗，

迎合旅客不同的興趣。

　　發展旅遊業軟件方面的配合，亦是同樣重要。有議員指出，優質服務對

保持香港作為一個富吸引力的旅遊勝地十分重要，這一點我們非常贊同。針

對這方面，旅協已經展開了“好客之道”的宣傳活動，向市民灌輸好客精神。

而旅協和其他大專院校，例如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及職業訓練局，都舉辦與

旅遊業有關的、不同程度的課程，以提升香港旅遊業從業員的質素。

　　為了更進一步提升旅遊服務的水平，旅協亦正進行一項名為“優質旅遊

服務”的計劃。該計劃會設立一套客觀的服務準則，參加的商鋪如果符合有

關服務水平的要求，將會獲發特別標誌，方便旅客識別。該計劃會首先在零

售及飲食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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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廣方面，有議員亦提出香港應吸引大型會議和展覽在香港舉行。事

實上，旅協有專責部門負責這方面的推廣工作，並積極與業界聯繫，合作提

供有利舉辦這些活動的配套服務和優惠。

由於內地擁有很多名勝古蹟，而香港則是世界上少有的中西匯萃國際大

都會，兩者之間正好在推廣旅遊方面，互補長短。所以，我們亦會繼續加強

與內地合作，以推廣一程多站的配套旅遊路 ，以及香港作為到中國旅遊必

不可少而又與別不同的一個旅遊點。過去的年多以來，旅協亦與內地一些主

要的旅遊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和昆明等，到歐美進行海外聯合推

廣活動。

此外，我們會繼續利用珠江三角洲，發展近距的配套旅遊和特色主題旅

遊，後者包括美食及歷史文物等主題。

要改善香港的吸引力，單靠政府和旅協的努力是不足夠的。我們會繼續

透過旅遊業專責小組，與旅協和業界攜手發展香港的旅遊業。此外，旅協將

會加強與 18 個區議會的聯繫，選擇重點旅遊區作進一步推廣和改善。而民政

事務總署在諮詢旅協之後，亦預計會在年底重新出版 18 區旅遊指南。

    除了旅遊業外，我們會繼續致力加強香港航運業的競爭力，特別是在降

低營運成本方面。一直以來，航運業在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財政司

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降低船舶註冊收費建議，可以為一艘 8 萬噸的船

在 5 年內節省大約 60 萬元。此外，海事處亦已簡化了船舶註冊和驗船程序。

這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受到船東及船公司的支持和歡迎，初步反應非常良好，

數間船公司已表示會考慮將十多艘約共 80 萬噸的船隻轉到香港註冊。我想強

調，我們的目的，不單止是要增加香港船舶註冊的噸位數字，而是要吸引船

公司除了在香港註冊船隻外，也利用香港作為基地管理船隻，加強香港作為

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帶動銀行、保險、通訊、法律等其他行業的發展。因

此降低船舶註冊收費，除了能夠提供與船隻有關的職位外，亦為香港人在其

他行業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們的政策不但受到本地船公司歡迎，亦得到國

際航運業的認同；最近已經有一間日本船公司在香港成立總部，管理該公司

在亞洲區的貨櫃箱運輸業務；另外亦有一間英國非常著名的海事保險公司，

最近在香港成立辦事處。我們會在未來數個月，在香港及海外，包括美國及

歐洲等地，加強宣傳，吸引更多公司到香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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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非常關注貨櫃碼頭處理費的問題，我們在 2 月曾與付貨人、

船公司及貨櫃碼頭方面舉行會議，船公司已經答應，除非出現特殊情況，否

則將會凍結貨櫃碼頭處理費 1 年，並會考慮付貨人方面的建議，在釐定貨櫃

碼頭處理費時增加諮詢及透明度。我們會繼續與各方面跟進有關問題。

我們亦明白，香港貨櫃碼頭營運成本及陸路運輸方面都比較昂貴。我們

現正與貨櫃碼頭方面研究，能否向它們提供多一些後勤用地，以增加它們的

處理能力及效率，降低成本。我們亦正加強與內地聯絡，改善貨櫃車通關的

情況，協助減低陸路運輸成本，長遠解決香港貨櫃碼頭處理費高昂的問題，

增加香港貨櫃碼頭的競爭力。

在航空運輸方面，我們會繼續致力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

地位。

現時機場的運作暢順，但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會繼續努力，和各

專營商及商業夥伴共同維持高水平的服務。

至於機場費用方面，有議員認為應該調低。事實上，機管局有一個定期

檢討機場費用的機制，在檢討收費時，該局會考慮所有有關因素，例如機場

的競爭力、機管局的財政狀況等。我們須檢討香港機場比對鄰近機場的競爭

力，確保機場收費合理，以使香港能繼續保持或提高其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

中心的地位。

此外，我們會繼續與更多新民航夥伴談判和簽訂民航協定，亦會經常檢

討和修訂與現有民航夥伴的運輸安排，我們的目標是不斷擴展香港跟其他地

方的航空聯繫，以協助促進香港的經濟、旅遊等發展。

最後，我想再次多謝議員的寶貴意見，我們會繼續努力，提升香港作為

一個重點旅遊勝地、國際航運及航空中心的地位。

謝謝主席。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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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十分感謝各位議員對教育及人力事務的關注，

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我想先談教育。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區成立之初，承諾要提高本港的教育

質素。我們一直堅持這個原則，投入大量資源，推行多項措施，因此，即使

在這個經濟困難的時期，我們下個財政年度用於教育的開支，仍有可觀的增

長。讓我舉幾個數字為例：教育開支的總額將高達 552 億元，佔公共開支總

額的 19%，實質增幅為 7.9%；而基礎教育開支的增長更為顯著，實質增幅有

11.1%。

在過去兩年，用於基礎教育的經常開支，除了有顯著的實質增幅外，在

整體教育開支所佔的比率，亦明顯提高。在 1997-98 年度，基礎教育的經常

開支，佔整體教育經常開支的 64.6%，而在 1999-2000 年度，基礎教育的經

常開支佔整體教育開支的百分比，將升至 66.8%。相對來說，高等教育的經

常開支佔整體教育經常開支的百分比，將由 1997-98 年度的 35.4%，降至

1999-2000 年度的 33.2%。

有議員質疑政府現在用於小學教育的撥款，佔整體教育撥款的比率，較

8 年前還要低。這只是表面的看法。事實上，政府近年已投入不少資源改善

小學教育。例如，小學的學生與教師的比率，由 1989 年的 27.1：1，逐步減

至 1999 年的 21.8：1；另一方面，我們又大幅增加小學學位教席的數目，由

1994 年的 174 名增至 1998 年的 2 300 名。政府亦計劃在未來 4 個學年陸續

興建 68 所小學，以期於 2002 年 9 月或之前，60%的小學生可以在全日制小學

接受教育。以上的數字，足以反映政府十分重視基礎教育，尤其特別重視小

學教育。

全面提高香港的教育質素，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新世紀即將來

臨，香港社會亦正面對空前艱鉅的挑戰，教育改革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1998

年，我們檢討了與教育有關的行政和諮詢架構，理順了兩者的關係；亦檢討

了教育署的組織和管理，並會於今年內在教育署陸續推行各項改革。隨 教

育署重整內部架構，我們將貫徹推行校本管理，讓學校有更大的管理和教學

自主權，同時加強對學校的問責，目的是讓學校可以更靈活地因應需要，提

供高質素的教育。為了進一步鼓勵多元辦學，讓家長有更多選擇，我們由

1999-2000 年度起，提高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津貼額，並且會以試驗性質撥

出政府校舍，供辦學者以非牟利形式開辦直資中學，以及撥地和提供建校資

助予辦學者，開辦不享有政府經常資助的非牟利獨立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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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正對教育體制進行全面檢討，從

幼兒教育至高等教育都包括在內。教統會剛完成了第一階段有關教育目標的

諮詢，反應十分熱烈，在短短兩個月內，共收到超過 14 000 份意見書，顯見

社會各界對教育深切關注。這次諮詢的結果，為教統會以後各階段的檢討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希望在諮詢期間踴躍發表意見的人士，日後可以

匯聚力量，繼續支持教育改革的工作。事實上，社會上每一個人，在教育體

系內外，都扮演 不同的角色。要辦好教育，每個人都應履行自己的責任，

互相支持，共同創造一個有利推行優質教育的環境。

教育改革，人人有責。政府有責任確保資源有效地運用，並應容許學校

有最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提升學生各方面的表現；學校與家長應互相配合，

確保學生在校內及校外得到全面照顧；社會工作機構應提供專業支援，協助

青少年健康成長；大學在收生方面，應考慮學生的潛質和各方面的成就；工

商界亦應更多參與教育事務。我想特別強調，在教育青少年方面，傳媒擔當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傳媒的每一句說話、每一個標題、每一幅圖片，在在

影響青少年的思維和做人做事的價值觀。傳媒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實在有

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除了正規教育外，政府亦非常重視持續教育的發展。在這個瞬息萬變的

時代，我們從學校以至大學得來的知識，隨時不再適用。因此，每一個人都

要不斷學習，而整個社會也要充分提供學習的機會。現在香港約有超過 32

萬人修讀不同類別的持續專業教育課程。

過去 10 年，我們向香港公開大學（“公開大學”）注資超過 6 億元，拓

展成人及持續教育。為了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當的經濟支援，我們把免入

息審查貸款計劃的範圍，擴大至公開大學的學生和政府資助的高等教育課程

的兼讀生。該計劃自 1998 年 9 月實施以來，已有超過 1 600 名這類學生獲得

貸款，平均貸款額為 22,000 元。我們亦已為公開大學的學生貸款基金提供

5,000 萬元的一筆過撥款，預期每年會有額外 2 000 名學生受惠。我們希望

為持續教育制訂長遠目標和策略，鼓勵終生學習，提高香港人力資源的質素，

使香港成為一個崇尚學習的社會。

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培養優秀的人力資源，因此，政府人力政策的

重點，是確保有足夠訓練有素的人才，應付本港經濟的短期、中期及長期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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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長期需要，我們即將委託顧問進行一項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分析

經濟發展水平與香港相若或較香港更高的海外國家現時所使用的預測人力需

求模式。研究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探討各種模式是否適用於香港。我們

會根據這項顧問研究的結果，以及本局對政府現行人力需求預測方法的分

析，制訂最適合香港未來 10 年預測人力需求的模式。

至於中期需要方面，我們會 重研究本港個別行業的情況。我們最近完

成了旅遊業人力及訓練需求的顧問研究，並正審議顧問提出的建議。第二項

是有關資訊科技業人力及訓練需求的研究，現在已經展開，其中會特別探討

發展數碼港對人力的需求。

短期方面，我們會竭盡所能，確保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以配合香港經濟

的發展。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培育本地人才，特別加強他們的語文能力，並且

提高他們的資訊科技知識及技能。

在職人士須有良好的英語水平，才能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的聲譽

和競爭力。我會與有關的學術和培訓機構、語文基金，以及各工商及專業團

體，研究如何提升初入職或在職人士的英語水平。

隨 資訊科技日益發達，我們必須加強這方面的培訓。我們在基礎教育

的層面投入數以 10 億元計的大量資源，展開了推廣資訊科技教育的 5 年策

略，使我們百多萬的小、中學生作好準備，迎接資訊年代的挑戰。

職業訓練局（“職訓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亦提供多項全日

制及部分時間制課程，包括電腦系統管理、資訊系統開發、網絡應用、軟件

工程等。 1998-99 年度，職訓局在這方面提供的學額共有二千四百多個。有

需要時，我們還可增加這些課程的學額，以應付需求。

大學方面，現時約有 16 000 名學生修讀“電腦科學及資訊”和“工程及

科技”課程。此外，所有院校都以必修科或選修科的形式，為學生提供資訊

科技訓練。一些院校更考慮設立離校測試，確保畢業生的資訊科技知識和應

用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所有大學均有供學生使用的電腦設施，而其中一所

大學和私人公司合作，讓新生以低廉的價錢，購買筆記簿型電腦。我相信，

隨 香港發展科技應用工業，包括興建數碼港，各大專院校和培訓機構會相

應作出配合，而教育統籌局（“教統局”）會和資訊科技廣播局和工商局緊

密合作統籌合作培訓本地所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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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香港邁向資訊及高科技發展的目標，我們除了培訓本地人才

外，還要致力吸納全世界最優秀的科技及高技術人才，包括內地的人才。政

府已成立一個專責小組檢討現行的入境政策，目的是讓香港可以從世界各

地，包括內地，引進本地缺乏的科研人才及高技術人員，來港推動以科技為

本的行業，及提高本港的競爭力。專責小組會針對現時不考慮內地人才入境

申請的政策，作出檢討及提出改善方案。專責小組已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並

會於半年內完成檢討，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

最後，我想談一談目前最迫切的失業問題。政府非常關注這個課題，我

們深明社會各界的憂慮，同時亦十分關注失業人士面對的困難。在未來 1 年，

失業問題仍會是我們優先處理的工作。

我們會繼續積極參與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就業專責小組的工作，尋求開

創就業機會及紓緩失業的可行方案。財政司司長公布財政預算案後，專責小

組曾分析和討論其中多項建議對就業市場的影響。預算案中，發展數碼港和

降低船舶註冊收費這兩項主要建議，在中短期內將會創造 32 000 個新職位；

仍在磋商的狄士尼主題公園計劃、振興旅遊業的建議，加上一連串稅項寬減

措施、龐大的投資及公共開支計劃等，將有助振興香港的經濟，減輕市民及

營商者的負擔，增強香港工商業的活力和競爭力，從而推動經濟復甦，並帶

來大量就業機會。專責小組及教統局將致力確保透過人力需求預測、培訓及

再培訓等措施，盡量使本地工人從不斷湧現的就業機會中受惠。我們相信，

財政預算案的各項經濟措施及創造職位的措施，將能發揮“帶頭”作用；帶

動經濟更快復甦，紓緩失業情況。

我們在 1999-2000 年度的預算草案，已預留了額外資源，提供就業輔導、

培訓和再培訓服務。我們會繼續推出新措施，進一步提高就業輔導服務的效

率。

我向各位議員承諾，教統局、勞工處、以及各個培訓機構，會一如既往，

致力協助失業人士掌握新技能，幫助他們重新找到工作，並持續就業。

我想藉此機會呼籲失業人士不應失去信心，只要他們願意接受培訓，有

決心找新的工作，市場上仍存在不少空缺。去年，平均每個月便有 4 000 人

在勞工處的協助下找到工作。此外，在勞工處的補充勞工計劃下，現時有 176

個私人安老院護理員的職位空缺，每月薪金約有 7,000 元；同時，亦有四十

多個農場技工的空缺，每月薪金為九千多元。據黃容根議員所述，養魚業現

時有相當多的空缺，十分需要新血加入。我不厭其煩地舉出這些例子，是希

望說明在本地的勞工市場上，此時此刻，仍有不少基層工作找不到足夠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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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人擔任。其實，其他請不到工人的空缺包括月薪高達 14,000 元的 5 名燒

烤廚師職位。求職人士可在勞工處找到這些職位空缺的資料。在此，我希望

帶出一個信息：失業人士切勿因整體失業率高企而過分悲觀，只要他們願意

嘗試新的工作，機會是永遠存在的。

以上我就教育及人力的發言，相信已清楚闡釋香港特區政府的最新政策

和目標。我們致力培養人才以配合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同時，我們希望

社會各界別，包括勞資雙方都盡可能以理性、包容、互諒的態度，面對將來

可能引起爭議的種種問題。謝謝代理主席。

生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在上星期的預算案辯論中，多位議員對現今經

濟環境下的 生醫療和社會福利開支，表示關注。

我想向各位議員保證，我們會繼續改善香港的 生及社會福利服務。在

生醫療方面，我們的經常性開支在近年持續增長。在來年，我建議的 生

醫療經常性開支總額為 302 億元，相等如 3.5%實質增長。這項開支佔經常性

公共開支總額 14.6%，與今年相若。

在社會福利方面，多位議員曾提醒我們，在經濟困難下，某些福利服務

的需求會有所增加。在來年，我建議的社會福利服務經常性開支為 290 億元，

即相等於 13.6%的實質增長。這項開支佔經常性公共開支的 14.1%，是歷年來

最高的數字。

我現在就各位議員所表達的意見及關注作出以下回應：

首先在 生與醫療方面，特區政府對預防傳染病和保障食物安全一向非

常重視。 生署在明年會進一步擴闊收集傳染病資料的渠道，加強聯絡外地

的疾病控制中心，加快病理化驗的工作，以求縮短追查病源的時間，使市民

在有需要時，能盡早作出預防措施。在食物安全方面，我們亦會加強監察的

工作，及向食物行業推廣一套以預防為主的保障食物安全的工作程序。我們

希望能透過各種方法，盡量減少因不潔食物引致的疾病。

至於醫院服務方面，明年亦有實質的增長。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將於下年度內開始使用 973 張，分布於港九和新界各區，其中包括急症、療

養和精神科的新病床。此外，醫管局亦會於明年增設 40 個老人科日間醫院名

額和 40 個精神科日間醫院名額。隨 各項正在進行的醫院工程於未來數年相

繼完成，醫管局的病床總數會由現時的二萬七千五百多張，於 5 年內，增加

至 3 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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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應社會的需求，須不斷改善香港的醫療服務，但同時亦為公共開

支帶來極大的負擔。有見及此，我們於 1997 年 11 月，委託美國哈佛大學的

公共 生學院，檢討香港的醫療融資制度和服務架構，推算日後醫療服務的

成本，衡量現有的融資方式能否應付將來的需求，以及建議可行的改革方案。

據顧問的預計，由於香港人口不斷老化，醫療費用隨 科技的發展日趨

昂貴，加上市民對服務質素的需求越來越高，醫療開支會持續增加，而所產

生的壓力主要將會由公營醫療機構承受。醫療開支在整個公共財政預算中所

佔的比例，會由 1996-97 年度的 14%，激增到 2016 年時所佔的約 20%至 23%，

增幅超過 50%。這項不斷膨脹的公共醫療開支將會直接影響其他公共項目，

例如教育、福利和治安等各方面的撥款。

我們將於下月公開顧問報告的內容，並會就其中的內容和建議廣泛諮詢

醫護界和市民大眾的意見。政府對未來應採納甚麼改革方案，是抱 開放的

態度。多年來，我們的醫療制度和政策確保沒有人會因經濟能力問題而不能

獲得適當的治療。我們會堅持這個政策，而在這前題下，期望在諮詢過程中，

能透過深入而有建設性的討論，使各界能進一步瞭解現行制度的利弊及潛在

的問題，並一起探討未來的路向。

在上星期的發言中，有議員質疑政府對反吸煙政策的決心。我想藉此機

會重申，特區政府絕對沒有改變在這方面的立場，將堅決維持一貫的反吸煙

政策。 生福利局已與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加強聯繫，商討如何加強研究

和普查工作，協助制訂新的反吸煙措施；及如何在宣傳和教育方面，進一步

向市民推廣反吸煙意識。此外，相信各位也記得，根據 1997 年中通過的《吸

煙（公眾 生）（修訂）條例》由本年 6 月底開始，所有作展示用途的煙草

廣告，將被全面禁止，而在本年年底開始，任何人將不得在印刷刊物中刊登

煙草廣告。我們會繼續留意國際最新趨勢，引進新的反吸煙方法和措施。

在安老服務方面為長者提供多方面的安老服務，一向都是特區政府的工

作重點之一。護理安老院宿位的供應，在過往都是大家關注的問題。我們在

1998-99 年度，承諾新增的宿位全部如期完成，現在正陸續收取老人家入住。

我很高興地報告，在 1998 年第 4 季，平均輪候時間已跌至 24 個月，較 1997

年同期縮短了 3 個月。我們在 1999-2000 年，會增加逾 2 400 個新宿位，希

望做到將輪候時間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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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有關安老服務的主要建議項目包括：提供額外社區照顧服務；

重新整合現有社區照顧服務的模式，並透過外判服務的形式，引入競爭，改

善現有服務的質素和成本效益。

在 1999-2000 年的財政年度，綜援的開支撥款達 155 億元。這個數額較

1998-99 財政年度開支的 131 億元，增加了 24 億元。

在 1993-94 年，綜援總支出只是 24 億元，明年則會增加至 155 億元。在

這 6 年間，增加了 6 倍。綜援開支佔政府經常總開支的比例，亦由 1993-94

的 2.6%增加至明年的 8.6%。在過去數月，我們曾經多次指出，近年，綜援開

支大幅上升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有工作能力而申領綜援的人數，大

幅飆升。在這方面，我深切希望，在一系列幫助有能力的人尋找工作的新措

施實施後，情況會獲得改善。

回顧過去 5 年，綜援開支的上升速度，實在教人擔心。相信大家都同意，

綜援計劃應為貧苦無依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經濟援助。作為一個低稅率的經

濟體系，我們如要長期承擔綜援計劃的支出，便必須確保真正陷入經濟困境

的家庭，才可以申領綜援，使有限的資源，用得其所。

我亦希望就議員提及的幾項有關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的問題作出回應。

我們充分瞭解維持家庭完整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年經濟下調對個人及家庭都

造成了沉重的壓力。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會增聘社工，以應付殷切的需求。

最後，我想談在康復方面，我們會繼續為殘疾人士提供額外宿位。未來

數年將有超過 4 000 個日間及院舍宿位投入服務，單是在下年度，日間及院

舍服務便會增加 560 個名額。在提供各類設施的同時，我們會繼續與康復界

機構通力合作，以達到殘疾人士“平等齊參與”的目標。

謝謝代理主席。

運輸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將就交通運輸增加收費，運輸基建計劃，公共交

通服務監管及地鐵上市等事項，回應各位議員在 1999-2000 年度財政預算案

辯論中發表的意見。

　　關於交通運輸收費方面，財政司司長預計提高隧道收費、路邊泊車咪錶

收費和交通違例定額罰款的建議，合共會為庫房增加大約 5.1 億元的收入。

大家都知道，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制定了一個赤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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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999-2000 年的赤字達 365 億元。相對這個赤字，交通運輸收費建議所

帶來每年 5.1 億元的額外收入，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在要開源節流的前提

下，我們實在要審慎考慮可接受的增加收入的方法。這些額外政府收入相比

用於交通運輸方面的開支，也只是佔一小部分。 1999-2000 年度在交通運輸

方面預留的總開支大約為 73 億元，較去年增加差不多 8%，遠遠超過政府整

體支出的增長率 3.5%。

　　關於運輸基建開支方面，讓我在這裏簡單介紹一下在交通運輸工程開支

下所包括的項目。我們正按計劃進行多項大型道路工程，包括九號幹 青衣

至長沙灣段、沙田至西九龍段，連接堅尼地城和香港仔的七號幹 ，以及十

號幹 元朗至大嶼山段等。這些工程的開支高峰期不會在 1999-2000 年出

現，待日後這些道路工程正式展開的時候，開支會大幅上升。

　　另一點我希望指出的，是政府的預算開支並不包括兩間鐵路公司就擴展

鐵路網而作出的龐大投資。在未來 5 年，5 項新的鐵路計劃（即西鐵第一期、

地下鐵將軍澳支 、馬鞍山鐵路、尖沙咀支 和東鐵上水至落馬洲支 ）將

會陸續完成，總投資超過 1,200 億元。西鐵第一期和將軍澳支 的工程已在

去年年底展開。馬鞍山鐵路、尖沙咀支 和上水至落馬洲支 亦進入最後策

劃階段。

　　由此可見，政府和兩間鐵路公司會在未來日子，繼續為擴展香港的運輸

基建作出承擔。這充分反映政府對交通運輸的重視。事實上，運輸基建是一

項長遠的投資，這不單止有利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也會帶來大量的就業機

會。

　　關於收入建議方面，在赤字預算之下，我們實在有需要詳細考慮相應的

增加稅收措施，以緊守審慎理財的原則。考慮到現今的經濟環境，建議提高

任何稅項，無疑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但這也是一個我們不能避免的抉擇。財

政司司長在選定有關增加收入的措施時，亦經過審慎研究及考慮，尤其是希

望能把有關建議對大眾市民及商界的影響減到最低。至於有關交通運輸方面

的新措施，我們瞭解並關注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運輸業所承受的壓力，所以

我們建議把降低柴油稅的紓緩措施的有效期延長 1 年。此外，海底隧道收費

的加幅亦只適用於私家車和電單車，以盡量減少對業界的影響。

　　增加海底隧道收費的建議是在目前政府收入緊張的情況下，一個可行的

開源方法。與此同時，該建議也有助於把過海的車輛分流到其他過海隧道，

以減輕海底隧道現時的擠塞情況。眾所周知，海底隧道現時的負荷已達到飽

和，每天使用該隧道的車輛達到 12 萬架次，部分原因當然是隧道的收費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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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海底隧道自 1972 年啟用以來，收費只在 1984 年曾經增加一次，以收取

5 元的使用稅，自此以後，收費多年來也沒有調整。如果我們考慮到多年以

來的通貨膨脹，現在建議的收費相對來說是合理的；無論站在財政需要或交

通管理的立場，我們也有需要調整海底隧道的收費。

　　至於獅子山隧道方面，政府的建議是把現行 6 元的劃一收費稍為增加 2

元。隨 新界區的不斷發展，幾條連接沙田和九龍市區的隧道須充分發揮它

們的分流功用，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運輸需要。獅子山隧道的收費已有 9 年沒

有增加，這一次溫和的調整有助車輛分流和增加庫房的收入。

　　提高路邊泊車位收費的建議，亦屬合理。這些咪錶大部分位於市區內方

便的位置，而收費自 1994 年以來沒有作任何調整。財政預算案內的建議加幅

（由每 15 分鐘 2 元增加至每 15 分鐘 4 元）只是一個上限，繁忙地區以外的

咪錶位的加幅會較這個上限為低。

　　現在我想解釋一下有關增加交通違例定額罰款的建議。首先我想在此強

調，這項建議只會影響違例的駕駛人士。這些定額罰款自 1994 年以來從未作

出任何調整。為防止違例駕駛，我們有必要調整罰款額，以維持（並非增加）

阻嚇的作用。雖然有議員指出近年定額罰款個案有下跌的趨勢，但我希望指

出，現時每年有 170 萬宗的違例個案仍然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尤其是在人

多車多、道路交通繁忙的地區，交通違例的情況會造成交通擠塞，甚至釀成

交通意外的嚴重後果。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經常檢討交通運輸法例，以確保這些條例合情合理，

並切合實際的交通環境，避免在作出交通違規檢控時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我

們剛剛宣布放寬數條主要幹 的時速限制，正是一個好的例子。我們正檢討

其他道路的時速限制，並會考慮在適當的情況下，進一步放寬一些路段的時

速限制。除了時速限制外，我們也會就其他條例不時作出檢討和修訂。

　　有議員和小巴及的士業團體特別關注泊車位不足和違例泊車罰款的問

題。為進一步協助的士業及小巴業改善經營環境，運輸署會繼續與業界保持

緊密聯繫，以期落實一系列建議，以減輕職業司機的負擔及壓力。這些建議

包括提供更多以半小時為限的泊車咪錶；准許的士停泊在的士站後，以方便

司機短暫時間泊車及在附近用膳；增闢更多通宵泊車站；及進一步開放禁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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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此重申，政府提出增加違例定額罰款背後的目的，是維持刑罰的

阻嚇作用。有議員和業內人士擔心政府會濫發告票以增加庫房收入，是全無

根據的。我曾解釋，政府會不時檢討法例，以確保該等法例合理和切合時宜。

政府在進行票控時一定會依法行事，並在適當時行使酌情權。雖然預算案就

增加定額罰款建議作出了收入預算，但我可以在此保證，預算案內所列舉的

數字，純粹是一項估計，政府從沒有就罰款告票數字為警察定下任何指標，

亦沒有任何告票配額制度，這方面請大家放心。

　　在公共交通服務方面，有議員在辯論中表示希望政府加強對這些服務的

監管。雖然香港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務都是由私營機構經營，但政府一直擔當

一個監管的角色，密切監察公共交通服務的安全標準及運作，服務的質量，

以及公共交通的收費是否可為市民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務。儘管兩間鐵路公司

在審慎理財的商業原則下有權自行釐定票價，但是一直以來沿用的公眾諮詢

程序，以及鐵路服務及其他交通工具之間的競爭，仍是釐定票價的重要考慮

因素。

　　在服務的質量方面，市場的競爭也是最好的推動力，政府為巴士和渡輪

市場引入了競爭，正是最好的例子。市民和立法會的意見也非常重要，好像

最近市民關注到港島有一些巴士班次出現過剩的現象，運輸署作為監管機

構，已即時和有關的巴士公司商討，並實施了一系列重整巴士 和巴士站的

措施。總括來說，在以政府為主的監管機構的監察，加上市民、立法會的參

與和市場競爭的推動下，香港現時的公共交通服務的運作可算良好。我們當

然會繼續抓緊監管的工作，以確保公共交通服務能符合社會的需要。

　　關於地鐵私有化方面，地鐵服務是公共交通服務的重要一環，地鐵公司

自 20 年前　─　 1979 年成立以來，無論在運作上和就鐵路項目集資方面，

在國際上都享有良好的聲譽。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宣布將地鐵私有化的建

議，讓市民有機會參與擁有這間成功且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共公司，社會上的

整體反應積極。政府提出私有化計劃的目的，增強地鐵公司的資金來源，鞏

固香港的證券市場及改善政府中期財政狀況等，均得到社會人士的普遍認

同。

　　計劃公布後，運輸局、庫務局及地鐵公司已經密鑼緊鼓，全面展開籌備

工作。政府正考慮有關立法准許地鐵公司上市方面須處理的事項，以及將來

監管私有化後的地鐵服務的架構。當然，這些考慮要顧及將來地鐵的有效運

作和維持地鐵的良好財政狀況。為此，地鐵公司及政府正分別招標挑選財務

顧問，估計委任程序可以在 5 月份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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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地鐵私有化是一項創新的措施，在香港並沒有先例可援，政府會全

面聆聽及諮詢廣大市民、投資者、公司員工及乘客的意見，爭取大家對私有

化計劃的支持。

　　作為負責監管公共交通服務的政策機構，運輸局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私有

化不會對地鐵的安全水平、服務質素及營運效率造成沖擊。有關的新法例及

未來與地鐵公司簽訂的營運協議，會就這 3 個重要環節提出具體的措施。我

們預計在下一財政年度把有關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

　　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預算案的辯論中，多位議員提到政府是

否已撥出足夠的資源用作改善香港的環境。政府完全同意議員及社會人士認

為我們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來改善香港的環境。但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重

點，不應只是環繞究竟是否有足夠資源的問題。我想再多提兩點，便是改善

環境的代價及責任。

　　其實，推行保護環境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善用現有的各項資源，以

及我們每個作為香港市民的人怎樣各盡自己的本分去改善環境。香港近年來

已實行多項環境改善計劃，例如在廢物處理設施方面，過去 10 年已做了不少

工作；車輛廢氣排放及燃料標準亦已被提升；工業廢氣排放、化學廢物及禽

畜廢物管制計劃都已一一實施。此外，我們已展開了改良收集污水的基本設

施及改善河流水質的工作。至於我們目前在策略性污水處理系統方面所作的

投資，在未來 10 年應可改善香港的海水質素。

　　不過，在改善環境方面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即使個別工廠、車輛或住

戶已經越來越注重環保，但是由於香港與整個南中國區人口的增長及經濟活

動越趨頻繁，我們在環境方面所要承受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一直以來，政

府曾不斷嘗試喚醒社會人士正視環保的工作，而這份醒覺亦正轉化為要求行

動的呼聲，這是令人鼓舞的發展。但部分要求行動的呼聲似乎仍停留在要求

政府多做些工作或請立法會多撥款項等的要求。“改善環境由我做起”的概

念似乎仍然未完全深入民心。要改善香港的環境，單是靠政府、立法會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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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團體或人士的努力是完全不足夠的。香港環境能否獲得改善的關鍵在於全

體市民肯付出多少承擔及能否行動一致。其實，要改善環境，便一定要付出

代價，問題是，這個代價由誰來承擔？

　　以空氣污染為例，一名司機不願意付出適當保養汽車引擎的代價，別人

便要代他付出這個代價，而這個代價便是別人的健康，特別是小孩子及老人

家，可能會因汽車排出的污濁空氣而賠上健康的代價。他們的醫療費則要由

納稅人承擔，由空氣污染引致疾病所造成的生產力損失，以及香港在這方面

的醫療開支，有人估計每年高達 40 億元，因此，整個社會有權要求車主適當

地保護汽車引擎。如車主不能這樣做，便理應繳付罰款，這個要求實在是非

常合理的。

　　又例如，我們到超級市場購物，但卻沒有攜帶購物袋，超級市場便要為

我們付出提供膠袋的代價；而政府也要動用大眾所付的差餉及稅款，設置堆

填區來收容這些膠袋。假如我們現在不減少廢物，不改善處理廢物的方法，

到了下一個世紀的中葉，香港可能要有一個像沙田那樣大的山谷，才足以放

置我們的廢物。

　　至於我們的海洋及海港的情況又怎樣？假如我們希望可以在清潔的海水

裏安全暢泳，以及有一個美麗的海港，或恢復舉行一年一度的渡海泳，市民

必須願意付出代價，承擔正在興建的污水收集設施日後運作維修所須付的費

用。政府已撥款興建污水收集的基本設施，未來 10 年還要再撥出數以百億元

計的款項。除非各位議員同意全港市民多付一點排污費，否則如此龐大的投

資根本不能維持下去。

　　由此可見，環境惡劣的代價並非只單由個人或他居住、生活的地區來承

擔，整個社會都要付出代價。空氣質素惡劣，海水受到污染，垃圾隨處可見

的情況，會損害香港所謂世界級都會的美譽。長此下去，香港的營商條件會

受損害，清潔環境的費用會繼續上升，而受害的最終是每一位香港的居民。

　　假如我們希望可以持續改善香港的環境，我們便要令市民明白某些行為

及做法所涉及的利益及成本。假如我們沒有制定適當的罰款或徵收費用的法

例，我們便不能採取一些最能影響人類行為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

　　政府完全明白不可能在本身不作承擔的情況之下，要求市民付出代價或

作出改變。因此政府本身必須在環保工作上更努力，為市民樹立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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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政府部門現正審議其工作綱要和表現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亦會在

來年擬備和所屬部門有關的環境報告。我們會檢討所使用的能源、產生的廢

物、使用車輛的方式，以及鼓勵員工的辦法，目的是令公務員在環保工作上

盡可能達致最佳的表現。

　　此外，政府亦正與工商界、運輸業、專業人士和非政府機構發展新的夥

伴關係，希望藉此建立新的方法來改善香港在環保方面的表現。我們會盡力

尋找不須增加經濟成本的方法來達到環保的目標。這些方法可能是提高服務

效率、更新法例內容以切合時代所需，或採取一些增加經濟效益以抵消某種

成本的措施。

　　在 1999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已直接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作環保用

途。此外，政府結合了內部不同的措施，與工商界及社區攜手合作。為環保

工作增添了不少資源。例如：我的同事運輸局局長，在投入資源發展鐵路時，

不單止會改善交通流量，亦會幫助發展一種可以善用能源和減少污染的未來

運輸模式，並且更會開拓機會，發展嶄新的都市設計。

　　還有另一個改善生活環境方面很重要的環節。在較舊的市區內，殘舊的

樓宇、擠塞的交通、人車爭路及惡劣環境的情況隨處可見。這些情況並不符

合現代社會的要求和期望。要切實解決市區老化的問題，我們必須加快市區

重建的規模和施工的步伐。市區重建的目標並非只是拆除個別破舊的樓宇及

興建新的樓宇，最重要的目標是作較全面的規劃，以求整體改善舊市區的環

境。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可能要考慮脫離以往零碎的重建模式，重新規

劃較大的重建區，藉以有效地重整舊區，重新設計更有效、更環保的交通與

道路網絡，取代不協調的土地用途，增加休憩空間，設計切合現代生活的樓

宇。政府現正朝 這個方向，考慮市區重建策略。我們計劃於稍後時間，就

這些建議進行廣泛的諮詢，並會在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市區重建局條例草

案》。

　　我以上提及在香港境內採取的各種措施固然重要，但是這些措施本身並

不能解決我們現時面對的所有環保問題，讓我以空氣污染的例子，作進一步

的解釋。

　　我們現在面對的空氣污染問題可分為 3 類：第一是路邊的空氣污染，這

個問題 90%是由香港車輛本身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第二是整個香港一般空氣

的污染，這個問題除了由汽車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之外，發電站、工業區、

建築地盆所排放的污染也會引致空氣污染的問題；而第三是整個華南地區的

經濟發展對區內空氣質素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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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於大家都知道本港路邊空氣污染的問題非常嚴重，所以我們必

須優先處理這問題。實施減低路邊空氣污染的措施無疑是可以改善部分街道

的環境，但並不能顯著改善整體空氣污染的情況。我們一定要和廣東省合作

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才能令我們在淨化空氣方面的努力事半功倍。

　　有見及此，我們除了有需要改善香港境內環境的問題之外，也須與深圳

及廣東緊密合作，解決我們共同面對的污染問題。我們正在嘗試以整個地區

的角度來研究怎樣持續發展，目的是確保各地政府在照顧當地人民的經濟和

社會發展所需時，不會個別進行有害環境的發展項目，損及大家共同擁有的

空間，或破壞下一代將會面對的環境。

　　主席女士，各位議員，改善我們的城市及本地環境的質素，對市民的健

康，以至社會經濟的前景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在未來 1 年，立法會會協助我

們找到更多更正確的方法，令香港每位市民都能各盡其分，改善我們的環境，

在香港建立美好的家園。我們必須同心合力地去處理很多工作，雖然我們已

準備在 1999 年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內投入大量的資源來保護環境，但是在下一

個財政年度內，如果有需要引進新的設施，修改法例，或增撥資源，政府一

定會要求各位議員支持。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財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自發表以來，在社會上引起

了熱烈的討論，傳媒廣泛地報道了許多市民、學者、業界代表的意見。立法

會在本月 24 及 25 日兩天，進行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59 位議員均積極發言，

並且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很感謝各位議員和市民對財政預算案及香港經

濟前景的高度關注以及認真的討論。大部分市民及立法會議員原則上都接受

政府在 1999-2000 年度制訂赤字預算，對於我們就中期內令財政狀況恢復穩

健而提出的建議，大家均表示支持。財政預算案的演辭中所宣布的數項大型

新計劃亦獲得廣泛認同。

香港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回應，是積極和正面的，這再次證明經濟低潮

帶來的考驗，不但不會使我們垂頭喪氣，怨天尤人，反而更激起了大家奮發

圖強，征服挑戰的決心和志氣。這種典型的香港精神，使我深受感動和鼓舞，

亦令我對香港的前景更添信心。不過，這並不等於我所提出的每一項建議均

已獲得社會上一致贊同，我從來沒有預期會有一面倒的反應，香港是一個多

元化的自由社會，每個人從各自的角度出發，都可能對財政預算案有不同的

看法，這是健康及正常的現象，亦反映了香港的成熟、包容及自由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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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星期立法會的辯論中，有個別議員表示他們不支持財政預算案，是

因為他們所信奉的公共理財哲學與政府實行的截然不同。我和他們的意見相

左，主要是由於我們對《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所體現的理財原則及條文對

法律的約束力，持完全相反的意見。不過，我必須申明，政府不應該，亦不

會違背《基本法》憲制性的規定，同時亦不會偏離審慎理財的原則。

有人說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引起了廣泛關注，是因為我的演辭不單止討論

了政府的開支和收入建議，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措施，他們認為我今年

擴大了財政預算案的範疇。事實上並非如此，早在 1996 年，在我發表任內第

一份預算案的演辭內我已提出：財政預算案不單止是一份會計帳目報告，也

不單止是香港經濟和金融狀況的定期報告。在這份每一年度發表的文件內，

政府應交代我們對香港前景的抱負，及對公共事務的承擔，更應處理和回應

社會關注的問題，而且履行領導責任，清楚勾劃香港未來發展的路向。所以，

我在今年的演辭中，不單止闡述了 1999-2000 年度中期公共財政的表現，以

致對經濟具有影響的課題，更列舉了數項和香港長遠經濟前景有關的重要措

施。假如說 1999 年的財政預算案有其獨特性，是因為在製備這份財政預算案

時，香港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困境。正如所有香港市民一樣，我殷

切期望財政預算案能有助紓解這個經濟困境，並且把握了經濟衰退帶來的每

一個機會，啟發新思維，開創新動力，增強香港的競爭力。我在財政預算案

內宣布了多項新計劃，表示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政府將會全力以赴，落實這

些項目。

政務司司長已經詳細地談論過公務員改革的建議，這些將會是政府來年

其中一項最重要的重點工作，然而，我們提高效率的努力不止於此，在改革

公務員制度的同時，我們更會研究各種提高公共服務質素的方式，務求盡量

加強私人機構的參與。

關於向公眾出售地下鐵路公司股權的建議，我對運輸局局長的發言只想

作少許補充。提出這項私有化建議的主要目的，是要盡量提高地鐵公司的效

率，使公眾亦可擁有這間公司的股權，加強市場對地鐵公司的監管，以及同

時監管本地證券業的發展。出售股權對政府的中期財政狀況是大有幫助的，

但這項額外的收入，並非我們主要的考慮。我可以再次向議員保證，在私有

化過程中，政府將會以公眾利益為首要考慮。

關於數碼港和狄士尼主題公園兩項計劃，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和經濟

局局長已分別發言，我在此不再重複。但我向各位議員保證，如果這兩項計

劃在進行談判後，最終能取得圓滿成果的話，政府會隨即把我們的建議和支

持的論據提交議員審議。我們確保會以最高的透明度和行動來證明政府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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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手法公平、慎重，而且符合法治精神。我們必須取得議員的支持，才能落

實有關的計劃。

政府參與上述數項發展項目，並不意味 我們改變了素來奉行的經濟政

策。政府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仍會繼續維持盡量減少干預，盡量給予支持的政

策。數碼港和狄士尼主題公園的發展策略，原則上和我們過往發展工業 、

貨櫃碼頭及海洋公園的做法並無分別。政府主要通過提供土地及基礎建設促

成其事。政府必須行事果斷，及時推動創新的意念，才能應付全球的競爭和

經濟衰退的挑戰。在落實創新意念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理由摒除和私人機構

合作的可能性，但這種合作的關係必須建基於公平、具有成本效益，以及符

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基礎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絕不會犧牲香港賴以成功的

基本原則。

我在證券和期貨市場公布的一連串改革，獲得立法會議員和市民大眾廣

泛的支持。建議中的改革將會提升香港市場的競爭力，確保我們在下一世紀

成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 3 月 3 日起，證券和期貨市場改革的工作，

已經從 3 方面全面展開。首先，金融基礎設施督導委員會至今已 3 度開會，

並且取得良好進展；其次，我們正就草擬《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進行籌

備工作，並且會在短期內就部分建議向市場徵詢意見；第三，兩間交易所亦

聘請了財務顧問，就股份化和合併的計劃提供建議，以期在 9 月底前達成協

議。政府亦期望在短期內委任本身的財務顧問。財經事務局局長與兩間交易

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的領導層，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並且會在短期

內成立一個協議委員會，以統籌股份化和合併事宜。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兩

間交易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的領導層，以及業界代表。與此同時，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與市場機構亦正採取行動，確保證

監會與合併後成立的新機構兩者之間，能夠合理分配各種市場規管的功能，

包括市場監察、規管上市活動及中介人士等職責，以及為投資者設立賠償的

安排。

推行改革的工作已經取得良好的開端，要圓滿落實整套改革計劃，我們

會聆聽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尤其會小心和迅速地處理業內人士和議員關注

的問題，我們會平衡多方面的利益。過去數星期以來，市場參與者對改革建

議反應積極，使我們對按時完成目標，充滿信心。政府及期貨市場改革事在

必行，政府決心按既定的時間表，完成這項工作。在銀行業方面，我們剛就

銀行業檢討的各項建議完成了公開的諮詢。金融管理局會就已經收集的意見

進行分析，並且會審慎地落實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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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想談一談經濟預測。政府預測 1999 年度的經濟增長率將為

0.5%，而中期預算的趨勢增長率將為 3.5%。相信中期預算和過去 10 年來大

部分時候均採取的 5%趨勢增長率比較，下調幅度是相當大的，而且去年本地

生產總值出現了 5.1%的負增長，即表示立即調低了整體預測的基礎。根據這

項預測，本地生產總值要到 2001 年才能恢復 1997 年的水平。儘管如此，亦

有很多人認為政府的預測過分樂觀。經濟預測並非一種精密的準確學問，沒

有人能夠誇口說他的經濟預測必然準確無誤。香港開放經濟體系，亦意味

我們的經濟增長會十分受外來因素的影響，而大家也知道外圍的表現是欠缺

明朗的。但有一點我是必須強調的，是政府的預測是按照現有的資料，經過

認真、專業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根據多年來的往績，政府的經濟預測，確

實較絕大多數其他同類型的預測更準確。但我必須指出，有些人猜測政府故

意誇大未來數年的經濟增長預測，藉此支持較高的政府開支預算，這種說法

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我們決心在中期預測時，把香港政府的開支增長控

制在 3.5%以下。部分議員對其中一些增加收入的建議特別表示關注，我對他

們的看法十分理解。我已經向立法會議員發出函件，解釋政府提出這些建議

的必要性。請容許我在此向市民、向各位議員就這項大家關心的課題簡述一

下政府的看法。

儘管經濟逆轉，使政府各方面的稅收大幅減少，但為了要繼續向市民提

供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各項公共服務，以及要投資於教育、基建等重要

範疇，新財政年度的開支不減反增，我深信這種做法是符合香港最佳的利益，

而且亦獲得市民普遍的支持。由於收入和開支此消彼長，我們在 1999-2000

年度將再次面臨財政赤字。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政府有責任盡量減少赤

字，令預算早日恢復平衡。長期出現財政赤字，將會損害香港審慎理財的美

譽，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影響我們在國際上的信用評級。香港的信用評級如

果被調低，所有行業均會為籌集資金而承擔更高昂的代價，對香港的經濟復

甦毫無益處。

為了避免上述的嚴重後果，政府不得不建議選擇性地提高稅收。事實上，

假如我們不就直接稅作出任何改變，又同時繼續凍結政府的收費，可以提供

調整的政府收入項目，實在是所餘無幾。財政預算內提出了數項增加稅收的

建議，包括溫和調升樓宇買賣印花稅、博彩稅、隧道費及路邊泊車錶收費，

按通脹提高交通違例的定額罰款等措施絕非針對某種行業。我深深明白在目

前的經濟下，即使我反覆思量，周詳考慮，但在作出抉擇後，總有些市民會

因政府增加了收入，而須承受較重的負擔。不過，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這

是無可避免的。相對而言，我們如果選擇擴闊稅基來增加收入，只會使更多

市民受到更深的負面影響。當我們向運輸業的代表解釋影響這個行業的收入

建議時，他們表示對調整交通違例定額罰款的建議尤為憂慮，立法會部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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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所以政府決定把提高定額罰款的實施日期，延至《收

入條例草案》獲得本會通過後才開始生效。

我再次呼籲各位議員，應就財政預算案所有開支和收入的建議，作整體

考慮，衡量它們的綜合財政影響，特別要照顧《基本法》對處理財政預算案

中有十分嚴謹和嚴肅的規定。提高稅收或政府收費的水平，素來也是一項困

難的抉擇，但我希望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並認同克服財政赤字，是

政府和立法會的共同責任和目標，希望各位支持政府提出的所有增加收入的

建議。

我會另行處理徵收海、陸離境稅的建議，政府會充分考慮立法會議員及

社會各界的意見，審慎行事。不過，我想指出，至今已發表的眾多意見，似

乎仍不足以推翻我們提出建議時所列出的充分理據，我們確有必要增加收

入。我 8 歲時，家母向我說過，“家有三千，日用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

年？”傳統的理財智慧啟蒙，使我一生受用，所以我認為出售資產帶來的收

入只能應付一時之需，我們並不能賴此填補經常性的赤字。此外，我們亦不

能長期以舉債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政府雖然並沒有完全排除舉債的可能性，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舉債只會引來不利的市場回應，而且會更加深市民對香

港財政狀況的憂慮。事實上，香港目前尚沒有舉債的必要。對香港而言，1999

年是關鍵性的一年，既富有挑戰，又充滿機會，要克服困難，開創新的局面，

創造就業機會，大家必須同心合力，互相扶持。我希望大家能夠求同存異，

發揮合作精神，傾力以赴，共同協助香港踏上經濟復甦之路。

復活節假期即將來臨，我很高興能夠向大家宣布，稅務局局長至今已經

將一百五十多萬的退稅支票全部寄出，使很多家庭和企業能趕及收到這筆意

外款項，歡度假期。當然，如果那數位原來對財政預算案持保留態度的議員

能夠回心轉意，對我來說，將會是最好的復活節禮物。謝謝主席女士。

MR MARTIN LEE: Madam President, may I ask for a short adjournment of
about 15 minutes to enable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discuss how we
would vote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Appropriation Bill 1999?

主席：李柱銘議員要求暫停會議15分鐘，以待民主黨的議員可以商討如何就

這條例草案的二讀作出表決。我接受李柱銘議員的要求，我現在宣布暫停會

議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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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5 時 25 分

5.25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5 時 42 分

5.42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1999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有否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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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68 條，本會首先審議附表。我現在向各位

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下述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

秘書：總目 21 至 31、35、37、39、40、42 至 48、50、51、53、55、56、58、

60、62、63、70、72、73、74、76、78、80、82、90、91、92、94、96、98、

100、 106、 110、 112、 114、 115、 116、 118、 120、 121、 130、 136、 142 至

153、 160、 162、 163、 166、 168、 170、 173 至 177、 180、 181、 184、 186、

188、 190 及 194。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請舉手示意。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上述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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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yd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何秀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表決。（電腦屏幕沒有顯示）

全委會主席：發生了甚麼事？我相信電腦也喜歡玩遊戲。（眾笑）現在可以

了，請委員先按“出席”的按鈕表示出席，然後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全委會主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26 人贊成；而經

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22 人贊成，5 人反

對，因此 ......

楊森議員：主席，規程問題。這是政府的議案，為何要分組點票？

全委會主席：是的，楊森議員，你絕對正確，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對不

起，讓我們修改一下。各位議員，我向你們道歉。

全委會主席：我想我可以用人手計算。現在宣布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

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

李國寶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

許長青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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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陳鑑林議員、程介南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

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霍震霆議員、羅

致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4 人出席，48 人贊成，5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

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4 Members present, 4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iv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楊森議員：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9條第 (4)款，動議如果有委員在本次會議

中就《 1999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

委員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如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

《 1999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

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有沒有委員想發

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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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組出席的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秘書：總目 122。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削減分目 103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106,152,000 元。

修正案的內容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也許我有必要解釋，分目 103 是甚麼呢？總目 122 是指警隊，而分目 103

的項目名稱則是酬金及特別服務，如果要我解釋這是甚麼，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實際上，我為何要削減取消這項目呢？正因為我不知道這項目是指甚

麼。政府只在我近日提出質疑之後，才願意發信給各議員，作出此解釋，且

讓我引述：“這項目的開支是性質機密，包括賞金和 人費，以及購置和維

修一些設備的費用。”

我可以告訴各位，過去 5 年以來我也在追查這項目，每一年當我問及的

時候，他們的答案均比今次少，亦更簡單，只是說：“這是一個機密性質的

項目。”不過，今次還肯說：“ ......賞金和 人費，以及購置和維修一些

設備的費用。”

各位同事，我跟進這項目已很多年，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有同事問我，

為何要做到這個地步呢？我可以告訴各位，這項開支幾年以來其實一直維持

在 1 億元的水平，在以前還設有舊稱的政治部時，此數額達三、四億元，甚

至更高，但自從 95 年起，在解散政治部以後，有關的工作便轉交予保安署，

而保安署亦另有一些開支，這些我會在稍後再談。

在今天的預算中，“酬金和特別服務”這個開支項目便是我剛才所說須

撥款一億零六百多萬元的項目。在公帑的運用方面，行政當局應該向立法會

的議員交代、解釋開支的運用。在憲制的角度來看，根據《基本法》第七十

三條，立法會有權，亦有責任“審核、通過財政預算”和“批准 ......公共

開支”，故此，行政當局有需要向立法會負責，提供足夠的資料，令議員滿

意這項開支是用得其所。這原則是清楚而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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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數年前開始，我每年在審核財政預算案時，均要求政府提供酬金及特

別服務這項開支的基本資料，例如人手、開支等，並問它可否給予我們一些

分項的大綱呢？但一直以來並未有進展，有的也只是簡單的答覆說，性質保

密，資料公布並不恰當等。

我相信各位議員也同意，如果議員在不具備任何資料的情況下，盲目向

政府投以支持票，便是違反了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按《基本法》須履行的責

任。

我在過往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不止一次將這項支出形容為黑洞，是無

底深潭，即使是立法會議員，也沒法瞭解其內容。政府對我多年來擬獲取更

多基本資料的要求，總是充耳不聞，從來沒有就此問題，有限度地公開或在

閉門會議中作出任何解釋，它甚至可以要求我們簽下保密令才作解釋，但它

都完全不肯同意作出。我身為關注保安事務多年的議員，充分瞭解這些資料

是有需要保密的，我亦瞭解甚麼是 人費，知道這些分目在開支方面的具體、

詳細的內容是不能詳細並披露。然而，我想知道的並不是個別的 人或資料，

或一些詳細的機密資料，我想知道的只是一些大分項的內容，例如人手開支，

配備開支等，但政府一一拒絕回答。

政府要求的 1 億元不是小數目，收集政治敏感資料的部門，例如保安署，

去年獲撥款一億二千多萬元，編制有 424 人，主要負責竊聽技術的支援組，

去年支出是四千多萬元，人手編制 109 人，然而，剛才我所說的一億六千多

萬元並不包括在剛才說的酬金及特別服務開支的分項內，換而言之，即使是

一些進行很敏感、要保密的工作，用上人手五百多人、開支達一億六千多萬

元的項目，也不在這 1 億元之內。

因此，我便要想一想這筆開支究竟是用在甚麼地方呢？我且引述保安局

局長剛才的話說：可能要買一些東西，購置或維修一些設備。於是我便翻箱

倒篋的翻查這幾年以來警隊、廉署等部門在配備方面的支出。我可以告訴大

家，在警隊一些很重要、很敏感的保密開支，例如，保護證人組和保安署的

電腦系統、保安系統，以及一些須予保密的無 電系統，全部的開支分目，

均不是列入分目 103 內，而是在 708 分目之中。當然，當大家聽到 103、708

這些數字時，可能不知其所指，其實，我的意思是，這些保密的配備，實際

也不是計算入 1 億元的項目之中，是計算為另外一些開支的，所涉及的由幾

百萬至幾千萬元不等。這情況自從 90 年至 97 年一直如此。因此，我不禁要

問，為何要用 1 億元這麼多呢？我們不妨看一看這 1 億元的運用歷史。這分

項在港英時代其實是用於政治部的開支，在 95 年以前，即使是核數署（現在

是審計署）也完全無權審核這數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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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9 年 4 月 1 日起，警隊會實施另一項由庫務署所建議、我們剛才已在

二讀中同意的 one line vote（整筆撥款）。在這新的措施下，警隊將會一次

過獲得一年的撥款，由警隊自行決定這筆款項的用途，因此，通過今次的撥

款後，未來由立法會審議警隊開支的機會便會減少，開支的透明度亦會下降。

我提出這修訂擬將分目 103 的開支予以取消，是無可奈何的決定。如果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連一些輔助審議的基本資料也沒法取得，我實在感到

十分為難，也感到沒法履行憲制上的責任。或許有些同事會擔心，如果我的

修訂通過，會否影響警隊調查和撲滅罪行的能力呢？我相信稍後政府的答辯

裏會 重說這一點。不過，我希望各位明白，政府可隨時向立法會屬下的財

務委員會重新提出撥款申請，只要政府察悉議員的關注，願意採取一個開明、

有交代的態度，我相信大家是可以商量的，最低限度在我提出了這項修訂後，

保安局局長也會去信給各位議員，希望以一個保密的形式作閉門解釋   ─

但請記 ！局長不是解釋開支，而是解釋她如何審核和監審這些開支而已。

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這種做法不等如解釋開支，市民可能擔心這項撥款，

不論現在或將來，是不是會用於政治監察上呢？即使說是 人費，該 人究

竟是偵查罪行的 人還是政治的 底 人？會不會是一些政治監控工作的

人，或是有關這方面的支出呢？如果這筆撥款是用於特務工作上，核數署署

長（現在是審計署署長）只能問特務收消息方面做得好不好？費用用得是否

適當？收不收到政治情報？但他不會考慮這筆撥款究竟是否用得其所，是否

合乎公眾利益？審計署署長不會作如此的考慮，他只會考慮該筆撥款是否適

當地用於政府原本所訂出的目標？即使同樣是作出監察，也只是監察究竟這

些款項是否用於政府原本打算用的目標上，無論該目標是多麼正確，或多麼

醜惡和污穢。

在其他尊重民主或法治的地區，即使涉及國防和國家安全的預算，政府

亦會在閉門會議中，向簽了保密令的國會議員所組成的一些特別小組作交

代。我不禁懷疑，難道香港警隊的某一部分的支出，比國防、機密資料，以

至關乎國家安全的資料更機密嗎？連在閉門會議內接受解釋也不行，即使他

們簽了保密令也不能向他們說？照我所記憶，即使機密如保安署的工作，數

年前政府亦願意在警察總部為議員舉行閉門的簡報會；如果政府想在保密和

問責性之間取得平衡，其實有很多方法，閉門會議可能是其中一種方法，簽

保密令則是另一種方法，此外，甚至可以設立一些委員會而安插一些議員在

其中的。但政府對這些要求完全充耳不聞。

我最近在游說議員時，有議員向我說了一番妙論，他說：“涂謹申，如

果說香港政府現在沒有進行特務工作，或沒有進行保障國家安全的工作，你

也不會相信吧！政府的答覆中只是藉一個意會的方式回答了你。難道不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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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障國家安全的工作嗎？”我的答案很簡單，保障國家安全的工作必須進

行，不過，政府並沒有表示要做國家安全工作，如果政府真的要做國家安全

的工作，它更應該以一個開放的形式來商量和討論。

在民主自由的體系中，每一個國家均須保障其本身的國家安全，亦會有

其情報機關，香港與中國均不會例外。但局長現在在其演辭中，說沒有做這

些工作，不過，連這樣基本的問題，就是這一分目內究竟是否有人手支出也

竟然不能回答，為甚麼將這問題看得這樣嚴重呢？剛才我說過，保安署有四

百多人，負責偷聽的技術支援組有百多人，她亦同意有這些人手，支出達一

億六千多萬元，然而，另外的 1 億元中，有沒有人手的支出呢？當然，如果

她回答“有”，大家便會接 問這些人究竟做甚麼工作？是否比保安署，偷

聽的工作更機密？如果說“沒有”，而將來可能又要說“有”時，她怎樣辦

呢？我相信政府須作的考慮是十分複雜，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今天

我們在沒有充分的資料之下便這樣作出撥款，是對不起香港人，因為連我們

這筆款項將來是如何運用的也不知道。我希望各位議員能支持我的修訂，即

使不能支持我的修訂，亦希望各位在稍後的發言中，能向政府表達關注，使

政府不要以為在議員完全不知道這筆款項會怎樣運用的情況下，全權運用款

項到多污穢的程度，或做到多過分也可以。我真的希望各議員能表達有關的

關注，使政府將來無論這項修訂是否通過，亦能與議員有商有量，進一步令

市民放心這筆款項在運用上會獲得適當的監察。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103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106,152,000 元。”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想就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表達自由黨的意見。

我們的看法是，任何政府的保安隊伍，當中包括警隊，均須在某程度上

擁有保密的權力或作出保密行動。我們很同意涂議員所指出：我們作為立法

會議員，有需要監察政府如何運用撥款，亦有責任清楚瞭解撥款是否運用得

適宜、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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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涂議員指出：議員在沒有具備充分資料的情況下，如果盲目地向政

府投以支持票，便是違反了《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的責任。可是，相反

來說也是說得過的，因為如果我們在不具備資料的情況下，便盲目地反對或

拒絕撥付政府某些經費，我們也會不清楚這將如何影響警隊的運作。當然，

我們不能就此便感到滿足。事實上，我知道保安局局長也曾承諾會以閉門會

議方式，向我們作出交代。因此，我們在該會議上，肯定可充分行使我們應

有的監察責任。

不過，如我們純粹因為直至目前為止也未有機會透過該會議得到我們想

取得的資料，因而引致我們要不批准這項撥款的話，則未免有點不負責任。

同時，這也可能導致一些我們或許不想看見的後果，而市民也未必接受我們

這樣的處理方法。

然而，我很同意在閉門會議上，我們是有責任清楚地向政府提問這些撥

款的分目大綱   ─   一如剛才涂議員所指出的項目，使我們可從這些分目中

得知撥款的分配和運用。縱使我們明白截至現在為止，由於有審計署署長審

計撥款，所以也不見得有涂議員所說的濫用撥款或其他情況出現，但我們確

實有責任進行充分監察和提出我們應該提問的問題。

因此，我們十分支持閉門會議應盡快進行，也希望在該會議上，政府不

會設下重重關卡，好讓我們能充分瞭解各分目中的撥款的用途。不過，我們

是不會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的。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我也想就這問題發表一些意見，主要是有關一般的

審核或審計準則。

　　我在某程度上十分理解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的憂慮，特別是在審計時，

如果政府就這些支出所給我們的答覆，只是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法，例如

人費、維修費等差不多可適用於任何情況的項目，則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

款項是用作防逃稅、防貪污抑或“捉蛇”的工作。

　　這會引起甚麼問題呢？因為在一般審計時，我們考慮的主要有 3 方面，

第一是支出的性質。我們在瞭解過支出的本質和性質後，才可以判斷該項支

出的數目是否合理，以及該項支出在政府帳目內的合理性。如果完全不知道

支出的性質，那怕是審計署署長或政府帳目委員會，又或立法會議員，也不

能判斷這一億多元支出究竟是多或少，又或這一億多元究竟是否合理的支

出。我們只是知道有些人憑單據申領款項，但卻不知道他們如何運用得到的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99

款項。從監察財務的角度來看，這情況實在未能盡如人意，而政府也未能給

我們一個理想的交代。

　　不過，我也同意政府某些工作必須保密的說法。因此，只要政府能較清

楚地指出這項支出的性質跟其他項目的支出性質的分別，以及政府認為整體

數目大致合理的原因，我覺得議員應該接受這種大體的解釋。

　　在作出最後判斷時，我接受保安局在閉門會議上跟我們作出解釋，我絕

對接受這項安排；我也希望財政司司長今次這份預算案得以整體通過，而且，

整體上來說，一億多元在二千多億元的支出中，實在不算是一項極大數目，

因此，為了保持預算案的整體性，我傾向支持整體預算案可獲通過。不過，

即使這項目今次能夠輕輕獲得通過，但這仍不代表我們永遠也會這樣處理。

我希望這項支出是非經常性和一次過的，但我不能保證，因為我也不甚清楚，

否則，如果這是一項經常性支出，則明年仍須呈交立法會審批。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完全瞭解涂謹申議員的意見，而我也支持他的要求。

我在立法機關與涂謹申議員共事多年，我和他是同期加入前立法局的，所以

我知道這問題是他長期追問但卻得不到任何答覆的，而當中涉及 1 億元的神

秘開支。

涂謹申議員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他並不反對這 1 億元以保密形式向議員

披露；他並不反對這 1 億元神秘開支以閉門形式向議員披露；他並不反對這

1 億元神秘開支是在簽署保密令後向議員披露；他甚至不反對這 1 億元神秘

開支是在有限度的範圍下向議員披露，他更提出有關這 1 億元神秘開支，政

府只須披露項目及大數。在這個大數內，歸根結柢，關鍵的 人費，他是知

道的； 人費的經常性開支，他亦是知道的；購置和維修設備是有需要的，

而他亦是知道的，因為他說現在根本有一組人員在竊聽電話，所以當然會有

開支，因為最少也要買一部電話。其實，他一直追尋而未獲答覆的問題是，

政府會否在這 1 億元神秘開支的項目下，額外聘請一些人來從事政治上監察

一些團體和人物的工作。如果真的有這些人存在，涂謹申議員亦願意接受，

不過，請政府告訴他，在這筆款項中，有部分是作為這種用途的。如果他知

道這點，他會視之為在一般政府中無可避免的一些活動，無論稱其為保障安

全，甚或特務工作，他也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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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在這情況下，涂謹申議員最後要求的只不過是：我是一名議員，

我要通過一份財政預算案，其中有 1 億元神秘開支，請政府告訴我，在眾多

條件下最基本要知道的事，然後我才通過撥款。試問他有甚麼錯處呢？大家

覺得他有甚麼錯處呢？

大家在這問題上也有良好的願望和美麗的誤會。周梁淑怡議員和李家祥

議員有良好的願望，便是請政府在閉門會議中告訴我們，有甚麼項目和每一

個項目的大數，說出來便成了。涂謹申議員也是希望這樣。我希望保安局局

長稍後會改變她的說法，但直至目前為止，閉門會議是披露如何監察這筆款

項，而不是披露這筆款項的分項和大數。這是涂謹申議員與保安局永恒的爭

持，這是一個結。如果稍後保安局局長發言，為涂謹申議員帶來好消息，他

可能會有另一種考慮。他考慮過後，可以與民主黨再作商議。不過，我們不

想有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在閉門會議中可以知道剛才周梁淑怡議員和李家

祥議員所說希望得知的事；甚至現時各位聽我發言後，覺得理應知道的這些

大數和分項的事，同意在這些項目下，有人做一些特別的工作。因此，我覺

得在這問題上，保安局局長稍後發言時應釋除我們的疑惑，否則，以“誤會”

的方式來令議員投下贊成票，然後用“理解”的方式來舉行閉門會議，再以

“失望”的方式踏出這門口，這便是一個錯失，也令議員有更大的疑惑。

不過，在這問題上，有一點是令我們和涂謹申議員都感到疑惑的，便是

我們已經追問了這問題多年，但政府總不願意談論，直至今天，把竊聽電話、

人等一切資料也披露出來，但仍不願意回答究竟在這 1 億元中，有否額外

聘請一些人擔任特殊的工作。在這情況下，我們只能夠理解這是一個不可告

人的空白、一個不可告人的黑洞。在這情況下，政府要民主黨通過或支持這

筆撥款是很困難的。我們怎能這樣做呢？因此，在這問題上，我們憂慮它不

清晰、憂慮它將來可能會被濫用。我們寧可在這問題上擺明車馬，也不要糊

裏糊塗地混水摸魚。在擺明車馬後，我們可能會通過這條例草案，但糊裏糊

塗地混水摸魚通過，只會影響自己的手，影響自己所按的按鈕。這是不應該

的。

大家也是議員，當然明白議員監察政府財政的職責，所以應該明白即使

到了今天，我也要支持涂謹申議員的意見；我仍然希望以公道的態度來說出

這道理。如果大家都同意這道理，以及涂謹申議員希望得知分項和大數的要

求，請支持他的修正案。如果在閉門會議簽署了保密令的情況下獲得這些資

料，也說會妨礙警隊的保安能力的話，我覺得大家也同意這是一個不恰當的

說法。如果你們覺得這是不恰當的說法，便應該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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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涂謹申議員。主席，其實我不想現在發言，

因為我想先聽保安局局長的意見。她傳了一些東西給我們，但是我不知道她

最終會說些甚麼。主席，你也知道我們想改變遊戲規則，即希望提出議案的

議員發言後，接 由有關的局長發言，然後才由各位議員發言。不過，我很

守規矩，按 遊戲規則辦事，免得在局長發言後，我才舉手要求發言。其實，

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做，主席也要讓我發言的。

　　無論怎樣，主席，我是支持涂謹申議員的。我覺得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

應該在完全知道款項是如何運用後，才表示支持或反對。這是很清楚的理據。

我有些遺憾，因為我和李家祥議員在政府帳目委員會共事多年，但他剛才所

說出的意見，我卻不大明白。他說只要政府說出支出的性質有何分別，他便

滿意了。這說法真令我摸不 頭腦。如果只說出性質有何分別我們便滿意的

話，我們未必真的可以知道政府如何花掉那些款項。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最

高的透明度，這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保安局局長稍後回應時告知我們，其他較文明的國家的議會是否

也好像我們一樣，議員不准知道政府是如何花掉某些款項。如果她可以多給

我們一些例子，我們便知道原來其他國家、其他民主地方都是這樣，議員是

沒有權審核這樣敏感的資料的，這樣我們可能會較為信服。我們現在所得的

印象是，其他議會會讓議員獲得這些資料，只不過可能會有一些特別措施，

又或一些特別安排，但議員都是在獲得這些資料後才進行審核的。如果局長

知道很多國家都是採用這種“黑洞式”方法來處理這些敏感資料，請她告知

我們。

　　主席，我也不同意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提出的邏輯。涂謹申議員說如果我

們不知道清楚，便不要批出，否則，便是不負責任。她卻說不應這樣，而是

甚麼也不知道清楚也要批出，如果不批便是不負責任。這真令我摸不 頭腦，

主席，我真不明白為何周梁淑怡議員和李家祥議員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主席，其實這問題已經爭拗多年，以往我還可以明白政府為何會覺得那

麼敏感，因為當時一些款項可能是用作監視中國共產黨的，因為當時香港是

英國的殖民地，現在也不知道是監視誰了。無論如何，我覺得我們身為這個

議會的議員，我們有我們的職責，所以有些事情我們是一定要知道的。

　　主席，保安局局長昨天給我們一封信，說會舉行一個閉門簡報會，向我

們提供較多資料。剛才議員說了很多個版本，但不知道她會提供一些怎麼樣

的資料。不過，無論她提供甚麼資料，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在得到那些資料後

才可以表決。我沒有可能現在表決，難道我們現在立刻休會，出去舉行簡報

會嗎？如果不能這樣做，則沒有可能因為局長承諾我們會舉行簡報會，我們

現在便要先作出支持，這邏輯是說不通的。有關很多事情，我想局長向我們

解釋。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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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想就你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作出澄清？

周梁淑怡議員：我覺得剛才劉慧卿議員把我說的邏輯過分地簡化，於是有邏

輯也變成沒有邏輯。

　　我相信我剛才所說的其實很清晰，即你們說我們盲目支持，但同時你們

也是盲目削減，你們並不知道削減後會有何後果。問題是我們不是不知道款

項如何花掉，但是卻不知道一旦削減款項會有何後果。這是我想說的一點。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強烈反對涂議員的修正案，為削減分目 103，

即警隊酬金及特別服務，而將總目 122，即香港警務處，削減 106,152,000

元。涂議員所持的理由是希望得知多些有關酬金及特別服務開支的資料。我

想先申明政府對於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一些立場。對於立法會《議事規則》

涉及《基本法》若干條文應用於立法會運作時的處理方法，政府是有所保留

的。在不影響政府對這件事的立場下，我們現在闡述反對修正案的理由。

　　首先，財政預算案，正如剛才李家祥議員指出，是整份編製的，並以審

慎平衡各項要求或利益為目標。如果為了跟進某項要求或利益而破壞這個平

衡，刪除其中一項開支，是錯誤的做法。我亦必須強調，酬金及特別服務這

項開支，對警方在調查及偵破罪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維持治安方面，

可說是絕不可缺少。削減該項支出，將會嚴重影響警隊撲滅罪行的能力。以

這種手法來獲取更多資料，實在是罔顧公眾利益。

　　事實上，警隊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1998 年的整體罪案率雖然有輕微上

升，但仍然處於偏低水平。除了 1997 年以外，1998 年的罪案率是過往 25 年

來最低的。從過往警隊卓越的表現，以及近年來大力提倡的服務文化，在在

顯示警隊是一支專業的執法隊伍，嚴守法治，並且竭力打擊罪案，使香港繼

續成為一個巿民可以安居樂業的城市。我們擁有這支優秀的警隊，實在足以

自豪，但警務工作亦須取得市民的支持及信任，作為市民喉舌的立法會議員，

應該鼓勵及建立這種信任的關係，使警民關係合作無間，但可惜涂議員的修

正案卻與這點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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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議員堅持政府就公帑的運用須向立法會負責，這點我們絕無異議。事

實上，《公共財政條例》及《審計條例》就此已經有充分保證。不過，由於

酬金及特別服務項目下所涉及的活動屬於機密性質，因此，就此項目而言，

我們須在問責及保密原則兩者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酬金及特別服務項目下

的開支，是受到一套嚴謹的程序監管，而絕非好像涂議員所說，是以“黑洞”

模式運作。只是為了避免影響警隊在偵破罪案方面的行動，我們未能就開支

內容予以仔細披露。利用修正案來獲取這項資料，我們認為實在是強人所難。

　　我們已經一再指出，酬金及特別服務項目下的開支，性質機密，包括賞

金及 人費，以及購置及維修一些設備的費用。有關撥款的使用、付款金額

的水平及批核當局，都須嚴格依從既定的程序，以及庫務局所頒布的指令及

授權。發放款項之前，一定要經過由部門獲授權指定的高級人員核證。在核

證開支時，指定人員必須確信這項開支是適當的，而且必須歸入性質機密而

且不能夠公開用途的酬金及特別服務類別。指定人員只可批核限額以內的開

支。除了受到一套嚴格的內部查核機制監管以外，酬金及特別服務撥款每年

都須經過審計署署長查核，所以議員可以放心，該項目的支出一定是作為警

隊維持治安的用途。

　　我亦不同意在新的整筆撥款計劃之下，警隊的透明度會隨此下降。在 12

月 4 日的財務委員會上，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在這計劃下，公帑運用的透明度

及問責性不會受到損害。政府又接納了議員的意見，為試行整筆撥款計劃中

加入兩個額外的保障。第一，與過往一樣，在財政預算中，我們仍然會提供

同樣的資料，並且以分目形式列出；第二，政府亦承諾向財務委員會提交季

度財政報告，以分目形式列出各項實際開支及任何款項調動。

　　此外，涂議員在給各位議員的信件中，指出由於立法會較早前已經批出

臨時撥款，所以修正案不會令警隊頓時陷入危機，這觀點是不正確的。立法

會在 3 月 10 日通過的臨時撥款決議，旨在使政府在 1999 年 4 月 1 日新財政

年度至《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前的一段期間內，有撥款繼續提供

各項現有的服務。在動議通過臨時撥款決議案時，庫務局局長已經明確指出，

當《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臨時撥款決議發揮的效能即由《撥款

條例》取代。換句話說，假如經修正而通過的《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已經

刪除警務處總目下酬金及特別服務分目的撥款，警隊即喪失支取該筆款項的

權力。這後果一定會大大影響警隊維持治安的正常運作，懇請議員三思。

　　不過，鑑於涂議員對這項目的關注，我們願意就該項目的監管機制為議

員舉行閉門簡報會，提供較多資料。剛才我亦留意到，已經有議員指出我們

這項建議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為如果我們只是解釋這項目的監管機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104

制，有些議員可能仍然認為不足。我想就此澄清幾點。第一，剛才涂議員發

言時，我很高興聽到他留意到其實今年我們提供的資料已較過去數年為多，

換句話說，已經有些進步。其實我認為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因為全世界任何

政府都有保護這些比較敏感資料的責任。

　　剛才涂議員與劉慧卿議員都提到希望我可以交代一下一些外國政府的做

法。涂議員經常提及美國政府的做法，說當地的議員在簽署保密令後，具有

監管的責任及權力。其實我們就世界各地一些民主國家的增加透明度及問責

性安排，曾進行不少研究。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一些國會委員會的議員具

有一定的監管權力，但其實他們亦訂有相當多保障措施。那些措施不單止是

涂議員所說的要簽署保密令（當然，在簽署保密令後，如果泄漏機密，必須

負上刑責），據我瞭解，還有其他措施，例如有關的國會議員必須接受深入

的品格調查。換而言之，當任何一個政府要公開一些敏感資料，他們一定要

很詳細及審慎地全盤考慮須採取甚麼保障措施，以及利用甚麼方式來提高透

明度和問責性。

　　我最近亦曾與一位訪港的民主國家國會議員談論過這問題。這位國會議

員的工作與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相類似，負責監管保安、情報及國防

工作。他告訴我，在他的國家，國會所得到的資料其實非常有限。這是基於

兩個原則：第一，每一個政府都有保護政府的責任，包括保護一些機密資料；

而另一個原則是議員和大眾人士必須對政府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除非政府有

極不當的行為暴露出來，但香港並沒有這種情形出現。正如我剛才所說，本

港警隊的表現良好，各位是有目共睹的。

　　我亦可向涂議員保證，對於他剛才所說的政治活動，警方是沒有監視或

打壓的，這筆款項並不會用作這種用途。至於將來如何增加透明度，我目前

只能說我們日後一定會與各位議員進行對話。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到，這並非

一項一次過的開支，而是經常性的項目，明年我們仍會在立法會討論，仍然

要面對同樣的問題。我們一定會與各位議員進行對話，希望共同研究，如何

長遠地提高這些保密工作的問責性。

　　最後，我想重申，如果涂議員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的確等於對警隊投

下不信任票。這不單止會大大打擊警隊的士氣，亦會打擊警隊撲滅罪行的能

力，以及維持香港治安的能力，後果一定非常嚴重。在剛才議員的發言中，

很多議員亦留意到提高透明度與通過這項撥款是兩回事。提高透明度這工作

是較為長遠和敏感的，我們要花多些時間來研究，以及與議員商討；但如果

各位議員不通過這筆撥款，便會很快令警方這項重要工作陷於癱瘓。因此，

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以大局為重，反對涂議員的修正案，使警隊能夠繼續運

用酬金及特別服務的撥款，維持香港的治安和穩定。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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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請你待梁智鴻議員發言後才發言答辯。

梁智鴻議員：主席，首先，其實我也不大想就這問題發言，因為我覺得在很

多事情上，我們也要詳細商談。保安局局長說會有機會在一個閉門會議上向

我們詳細解釋，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商量的。

　　保安局局長說要平衡保安、保密，我覺得我們可以接受這些理由。不過，

作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我覺得有一點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那便是局長

說我們這樣做違背《基本法》。我覺得這論據有些問題，因為涂議員提出這

項修正案是經過主席你批准的，而立法會《議事規則》是否真的與《基本法》

有牴觸，其實在現時這階段仍未有定論。以這個理由來衡量涂議員提出這項

修正案是否適當，我本人覺得是有些問題的。謝謝。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頂帽子實在太大了。局長說“強人所難”，“罔顧公

眾利益”，要“以大局為重”，“大局”是甚麼呢？“大局”便是如果議員

不能履行《基本法》的責任，便會被迫投反對票，被迫要刪除這項不知名的

支出，這便是大原則。相反來說，如果局長說：“請你相信我，請你相信我

們的警隊。”要求作出一個盲目的信任，便是“強人所難”，“強議員所

難”，令議員無法履行在《基本法》中的責任。

局長提出會舉行閉門會議，我感到很奇怪。能夠舉行閉門會議，有些議

員必定會非常高興，為甚麼呢？因為終於可以開脫。很多議員曾告訴我，跟

他們說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要支持政府，但又找不出理由要反對我，在數

天前，議員收到一封函件，終於可找到理由   ─   我並非在說李家祥議員或

周梁淑怡議員，而是指另一位議員。我在上星期已經提出了問題，但政府卻

當我在“唱歌”，甚至於多個月前，在我回來立法會後，我也曾在庫務局的

人員在場的情況下，要求警務處向我提供一個具體數字。這要求並非突然向

他們提出，以致來不及進行研究，完全不是這回事，政府亦知道我跟進此事

已有數年，並非在今天才給他們一個難題，亦並非今天忽然說對警隊沒有信

心，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不過，請記 ，在以往港英年代，情況事實上是很

混亂的，政治部在處理本身的工作之餘，亦有處理刑事情報科的工作，而刑

事情報科又有做政治部的工作。有人說，如果現在不通過這項撥款，是否會

有礙打擊罪案呢？相反來說，這些部門的工作不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嗎？刑事

方面可以有 人，政治方面亦可以有 人，可以在黨派中收買黨主席或副主

席，也可以收買秘書長，每月給他 10 萬元，然後他便向你提供資料，甚至顛

覆黨派也可以。事實上，世界各地的情報機構也是如此。如果現在你要求我

把這些事情分清楚，那麼應由你分清楚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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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有關在保密和問責性之間取得平衡的問題。剛才我很高興聽到

局長說她也有作出一些研究，我希望她能進行更多研究。暫且不提進行了甚

麼品格審查，我舉個例子，加拿大情報組織剛發出最新的報告   ─   這報告

是從互聯網取得的，各位也能夠取閱   ─   報告說：今年的人手開支是九千

九百多萬加元，其他開支是六千五百多萬加元，今年沒有配備支出，還報道

了 92 年、 93 年等的情況。請記 ，我是在互聯網上取得這些資料的，而且

是無須簽署保密令，也可取得別的國家的一些具體數字。報告亦公布竊聽手

令的數字，在 1994-95 年度新發出 85 項手令，130 項是續期的，也公布了

1995-96 年度、1996-97 年度等的數字。這些都是可從互聯網上取得的資料。

我亦能閱讀英國情報組織 MI5 的年報，其中報道 1990-91 年度所用的資
源：有 50%的資源是用於反情報活動，12.5%用於處理國內的顛覆活動，17.5%

是用於有關反愛爾蘭和其他內部恐怖主義的活動，另有一個圖表顯示 1995-

96 年度的情況。我根本無須簽署保密令便能取得這些資料。

    政府對保密和平衡的觀點一直也沒有改變，過去由於是殖民地，統治者

要統治異族，其心必異，因此要防範，處處設防；但現在情況不同，現時是

“港人治港”，是治理自己國家的情況。我曾提到，並不是無須有國防或國

家安全的開支，任何地方也要有這筆開支，因為總有些地方是其他國家想侵

犯的，所以一定要捉拿間諜，但現在的問題是，警隊並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工

作，那麼我們的國防或國家安全開支是否還要較其他地方保密呢？

另一點，我當然希望不要制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取消了這條文更

好；但如果真的要實施這條文，將來這筆 1 億元的款項便年年也有，但我希

望日後繼續游說，讓各位議員知道情況原來不外如是，那麼明年便知道應怎

樣做。如果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市民或國際社會便會問究竟現

在的保密是否真的能取得平衡？如果說我們的警隊沒有做這種工作，我希望

當局能夠給市民更大的信心，能夠讓市民代表在保密的情況或甚至特別的情

況下，得到足夠的資料。我希望堂堂正正地告訴你，我們的警隊並沒有做這

種事情，沒有做這種 穢的事情，但直至現時為止，我無法說出這句說話。

各位議員無論贊成或反對我的修正案也好，我亦希望有更多議員能關心

這項目，因為在以往數年，我事實上是感到頗為孤單的，我願意與其他人分

享有關資料，不過，有些議員說根本不想知道那麼多，要求我不要跟他們說。

我希望在此表示，我們是要履行憲制上的責任的，希望各位能夠用心，在這

問題上作出更多思考，亦希望政府真的能在這時間開始，無論對於這筆撥款，

或將來有關竊聽的法律，或將來對於由誰來執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

定等問題，給予更高度的重視，以及作出更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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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表決。

全委會主席： 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

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

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

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

鄧兆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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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

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

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

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 4人贊成， 23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人出席，13人

贊成，14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3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4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總目 122 的款額納入附表。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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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總目 122 的款額納入附表。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根據

《議事規則》第 68 條第 (4)款的規定，這項議題不容辯論。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

是：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110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1999

財政司司長：主席，

《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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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疑問，我宣布停止表決。

主席：現在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俊仁

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家祥議員、

李啟明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

許長青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智鴻議員、程介南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宏發議員、

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

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

致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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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4 人出席，48 人贊成，5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4 Members present, 4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iv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我批准《 1998 年法律適應化

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黃宏發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

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11 月 1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1
November 1998

MR ANDREW WONG: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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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1 November
1998.  It seeks to adapt the Legal Officers Ordinance,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related ordinance, and the Official
Solicitor Ordinance to bring them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Basic Law and with
Hong Kong's status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carefully considered the Bill and sought
clarification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on a number of proposals in the Bill.
For details, I would like to refer Members to the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presented to this Council.  Today, I would only speak on two proposals which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greed to support after detailed discussion and
deliberation.

The first proposal is related to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he Bill proposes that all rights and duties which were exercisable and
dischargeable by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immediately before 1 July 1997
under sections 5 and 6 of the Legal Officers Ordinance, except for those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shall on and after that date be exercisable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Some member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proposal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freezing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with thos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England as at 1 July
1997, thereby inhibiting any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at area.  In addition, it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s time lapses, to ascertai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s they existed precisely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at is, 1
July 1997.

Members have made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One suggestion is to codify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codification of common law principles is
an extremely broad and complex question that ha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major
areas of existing laws (for example, contract and tort).  The Administr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is fall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daptation exercise.

Another suggestion is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could be dealt with outside
the present adaptation exercise, for example, by way of an amendment bill
which could provide more scope and flexibilit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raise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the existing sections 5 and 6 of the Legal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114

Officers Ordinance confer rights and powers on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of
Hong Kong by reference, respectively,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Queen's
Proctor in England.  These rights and powers derive from both the common
law and statutes in England.  It is provided in Article 8 of the Basic Law that
the laws previously in force in Hong Kong shall be maintained and subject to any
amendment by the legislature of the SAR.  Therefore, it will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if the powers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would be dependent
on a foreign legislature, namely, that of England.  Furthermore,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Hong Kong's status as a SAR,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the
relevant references to Attorney General and Queen's Proctor in England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prior to 1 July 1997.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support the suggestion and opines that the two sections
should be properly adapted as soon as possible.

On members' concern about the "freezing" effect of the proposed
adapt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as far as statutory rights of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under sections 5 and 6 of the Legal Officers Ordinance
are concerned, rights based on the statutes in England cannot, after reunification,
be amended by the British Parliament in such a way as to affect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s rights in Hong Kong.  To that extent, they are frozen.  But the Hong
Kong legislature can amend those rights at any time.  Proposed adaptation of
the sections neither purport to prevent this nor could do so.  The statutory
rights are not, therefore, frozen as far as Hong Kong is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the common law rights of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under these two
sections, the fact that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s empowered to exercise the
rights that were enjoyed by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immediately before
reunification does not prevent the courts from developing those rights in the
normal way.

Another adaptation proposal which members have had similar concern is
section 3(3) of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  The Bill proposes to repeal
this section which deals with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to admit persons to
practise as a solicitor in the cour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hav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view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has subsequently
proposed to introduc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amend the section to
provide that the court or any judge thereof may exercise the same jurisdiction as
was exercisable immediately before 1 July 1997 by the then High Court or any
judge thereof.  A member points out that this replacement provision would lead
to similar problems in tha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would be "frozen" as at 1
Jul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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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se two
adaptation proposals.  While concern has been expressed about the freezing
effect of the proposed adaptations an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s
have effectively changed the meaning of the existing laws, there is also the view
that a less rigid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present adaptation
of law exercise as a "purist" approach would only give rise to arguments as to
whether the adaptation principles have been strictly adhered to.  Members who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s consider that a line must be drawn
between the present adaptation exercise and a law amendment exercise, and any
issues which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exercise could be pursu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separately and later on.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greed to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two
proposals having taking into account two developments:

(a)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has proposed that a footnote be inserted in the Bill
to set out the repealed provisions which were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prior to 1 July
1997.  After discussing with the editor of the loose-leaf edition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implement the proposal.

(b)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on how different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Singapore, Gambia, and Trinidad and
Tobago) which were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dealt with similar
provisions in their laws.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be resumed today,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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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律政司司長：主席，去年 11 月 11 日，我向立法會提交了《 1998 年法律適應

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對 3 條條例的條文作出適應化

修改，以符合《基本法》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我感謝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黃宏發議員和各位成員詳細審議條例草

案。我們審慎考慮議員的意見後，已把他們寶貴的意見加入了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內，稍後我會動議這項修正案。

其中一項修訂是從條例草案中刪去一項與軍事提述有關的適應化修改，

把有關該項提述和其他軍事提述的修訂改由另一項獨立的《法律適應化修改

條例草案》一併處理。有關的修訂涉及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2 條。

我將提出的修訂，旨在確保以劃一方法對某些名詞作出適應化修改。舉

例來說，我將提出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7 條，確保“總督”一詞一律修改

為“行政長官”。我亦會提出修訂附表 3 第 1 條，確保“《殖民地規例》”

一詞一律修改為已清楚界定定義的“《公務人員（管理）命令》”。

條例草案委員會關注到，如按建議廢除《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3)條，

可能會損害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政府雖然認為廢除上述條文不會影響法院固

有的司法管轄權，但同意應加入新條文來代替原有的條文，以確保法院的司

法管轄權得以保留。因此，我將提出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2，刪去第 2 條而以

新條文取代。

我將提出的另一項修訂，是對生效日期條文作出的相應修訂，目的是確

保有關條文當作已經自 1999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該日是《 1997 年精神健康

（修訂）條例》若干條文的生效日期。有關的修訂涉及條例草案第 2(2)條。

主席，以上是我會提出的修訂，希望議員通過修訂後的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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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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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條。

律政司司長：主席，基於我剛才解釋的理由，我謹動議依照以我名義傳閱的

文件所載的修訂修正有關條文。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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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律政司司長：主席，基於我剛才解釋的理由，我謹動議依照以我名義傳閱的

文件所載的修訂修正有關條文。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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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2。

律政司司長：主席，基於我剛才解釋的理由，我謹動議依照以我名義傳閱的

文件所載的修訂修正有關條文。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2（見附件 I）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121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2。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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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主席，基於我剛才解釋的理由，我謹動議依照以我名義傳閱的

文件所載的修訂修正有關條文。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3（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3。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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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律政司司長：主席，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124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根據《議事規則》，我批准《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11 月 1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1
November 1998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of which I was elected
Chairman.

The Bill aims at adapting 12 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hich are related to government revenue in order to make them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and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l the ordinances included in the
Bill have already been adopted as laws of the SAR.

Although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have laid down how references in these
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should be construed,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such references should not be retained in the
ordinances.  Accordingly, the Administration has introduced the Bill t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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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amendments to these ordinances.  When the adaptation amendments set
out in the Bill are passed into law, they will take effect retrospectively as from
the dat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R.

As the report has set out in detail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I will only speak on the main points of the Committee's deliberations.

Section 1 of Schedule 2 of the Bill proposes to amend the scope of the
definition of transhipment in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 under section 2(1) of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Its effect is to expand the meaning of
transhipment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o cover transhipment between two
different place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Whilst the Bills Committee agrees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can improve the text of the definition, it will
effectively change the scope of the definition of transhipment.  As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re neither related to the Basic Law nor necessitated by Hong
Kong's new status as a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ills
Committee is of the view that inclusion of the amendments i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Programme is inappropriat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with this view
and will mov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delete the proposed adaptations
from the Bill.

Regarding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n section 1 of Schedule 9 where
reference to "Governor" under section 3(1) of the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Ordinance is proposed to be replaced by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references to "Governor", where they appear
in the context of a power to mak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ill be replaced by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so as to tally with Article 56 of the Basic Law.
In all other cases, the term "Governor" is to be adapted as "Chief Executive".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on such a principle of adaptation
and has made reference to the decis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s o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Bill 1998 and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which
were exam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Adaptation of Laws Programme.  The two Bills Committees have subsequently
come to a view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all references to "Governor" would
be adapted as "Chief Executive" irre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 of instruments to
be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is in support of this deci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nfirmed its intention to mov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thi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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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examined in detail the justifications prov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proposed adaptations and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Bill and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I am grateful to this
Council for supporting the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I am in particular grateful to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for the detailed scrutiny of the Bill.

The Bill aims at adapting 12 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hich are related to government revenue in order to make them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and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move amendments to the Bill at the Committee stage to delete two
sections from the Bill.  These amendments have been agre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I shall explain the amendments at the Committee stage.

President, I beg to move.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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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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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附表 1、 3 至 8、 10、 11 及 12。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2。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Chairman, I move that section 1 of
Schedule 2 to the Bill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my name in the paper circulated
to Members.

The amendment seeks to delete the proposed adaptation amendments to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 under the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Under
this Ordinance, goods which are for export are exclud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some of its provisions.  In section 1(d) of Schedule 2 to the Bill, we originally
proposed to replace "any country" and "another country" in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 under the Ordinance by "a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and "another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respectively.  The intention of the amendments was
to enable goods which are exported from Hong Kong to the Mainland to
continue to be covered by the definition and hence continue to be exempt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ould also make references in the definition consistent with those
for "transit cargo" under the Ordinance.

In the course of scrutinizing the Bill by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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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further considered the present definition of the term
and has concluded that based on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goods exported to the
Mainland would already be covered,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references to
"any country" and "another country" are replaced.  Although the original
proposed amendments would also make the references in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transit cargo",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deal
with such amendments under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As such, we
propose to delete from the Bill the amendments to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 in
Dutiable Commodities Ordinance.

Chairman, I beg to move.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2（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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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9。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Chairman, I move that section 1 of
Schedule 9 to the Bill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my name in the paper circulated
to Members.

The amendment seeks to replac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with
"Chief Executive", in place of "Governor" in section 3(1) of the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Ordinance.  This ensures that a uniform approach is adopted in
respect of the adaptation of the reference to "Governor" in our legislation.

Chairman, I beg to move.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9（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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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9。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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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庫務局局長：主席，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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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根據《議事規則》，我批准《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黃宏發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10 月 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October
1998

MR ANDREW WONG: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Bill seeks to adapt references in 12 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bring them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ith the Basic Law.

While most of the amendments are straightforward technical changes,
some of the provisions proposed to be repealed or amended in the Bill may not
be merely technical in nature.  I shall highlight the more debatable one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discussed at length the proposed adaptation of
reference to "Governor" to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The
Administration's original approach was to identify every provision which
confers a legislative function on the then Governor and to replace the reference
to "Governor" by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56 of the Basic Law, namely, the Chief
Executive's obligation to consult the Executive Council before making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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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 instrument will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if it has general application to the public or a significant sector of the
public as opposed to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notices made under sections
4(1) and 4(2) of the Firearms and Ammunition Ordinance exempting a class or
description of persons for the exemption from the prohibition of possession of
arms and ammunition without licence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and are therefor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e references to "Governor" in these sections should
be replaced by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However, if notices made under
these sections only relate to an individual person, they would not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and hence may be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himself.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mendments, if adopted, may create anomaly because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grant an exemption to any person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while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may grant such exemption in writing
to any person under the existing section 4(3).  Members express reservations
about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56 adop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rticle 56 prescribes what the Chief Executive must do before making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such requirement has
to be stated expressly in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of the ordinance.  Members
also express doubt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rationale that an exemption notice
concerning an individual does not have legislative effect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Having regard to the view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hen proposed to adopt a more mechanical approach, in fact, a wiser approach,
in adaptations whereby all references to "Governor", in respect of making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and issuing administrative instruments, will be adapted to
"Chief Executive".  The Chief Executive's obligation to consult the Executive
Council would be unaffected by such an approach.  Where consultation has
taken place, it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heading of the relevant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accepts the new approach.  The new approach
would avoid the need to deci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the classification of a particular instrument as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or
otherwis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mov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this Bill and all other adaptation of laws bills which contain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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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ing "Governor" by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to effect the new
approach.  In fac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so for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just a moment ago.

On the proposed deletion of the phr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 from the definition of "medicinal
opium" in section 2(1) of the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the Bills Committee
queries how the phrase in ques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or with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AR.  Madam President, the Committee is concerned
wheth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as the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was
enacted in the 1960s, the Administration is unable to trace the background for
adopting the provision, but it is not un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 were then adopted because such requirements wer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and because of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British
colony.  While 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 is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drugs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other national or regional pharmacopoeia
are also used as a reference on the standard of "medicinal opium" from other
countries or territories of origins.  The proposed deletion would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raw opium is for medicinal use.

In response to members' suggestion that some standard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 definition of "medicinal opium" for the purpose of certainty
and clarity, the Administration proposes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replace the phrase in question b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or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

Having considered the Administration's explanation and given the
amendment is a minor one,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and accept it a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A member, however, does not support the proposed amendment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context of adaptation.  She considers that the adop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British Pharmacopoeia was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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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British colony.  Any amendment to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to reflect the practice of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I personally share her view.

On the proposed repeal of existing section 41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the Administration explains that as provided under Article 63 of the Basic Law,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the SAR shall control criminal prosecutions, free
from any interference.  While it does not take away the right of private
prosecution, it confers,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 independent power of prosecut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enjoyed by the SAR.  Section 41 empowers a judge or a magistrate
to order the prosecution of a person who in the opinion of the judge or
magistrate has been guilty of perjury.  This section in effect compels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o prosecute a person once the court so orders.  As such, it
encroaches on the power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o decide independently
whether to prosecute a person for the said offence or not.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considers that apart from its being obsolete, section 41 is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63 and should be repealed i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accepts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upports the repeal of section 41 i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A member is of the view that section 41 should be repealed on the
ground of its obsolescence but not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63.  She does not support the proposed repeal in the current exercise.
I personally also share her view.

Madam President,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later on today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137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had wanted to make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rather at an earlier part of this
meeting.  However, not having been able to return on time, I missed my
opportunity.  Perhaps, I would look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of doing so.

At this stage, I would just like to identify myself with those dissenting
views expressed in the speech of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Madam
President,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enormous
patience and open-mindedness in listening to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Bills
Committee.  Nevertheless, for the reasons stated in Mr Andrew WONG's
report, I will not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amend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relating to "medicinal opium" and also with respect
to section 41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In the first case, I do not take the view
that the reference to "British Pharmacopoeia" was due to colonialism, although I
do agree that it is a better idea to amend it as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or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 in order to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he present
practice.  As far as section 41 is concerned,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also takes the view that this does not conflict with Article 63 of the Basic Law,
although we do agree that the section may be removed because it is obsolete.
However, as it falls outside the exercise of adaptation, Madam President, I will
vote against it.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旨

在對 12 條與刑事罪行有關的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出適應化修改，使這些法例

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並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我在此特別向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黃宏發議員及其他成員致謝。委員會

仔細而有效率地審議了條例草案的內容，詳盡討論各附表內的每個項目，並

提出了多個改善條例草案的建議。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我會提出多項修訂。

修正案已於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並獲委員會贊同及支持。

　　主席女士，我向立法會推薦《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

案》，以及我稍後會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及詳述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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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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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4、 5、 6、 9 至 12。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2、 7 及 8。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1 第 1 條 (b)段內“公約”的定義，

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現時“公約”定義下 (a)至 (d)段所

提述的 4 條公約已被《麻醉品單一公約》（即 (e)段）取替，而在回歸之前，

聯合聯絡小組已同意 (e)段會繼續適用於香港。因此除了在“公約”的定義中

廢除 (a)至 (d)段，亦須相應在 (i)段中廢除“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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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1 第 1 條 (c)段內“藥用鴉片”的定義，廢除

“英國藥典”而代以“歐洲藥典或美國藥典”，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委員的文件內。我們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同意這項修訂。這項修訂旨在於

刪除前者之後，不致令“藥用鴉片”的標準含糊不清。目前“藥用鴉片”的

來源地，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都採用歐洲藥典或美國藥典訂

明的標準，因此上述建議符合現行的運作情況。整體而言，歐洲藥典和美國

藥典所載藥物的品質標準甚高，因此有關藥物的效能可獲保證。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有否委員要求記名表決？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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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1 第 6 條、附表 2 第 9(b)條、附表 7

第 3、 4 及 5 條，以及附表 8 第 1、2、4(a)、5、7、8 及 9 條，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此等修正案反映政府建議對“總督”的提述採

取較“機械式”的適應化修改做法，即一律代以“行政長官”。《基本法》

第五十六條第二段規定行政長官在制定附屬法規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鑑於此項規定，條例草案原本建議，凡任何主體條例的條文賦予“總督”制

定附屬法規的權力，則對“總督”的提述均改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然而，某項文書是否附屬法規，卻不一定可清晰劃分，因而可能引起

爭辯亦難有定論。所以，政府現建議不論是否涉及附屬法規的制定，一律將

對“總督”的提述改為“行政長官”，以促進法律適應化計劃順利進行。但

當行政長官行使權力制定附屬法規時，所制定的附屬法規的標題將會列明已

遵照《基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段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見附件 III）

附表 2（見附件 III）

附表 7（見附件 III）

附表 8（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由於剛才在局長動議修正案時，我覺得有少許不太

清晰的地方，所以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10分鐘，待我把問題處理完畢後，會

議才繼續進行。

晚上 7時 38分

7.38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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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7時 50分

7.5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我想解釋剛才所發生的事情。

剛才保安局局長在動議從“公約”的定義中刪除 4條公約的時候，亦同時

動議在“藥用鴉片”的定義中，廢除“英國藥典”而代以“歐洲藥典或美國

藥典”，跟 我們亦表決了。但我卻有點懷疑究竟保安局局長曾否動議有關

“藥用鴉片”的一段，所以我便暫停會議，翻看錄影帶；其後我發覺保安局

局長確實說了那數個很重要的字眼，那即是說她“動議”了，而我們亦表決

了，因此並沒有影響會議的進行。

現在我們繼續進行會議，請各位翻至講稿的第 27頁，剛才保安局局長亦

已動議修正附表，其作用是刪除“會同行政會議”的字眼。是否有委員想發

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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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2、 7 及 8。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3。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3 的副標題及第 1 條，以及在附表

3 增補第 1A 及 2A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我們同意

議員的意見，為使公眾清楚知道《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

案》對《刑事罪行條例》作出適應化修改的範圍，我們認為可修訂有關該條

例的附表副標題，在“《刑事罪行條例》”後加上“（第 III 至 XIII 部）”

的字眼。

　　條例草案附表 3 第 1 條已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第 20(1)(b)條，廢除“英

國船舶”而代以“香港船舶”，然而，在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中，“香港

船舶”的定義只適用於第 20A 至 20C 條，所以我們同意議員的提議，將“香

港船舶”的定義伸展至第 20 條中對“香港船舶”的提述。故此，我們提出在

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第 19A 條加入“香港船舶”的定義，使其適用於第

III 部所有條文（即第 19A 至 23C 條），並相應刪去因此重複出現在第 23A 條

中該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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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3（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就附表 3 第 4 條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 3 第 4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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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有否委員要求記名表決？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3。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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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根據《議事規則》，我批准《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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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11 月 1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1
November 1998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Bill seeks to repeal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Expenses) Ordinance,
and the Smuggling into China (Control) Ordinance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In the opin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y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Expenses) Ordinance is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Foreign Jurisdiction Acts which
have ceased to apply to Hong Kong,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repeal of
the Ordinance.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eservations about whether the proposed repeal
of the Smuggling into China (Control) Ordinance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is that: the
Ordinance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ere enacted in 1948 to give effect to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hen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then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for various measures to prevent smuggl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Howev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 was enacted in 1972,
and since then, smuggling offenses have been dealt with under that Ordinance.
The provisions under the Smuggling into China (Control) Ordinance have never
been invoked with one exception, namely, the customary line as laid down in the
Ordinance continued to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line, where the mainland
security patrol vessels are allowed access north of the line.  However,
following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oundary of the SAR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its Order No. 221 on 1 July 1997, the customary reference line has become
obsolete and the purpose of the Ordinance is s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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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on takes the view that as the 1948 Agreement has not
been ratifi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t is irrelevant for Hong Kong
after reunification and, therefore, the continued implementation of that
agreemen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status of SAR.  It follows that the
Ordinance which gives effect to that Agreement is likewise incompatible with
the status of SAR from a policy point of view.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the proposed repeal of the Ordinanc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Members agree that the customary reference lin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boundary of the SAR promulg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pealed.  However, they do not agree with the rationale giv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because apart from the long title of the Ordinance, none of the
provisions makes reference to the 1948 Agreement.  Moreover, most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are obsolete mainly by reason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  Hence, although the Ordinance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should be repealed, the majority view does not support the
repeal under the adaptation of laws exercise.  One member considers that the
proposed repeal could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current exercise.

Having regard to the view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move amendments during the Committee stage to remove the proposed
repeal of the Smuggling into China (Control) Ordinance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from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pursue the repeal outside this
exercise.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在

1998 年 11 月 11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首讀，目的是廢除不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的條例。條例草案涵蓋兩條條例，即《外地司法

管轄權（開支）條例》和《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我們十分感謝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對條例草案作出了仔細的審議，並提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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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意見。

　　我們擬透過條例草案廢除的《外地司法管轄權（開支）條例》，是於 1889

年根據英國的《外地司法管轄權法令》訂立的。該條例就那些在“女皇陛下

領土”以外任何國家或地方的法庭上被定罪或因精神錯亂獲判無罪的人所引

致的開支訂明規定。香港回歸以後，英國的法令已不再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香港特區”），因此，《外地司法管轄權（開支）條例》應予以廢除。

我們在這次法律適應化修改工作中提出的建議，得到了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

持。根據紀錄，我們從未因這條條例而要支付任何開支，所以無須為該條例

另訂新例以履行條例的原來目的。

　　條例草案涵蓋的第二條條例，即《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

是在 1948 年制定，以實施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與聯合王國政府就防止中港走

私措施所簽署的協定。這項協定未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確認。

回歸以後，我們認為這項協定對香港特區不再適用。從政策角度而言，繼續

沿用《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以實施這項協定，並不切合香港特

區的地位。

　　此外，自《進出口條例》在 1970 年制定以來，走私罪行已全部根據該條

例處理。《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的條文已再無必要，亦從此再

無援引，當中只有條例載述的界 仍被用作慣常參考界 ，以允許內地保安

部隊船隻進入此 以北的水域。隨 國務院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透過國務院令

第 221 號頒布香港特區的界 ，這條界 亦已過時。因此，《偷運貨品進入

中國（管制）條例》已完全喪失時效，應予廢除。

　　從較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曾認為保留該條例並不切合香港作為中國一

個特別行政區的新地位。因此，在法律適應化修改工作中建議廢除《偷運貨

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是恰當的。

　　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雖然同意廢除《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

及其附屬法例，但他們大都認為廢除理由主要是基於政策上的考慮。鑑於法

律適應化修改工作的範圍有所局限，議員認為不應透過這項工作處理廢除條

例的建議。

　　我們審慎考慮議員的意見和關注後，決定不在現行的法律適應化修改計

劃內處理這項廢除條例的建議，改為把建議加入將於日後提交立法會的雜項

修訂條例草案內。稍後，我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撤銷條例草

案中廢除《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建議。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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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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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條。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內的詳題及第 2 條，內容載

於已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有鑑於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認為在法律適應化計

劃以外處理廢除《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建議較

為適合，我們現建議修正條例草案，剔除有關廢除《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

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條文，我懇請委員支持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你可否現在只動議修正第 2條？至於詳題，待我們

就第 2條審議完畢後，才作審議。因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我們是應先審

議第 2條，最後才審議詳題的。假如你不介意的話，請你先動議修正第 2條。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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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已動議修正第 2 條。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這修正案是修正第 2條，而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

件內。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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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附表。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請你動議刪去附表的修正案。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刪去附表，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附表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本條例草案的附

表須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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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詳題。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內的詳題。

擬議修正案內容

詳題（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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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1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en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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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2) (a) 刪去“自”而代以“當作自 1999 年 2 月 1 日（即”。

(b) 在“起實施”之前加入“）”。

附表 1

第 2 條

刪去 (c)段。

附表 1

第 7 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附表 2 刪去第 2 條而代以  ─

“ 2. 第 3(3)條現予廢除，代以  ─

“ (3)除本條例條文另有規定外，法院或其任

何法官，在不與《基本法》相抵觸的範圍內，就任

何在法院獲認許執業為律師的人而可行使的司法管

轄權，與在緊接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可由當時的高

等法院或其任何法官（視屬何情況而定）就在當時

的高等法院獲認許執業為律師的人所行使的司法管

轄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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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第 1 條

(a)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在第 (4)款中，廢除“行政規則”之前的所有

字句而代以  ─

“ (4)《公務人員（管理）命令》

以 及 適 用 於 一 般 公 職 人 員 的 條

例、”；”。

(b) 刪去 (e)段而代以  ─

“ (e) 加入  ─

“ (9)在本條中，“《公務人員（管

理）命令》” (Public Service (Administration)

Order)指經不時修訂的下列文書  ─

(a) 《 1997 年公務人員（管

理）命令》（ 1997 年

第 1 號行政命令）；

(b) 根據該命令第 21條訂

立的《公務人員（紀

律）規例》（該命令

及規例均刊登於 1997

年第 2 期憲報第 5 號

特別副刊）；及

(c) 根據該命令訂立的任

何其他規例或作出的

任何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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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x I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2) By deleting "come into operation on the day" and substituting "be
deemed to have come into operation on 1 February 1999, which is
the date".

Schedule 1,
section 2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Schedule 1,
section 7

By deleting "in Council".

Schedule 2 By deleting 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Section 3(3)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

"(3)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the Court or any judge thereof may, in so
far as it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exercise
the same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 admitted
to practise as a solicitor in the Court as was exercisable
immediately before 1 July 1997 by the then High Court
or any judge thereof, as the case may be,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 admitted to practise as a solicitor in the then
High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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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3,
section 1

(a)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in subsection (4), by repealing "Such
Ordinances, Colonial Regulations" and
substituting "The Public Service
(Administration) Order, and such
Ordinances";".

(b) By deleting paragraph (e) and substituting -

"(e) by adding -

"(9) In this section, "Public
Service (Administration) Order" (《公務
人員（管理）命令》 ) means -

(a) the Public Service
(Administration) Order
1997 (Executive Order
No. 1 of 1997);

(b) the Public Service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made under
section 21 of that Order
(and together with that
Order published as S.S.
No. 5 to Gazette No.
2/1997); and

(c) any other regulation
made or any direction
given under that Order,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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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2

第 1 條

刪去 (d)段。

附表 9

第 1 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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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2, By deleting paragraph (d).
section 1

Schedule 9, By deleting "in Council".
section 1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162

附件 III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1， (a) 刪去 (b)段而代以  ─

第 1 條

“ (b) 在“公約”的定義中  ─

(i) 廢除 (a)至 (d)段；

(ii) 在 (i)段中，廢除“ (a)、(b)、(c)、(d)、”；”。

(b) 刪去 (c)段而代以  ─

“ (c) 在“藥用鴉片”的定義中，廢除“英國藥典”

而代以“歐洲藥典或美國藥典”。”。

附表 1，

第 6 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附表 2，

第 9(b)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附表 3，

副標題

在“《刑事罪行條例》”之後加入“（第 III至 XIII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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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新條文

在第 1 條之前加入  ─

“ 1A.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9A條現予

修訂，加入  ─

““香港船舶” (Hong Kong ship)指在香港註冊

或領牌的船舶；”。”。

附表 3，

第 1 條

刪去“《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

附表 3，

新條文

加入  ─

“ 2A. 第 23A 條現予修訂，廢除“香港船舶”的定

義。”。

附表 7，

第 3 條

廢除“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視屬何情況而定）”。

附表 7，

第 4 條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4. 第 4(2)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而代以“行

政長官”。”。

附表 7，

第 5 條

在建議的“指明船隻”的定義中，刪去 (f)段而代以  ─

“ (f) 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宣布為指明船隻的任何

其他船隻或各類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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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8，

第 1、 2、

4(a)、 5、

7、 8 及

9 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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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1,
section 1

(a)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in the definition of "Conventions" -

(i) by repealing paragraphs (a) to (d);

(ii) in paragraph (i), by repealing "(a), (b),
(c), (d),";".

(b)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and substituting -

"(c) in the definition of "medicinal opium", by
repealing "British Pharmacopoeia" and
substituting "European Pharmacopoeia or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

Schedule 1,
section 6

By deleting "in Council".

Schedule 2,
section 9(b)

By deleting "in Council".

Schedule 3,
subheading

By adding "(Parts III to XIII)" after "Crime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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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3,
new

By adding before section 1 -

"1A. Section 19A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Cap. 200) is
amended by adding -

""Hong Kong ship" (香港船舶 ) means a ship which is
registered or licensed in Hong Kong;".".

Schedule 3,
section 1

By deleting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Cap. 200)".

Schedule 3,
new

By adding -

"2A. Section 23A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the definition
of "Hong Kong ship".".

Schedule 7,
section 3

By deleting "or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as the case may be)".

Schedule 7,
section 4

By deleting it and substituting -

"4. Section 4(2)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Governor" and
substituting "Chief Executive".".

Schedule 7,
section 5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specified vessel", by deleting
paragraph (f) and substituting -

"(f) any other vessel or description of vessel which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declare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to be a specified vessel,".



立法會  ─  1999 年 3 月 3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1 March 1999 167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8,
sections 1,
2, 4(a), 5,
7, 8 and 9

By deleting "i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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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詳題 (a) 刪去“若干”。

(b) 刪去“條例”而代以“《外地司法管轄權（開支）條

例》”。

2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2. 廢除

《外地司法管轄權（開支）條例》（第 223 章）現

予廢除。”。

附表 刪去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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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Long title By deleting "certain Ordinances that are" and substituting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Expenses) Ordinance that is".

2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2. Repeal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Expenses) Ordinance (Cap.
223) is repealed.".

Schedule By deleting the Schedule.


